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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北市長柯文哲以公民參與和開放政府作為核心價值，極力推動參與式預

算和智慧城市兩項政策。前者使民眾有權力決定一部分公共預算之運用，促進

公民對公共議題的重視；後者為在資通訊科技的蓬勃發展下，智慧城市儼然成

為全球治理新趨勢，臺北市政府資訊局在 2016 年委外成立臺北市智慧城市專

案辦公室，讓臺北市成為新興資通訊科技的 Living lab。參與式預算與智慧城

市皆運用私部門專案管理，將案件構想鏈結實際實行步驟，提升執行效率並確

切實踐。然而，參與式預算的專案管理採用臺北市政府內的行政機關為主責機

關進行協調管理，而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乃是委外單位，故本研究將以此作為

探討專案管理在臺北市政府體制內、外運用情形，深究此管理模式在政策執行

時應用之現況。本研究運用深度訪談，檢視參與式預算與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

在專案管理十大知識領域以及五大過程組之對應表 49 項子流程運用情形是否

有所差異，與造成差異之因素為何。析探兩者運用專案管理之現況，希冀以公

部門之視角，將組織性專案管理成熟度模式（OPM3）概念轉譯，革故鼎新，

發展蘊含公部門特質之專案管理衡量框架。 

本文立基於過往文獻基礎上，原認為由機關內部執行的參與式預算，運用

專案管理程度應偏低，然以宏觀角度檢視實證資料後，發現參與式預算與智慧

城市專案辦公室應用專案管理各面向大致雷同。若更深一層以微觀研析，兩者

細部子流程運用情形存有差異，亦即縱使運用相同面向，但背後成因卻有所區

別，為組織型態產生之差異。另也發現兩者在公部門脈絡底下於利害關係人管

理及溝通管理皆呈現重要性。本研究綜整梳理兩者實務模式，作為回應組織性

專案管理成熟度模式（OPM3）之基礎。最後建議能調整量表尺度與測量模式，

將用語抽換成公部門詞語，適時更新衡量題項，符合實務趨勢因應變化莫測的

社會，以達成良善治理之願景。 

關鍵字：參與式預算、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專案管理、組織性專案管理成熟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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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yor of Taipei city, Wen-Je, Ko, takes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open gov-

ernment as its core values, and strongly promotes the two policies of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PB) and smart cities. The former gives the people the power to decide the 

use of a part of the public budget and arouse attention of the public to public issues; 

the latter,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

nology, smart cities have become a new trend in global governance. The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aipei City Government outsource to establish Taipei 

Smart City Project Management Office (Smart City PMO) in 2016, making Taipei a 

living lab for emerging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PB and Smart 

City PMO use private-sector project management to link the idea of the case to the 

actual implementation steps to improve execution efficiency and practice exactly. 

However, PM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B adopts an administrative agency as the 

main responsible agency to coordinate management within the Taipei City Govern-

ment, and Smart City PMO is an outsourced unit. Therefore, the goal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PM within and outside of the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system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different PM model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is research uses in-depth interviews to examine whether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application of 49 sub-processes in the ten knowledge areas and the five process 

groups of the project management by PB and Smart City PMO, and the factors that 

cause the differences. Analyze and explore the status of the two organizations use 

project management, hoping to translate the concept of the Organizational Project 

Management Maturity Model (OPM3)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ublic sector, in-

novate, develop a project management measurement framework with public sector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416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previous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originally thought that the PB imple-

mented by the agency should have a low level of project management. After review-

ing the empirical data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it is found that PB and Smart City 

PMO application project management are roughly the same in each aspect. If we take 

a deeper level of micro-analysis, there is a difference in the use of the two organiza-

tional details and sub-processes, that is, even if the same aspect is used, the underly-

ing causes are different, which is the difference in organizational type. It is also found 

that the two organizations are both important in stakeholder management and com-

munication management under the context of the public sector. This study compre-

hensively sorts out the two organizational practice models, as the basis for responding 

to the Organizational Project Management Maturity Model (OPM3). Finally, it is rec-

ommended to adjust the scale and measurement mode of the scale, change the lan-

guage into public sector words, and update the measurement items in a timely man-

ner, in line with the practical trend and adapt to the unpredictable society,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vision of good governance. 

 

Keywords: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Smart City PMO, Project management, Organi-

zational project management maturity (OP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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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隨著全球化時代的來臨，政府面對與日俱增且更為複雜的公共事務，除了面

臨財政危機外，正當性問題迫使政府必須採用新的治理方式來處理困境。而新公

共管理的出現被視為政府的轉機，為人所肯定，蔚為風潮，私部門的管理方式也

逐漸被引入公部門之中。專案管理（Project Management）是目前最廣為實務界、

學界討論及應用，像是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即認為，知識經濟時代的管理模式已

由舊式的「組織管理」轉變為新式的「專案管理」1；日本趨勢專家大前研一（2009：

36）亦認為專案導向的組織是今後主流。而依據國際專案管理學會（Project Man-

agement Institute, PMI）的委託調查結果，全球於 2016 年已有約台幣 142 兆經費

運用於專案上2，可以看得出來專案管理已成為主流的管理途徑。 

由於政府各部門職能之複雜性，需先確認優先順序以及管理模式，因此專案

管理通常被視為有效的工具（曾冠球，2019：1）。公部門較正式化的運用起源於

1970 年代的美國國防及太空工業（唐震、鍾明英，2010；熊培霖、范淼、黃哲銘、

周祥東、陸正平，2006）。而在臺灣應用專案管理在重大公共工程的例子也日益

普及，像是高雄捷運的藝術公共工程為避免專案資金減少的危機，於是採用專案

管理九大知識中的風險管理，使有效避免因資金損失而造成專案失敗（周龍鴻：

2008）。另外，像專案經理雜誌（2015）以專案管理的角度，將臺北世大運設定

為一個專案，並以專案管理五大流程進行分析，提出相關建議。 

特別在 2014 年市長柯文哲上任後，將企業管理觀念導入市府，無論是策略

                                                 

1 轉引自許秀影（2015）。政府專案管理創新思維。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刊，3(3)，20。 
2 轉引自中華專案管理協會，專案管理基礎知識與應用實務，線上檢索日期：2019年 10 月 16

日。取自於：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61281158171.pdf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6128115817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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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KPI 或是專案管理等管理工具及概念，都設法結合實務經驗，望能提供更

有效率及效能的服務，實現「改變成真」的願望。在 2018 年 4 月，臺北市政府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之工作報告中，表示「為精確掌握各案執行進度與管考工作，

將建立計畫專案管理人員（Project Manager, PM）制度」。且在同年度 11 月的市

政會議中明訂在 108 年度（亦即 2019 年）將首創政府專案管理訓練，訓練計畫

從 PM 開始，期望最後能落實於工作。從臺北市政府之工作報告以及市政會議中

可知，臺北市政府欲將專案管理模式不僅運用在公共工程中，更要推行至整體市

府人員，建立制度化之訓練，運用該管理方式於政策執行上，改變以往政府施行

政策之模式，希冀能提升整體行政效率。在 1980 年代盛行的管理風潮影響下，

許多國家已將企業管理手段應運用於公部門，專案管理目前已在不同領域廣泛採

用，在全球競爭激烈以及快速發展下，組織發展優劣指標之一在於建立高品質與

高效率的專案管理（許光華，2006：15）。然而當私部門的管理模式引進公部門

之中，可能會因為公、私部門本質、特性與目的不同而產生互相排斥的現象。而

臺北市政府目前在參與式預算以及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已運用專案管理之概念

於政策執行，臺北市如何將私部門的專案管理模式整合至公部門之過程，其應用

的過程會是相輔相成還是互不相容，是相當值得探討的問題。 

第二節 研究動機 

剛開始認識到專案管理一詞，是研究者參加臺北市參與式預算之住民大會時，

與相關承辦人員互動，從而瞭解主責機關為專案管理在執行過程中的應用，隨著

學習歷程的進展，在某次演講場合中，接觸到臺北市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使得

研究者對於兩者皆使用專案管理之方式印象深刻，而引發研究者對於公部門使用

專案管理此模式之好奇心，進而促動此研究之發想。 

臺北市參與式預算的推動主要源起於柯文哲競選主軸「開放政府、公民參與」

的理念，而在競選白皮書中即有參與式預算的概念產生，希望能立下「臺灣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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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典範」（臺北市民政局，2017：10），讓公民的期望以及真實需求能透過不同

以往的表達方式，傳遞至政府，使民眾有權力決定一部分的公共預算，政策的執

行更貼切民意。因此在臺北市 12 個行政區以行政模式同時推動，公務人員在參

與式預算的執行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透過制定標準作業程序與官學聯盟之建

立，並引進專案管理模式，將每一個通過 i-Voting 的錄案，指派一個主責（Project 

Manager, PM）機關負責統籌提案的執行（張婷瑄，2018：34），用以協調相關局

處與利害關係人，目前已累積相關經驗，逐漸形成制度化以及穩定發展。 

另一方面，智慧城市已成為全球治理的新趨勢，諸如美國紐約、荷蘭阿姆斯

特丹，皆結合資通訊科技治理城市，提升行政效率以及資源的妥善運用。臺北市

政府資訊局於 2016 年成立臺北市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以「開放政府、公民參

與、公私協力」為發展願景，致力推動「智慧城市應用概念驗證（Proof of Concept）」，

將企業之資通訊科技與臺北市政府跨部門合作，並在臺北市進行場域實證，將資

源應用於適當之處，推動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成為「開放創新媒合平台」，協助

產業推動智慧方案，開放多元管道使民眾能表達意見、參與決策。臺北市智慧城

市專案辦公室為資訊局委外之辦公室，每一專案皆為不同資通訊科技應用發展。 

在專案規劃與執行時須滿足多方利害關係人不同的需求與期望（PMI，2009：

6），為複雜的工作，也須跨越多個不同的組織（許光華，2006：16）。參與式預

算以及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兩者都需要進行跨部門的合作或與利害關係人互動

溝通，這些皆是相當多元且複雜的組成，將專案管理模式導入其中，無不希望能

妥善運用資源以及人力，快速滿足市民之需求，完成民眾之期許。而參與式預算

為臺北市政府民政局主辦，以行政體系模式推動；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則為臺北

市政府資訊局委外之專案辦公室 

另外，以往專案管理運用於政府層面上大都著重於公共工程或者是營建設施，

也有「各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委託專案管理作業要點」或「政府採購法」等相關法

規參採之，在這類別當中的專案管理，較精確應稱為專業營建管理(Professional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416

4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PCM)（沈勁利、葉根、林樹豪，2007：305）。而在柯

文哲（2014）的《柯 P 新政》市政白皮書中提出的參與式預算以及智慧城市，兩

個執行層面甚廣，不僅有工程類設施亦有非工程類之提案或專案，且皆為臺北市

政府致力推動的政策。而專案管理已在私部門之各種類型組織中應用許久，在公

部門運用除了原先較為人熟知之工程類面向外，較少有以其他性質之專案管理為

出發點作為探討，因此，不管是著重於公民參與之參與式預算，抑或是以創新科

技為主之智慧城市，此兩種性質之專案管理應用更能加廣公部門專案管理運用之

研究範圍，且兩者以相同之施政理念以及管理手法，達成各自目標，一為臺北市

政府內的行政機關，另一則為委外辦公室。故本研究將以此作為探討專案管理之

管理方式在臺北市政府體制內、外運用情形，深入了解專案管理在政府體制應用

之現況，進行比較以及檢視是否有運用不順暢，抑或者有須調整之處等，為本研

究之動機。 

第三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主要探討專案管理在公部門應用之情形，並再針對其結果進一步

研析如何使衡量組織性專案管理成熟度（Organizational Project Management Ma-

turity Model, OPM3）架構於公部門之評估中能更加適切，而該成熟度為衡量組織

目前應用專案管理的成熟度為何，能幫助組織找出較欠缺的面向，實行相關改進

計畫，使組織越趨成熟，發展得更完善。政府部門專案管理與私部門專案管理不

同之處，在於政府部門受相關法規或單位的強制性拘束，也須滿足多方利害關係

人，並受公共監督（PMI，2012：5；許秀影，2015：22）。雖私部門專案管理在

某些面向之專案也經常受到特定法規的限制，但政府專案通常受到更多的法規限

制以及公共課責（PMI，2012：5）。在張婷瑄（2018）針對參與式預算主責機關

進行研究發現，公部門在專案管理應用上較私部門彈性小、權力小等，其著重在

協調、互動面向的探討，無專案管理整體面向衡量之，亦即無法從專案管理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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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領域以及五大過程組範圍了解參與式預算運用之情形。而臺北市智慧城市專

案辦公室為委外之辦公室，且為專責機構，不同於參與式預算是臺北市政府各局

處執行錄案，故將以此為本研究之核心問題意識，以專案管理之整體面向了解參

與式預算以及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在運用上有何不同，並更深入探討以下觀點。 

首先，參與式預算以及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皆依據柯文哲市長「公民參與、

開放政府」之競選理念作為發展願景，兩者共同的目標皆是希望台北市成為宜居

城市，實現改變成真的願望。然而參與式預算為市府各局處單位執行錄案，智慧

城市專案辦公室則為委外辦公室負責 Top-down 以及 Bottom-up3之智慧專案，且

參與式預算之每一錄案是依據錄案內容性質將其分給最適合執行之主責機關進

行，與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為一專責機關之模式相異。因此在檢視兩者在專案管

理之應用上，藉由訪談參與式預算以及智慧城市之相關人員目前執行之現狀，探

究兩者在專案管理十大知識領域與五大過程組中對應之子流程運用情形如何、是

否有所差異，與造成差異之因素等，又或者彼此之間有值得互相學習之處，是本

研究目的之一。 

再者，專案管理被認為是當今在競爭環境中能保持優勢的關鍵策略，而組織

性專案管理成熟度模式（OPM3）為衡量一組織目前應用專案管理現狀，運用一

系列經過實證經驗與得到廣泛認同的最佳典範（Best Practices）作法評估目前組

織哪一面向較缺乏，並提供改善框架，促使提升專案管理能力。而將私部門專案

管理轉化至公部門中，希冀能運用該管理模式之特點，提升公部門之效率以及資

源運用極大化，然而公私部門本質上之不同，使用相同管理手法，其著重的管理

面向可能會有所不同。故衡量一組織之專案管理成熟度模式，在公部門之評量架

構則應有所調整，因此從了解臺北市參與式預算與臺北市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在

公部門運用專案管理之現況，以及深入了解哪些面向是在執行之過程中較具重要

                                                 

3 Top-down 專案為由局處提出構想，藉由專案辦公室媒合廠商業者；Bottom-up 為由民間業者

提出提案，專案辦公室則檢視其在臺北市發展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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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期望能從公部門本身特點以及特性，將組織性專案管理成熟度模式（OPM3）

概念轉譯，革故鼎新，發展出一套蘊含公部門特質之專案管理衡量框架，在未來

行使於組織中能檢測自身弱點，並極力改善之，使組織亦能越加成熟，發揮更大

功效，為本研究第二個目的。 

第四節 研究問題 

本研究的主軸為探究專案管理模式在參與式預算以及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

運用上之現況，進而了解該管理模式在公部門轉化以及應用過程中，是否有所差

異，並深究兩者認為專案管理在公部門脈絡下較重要之面向為何，乃至於依據結

論進行分析，並將組織性專案管理成熟度模式(OPM3)實行適當之調整，開展屬

於具公部門特色之衡量架構，咸為本研究重要之問題意識。如上所述，本研究的

研究問題如下所示： 

一、檢視臺北市參與式預算以及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在運用專案管理模式

之現狀？ 

臺北市參與式預算於 2015 年開啟預算自決，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

於 2016 年揭開序幕。兩者以相同之理念完成使命，但不同之組織結構

運用相同管理模式，著實耐人尋味。雖在張婷瑄（2018）碩士論文中略

有碰觸參與式預算應用專案管理情形，然而卻只著重在協調、溝通面向，

無全面檢視之。因此，將以專案管理依據之十大知識領域以及五大過程

組對應之 49 項子流程，逐一盤點參與式預算以及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

兩者之間實際運用了十大知識領域以及五大過程組中哪些面向，是否皆

符合專案管理之形式與概念，深入了解目前現況為何。 

二、 比較臺北市參與式預算以及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運用專案管理模式上

之差異為何？以及兩者認為在專案管理之哪些面向較具重要性？ 

私部門之管理方式引進公部門中，可能會有橘逾淮而為枳之現象，

本為相同理念，在不同環境中而有不同之變化。從盤點參與式預算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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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實際運用情形，能得知兩者運用專案管理之實際現

況，進而比較其差異，整體檢視專案管理轉接至公部門環境中之狀態。

在進行上述過程後，歸納參與式預算以及智慧城市在專案管理中沒有應

用的子流程，探究其原因為何，以及在專案管理之哪些面向是兩者在執

行公共事務上較具重要性。而 OPM3 為衡量組織運用專案管理之成熟

度現狀，故將綜整所有結論，討論 OPM3 行使於兩者的適用性，以及如

何調整 OPM3 之衡量架構，使其更適合公部門檢測自身之成熟度，以供

往後研究參採運用之。 

第五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依據研究背景與動機，提出研究問題意識，接續進行專案管理、參與

式預算以及智慧城市之相關文獻蒐集與探討，以此為基礎確定研究問題以及研究

主題，隨後則進行研究設計，針對參與式預算具有豐富辦理經驗以及完整之辦理

時間、協辦機關以及執行經費等資料，篩選出五個參與式預算局處，並再運用深

度訪談之方式，深入了解其專案管理之運用情形，將蒐集回來之資料進行分析與

討論，最後提出相關研究結論與建議，研究流程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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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與繪製 

 

  

研究設計 

深度訪談 

研究分析與討論 

研究結論與建議 

研究背景與動機 

問題意識 

文獻資料蒐集與整理 

研究問題與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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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檢閱 

專案管理為私部門管理型態之一，臺北市政府參與式預算主責機關之模式即

源自於專案管理之理念，而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亦為專案管理手法之體現。本研

究首先介紹專案管理的相關概念，以及目前專案管理在國內外運用之情形，接著

探討參與式預算在國內外發展的現況，最後，檢視智慧城市在其他國家的應用情

形，並回顧國內推動之現狀。 

第一節 專案管理 

在一組織當中，時常會有非例行性事務發生，此時即會將此類事務稱為專案，

採不同於以往之慣例性方式執行，且在一定期限內、有效的完成。而管理專案的

手法以及模式，逐漸發展出一套專案管理，本質上是對於變動事物的管理(Lester , 

2014: 1)。目前專案管理發展的十大知識領域與五大過程組，已在實務界廣為採

用，皆為用來更明確劃定專案在每一範圍該完成的以及應注意的事項，使其更有

效率地完成、產生有品質的結果，以及在預期的時間內達成目標。另一方面，在

專案管理逐漸發展下，其成熟度模式也常被拿來檢測目前組織發展專案管理之現

狀。因此以下將分別敘述專案、專案管理以及十大知識領域與五大過程組，最後

則是組織性專案管理成熟度模式之應用。 

壹、專案之定義 

根據國際專案管理學會（PMI）在專案管理知識體系指南（2018：4–5）之

定義，專案是具有明確地開始和結束，以創造出一項獨一無二的產品、服務或結

果，它具有一次性、不確定性以及獨特性等特色。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所熟知的

建設亦具有專案的性質，例如水庫、高速公路。而依據許多學者對於專案之定義

大都認為其具有特殊性、臨時性以及複雜性，且須在有限之時間內、一定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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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以及有限之經費中，完成欲達之目標或創造成果（Reeser, 1973: 116; Wysock

i, Beck, & Crane, 1995: 34; Kerzner, 2003: 2; Lewis, 2004: 5-6; Meredith & 

Mantel,2009: 9-11）。且其因為參與之人員、事件、執行的方式之不同，使其本質

上具有特殊的唯一性與獨特性的性質（許光華，2006：7）。 

Meredith & Mantel（2009, 9-11）認為專案需具有足夠之重要性，且若組織成

員認為該專案不重要，則易導致其失敗，而失敗則會對組織帶來嚴重之挫敗

（Reeser, 1973: 121），且也會與其他專案或者是外部環境有一定程度的互動關係，

並時常因不同利害關係人之需求而有衝突產生。專案不只會損耗人力以及資金資

源，還有設備，同時也會跨越多個功能線來完成其目標（Kerzner, 2003: 2）。有時

專案的目標是產生一個產品，它需要被開發以及製造，且生產顧客需求的產品或

提供服務通常需要行銷工作（Reeser, 1973: 116），使專案能夠成功達成任務，因

此專案之工作內容是多面向的。Cleland & King（1983: 187）則認為專案是將人

力以及非人力資源組合並在一個臨時性組織中達成目標。 

在公共專案方面，則是由一個或多個公共組織資助而成，進行暫時性的活動，

以及管理或監督該項專案的執行，使其能創造具有公共價值的獨特結果（Kassel, 

2010: 3）。在政府專案管理知識體系指南（2012：5–6）中指出，政府專案與專

案管理知識體系指南之定義相同，然而政府專案更具有法律之約束、須受公共課

責以及公共資源的使用等特性，且須與內外部不同利害關係人進行協商與溝通，

而經費來源來自於立法機關上之核可，亦有採購法等相關法規須遵循。現今政府

部門時常將一些業務稱為專案，諸如臺北市社會局在 108 年度以及 109 年度皆有

辦理之補助里辦公處共餐據點試辦專案，然而此種具例行性特質且反覆施行之政

府專案與私部門之專案定義較為不同。 

綜上所述，專案為在一定時間範圍內，以及在有限之資源中，完成欲達之目

標與任務，且專案並不是例行性事務，為具特別之性質，並且不會有重複性之專

案產生。而在公共專案面向上，除了與一般專案特質相同外，並更有易受法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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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以及多元之公共監督等特色。 

貳、專案管理之概念 

在 1955 年左右，政府之公共建設開始偏好專案組織之型態，爾後則在銀行、

醫院或保險公司等各個領域中逐漸採用（Reeser, 1973: 116）。現今不論是公部門

或是私部門，許多活動皆與專案之特性相同，而專案管理則是管理專案之模式以

及手法，運用相關知識、技能或者是工具於專案上，並充分運用資源，達成專案

之目的（PMI，2009：6–7；許光華，2006：14）。而管理一項專案之代表性事項，

則為先辨識該專案之需求，並在規畫以及執行時，滿足不同利害關係者之需求與

期望，且也需平衡該項專案在各個面向之限制條件，例如縮短時程，則可能會提

高預算，抑或是無法提高預算，則可能降低其品質等條件（PMI，2009：6–7）。 

然而 Lewis（2005: 7-8）卻認為專案管理知識體系所定義之專案管理不夠精

確，其認為專案管理需處理政治上之問題，以及讓成員在一定水平上履行職責，

並在資源稀少進行協商、談判。因此在運用專案管理時，必須與政治打交道以及

行使領導才能，並也需有公共關係之相關知識（Lewis, 2005: 13）。而專案管理能

使事務開發的時間縮短，也讓部門之間得到更好的協調與提振員工士氣，然而卻

也使組織整體之型態變得更複雜，提升管理的難度（Meredith & Mantel, 2009: 13）。

專案管理之管理方式雖有清楚且明確的既定方向，但也需具備靈活性，使其在面

臨突發狀況時能瞬時應變（Healy, 1998: 2）。 

專案管理在公部門之重要性逐漸提升，而 PMI 協會亦認知到公部門專案管

理之價值，其定義了欲實現之目標，以及確認實現該目標所需之資源，並允許組

織快速變動以因應該目標之達成，與所需承擔之風險，使得專案管理能協助公部

門適應環境中之動態變化（Wirick, 2009: 20-21）。而 Kassel（2010: 5）則認為公

部門專案管理是整合與應用專案的計畫、挑選顧問或承包商等代理者，以及制訂

協議，並控制與監試該專案之工作事項，用以達成具獨特性質的公部門專案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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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專案管理則為運用相關知識與工具，以及整合資源，用以達成並

實現該專案欲達的目的，且在過程當中需面臨政治上之問題。專案管理能提升組

織處理事務之效率，卻也會使得組織管理模式變得更複雜。然而現今瞬時萬變，

專案管理之靈活性能使公、私組織在快速變動之環境中，調整組織之方向，即時

處理突發狀況。 

參、專案管理之五大過程組 

將相關知識、工具與技術運用於專案上，使其達成專案之目標，係為專案管

理之意涵。而達成專案目的之一系列活動，須建立一套流程有效管理之。流程包

含一連串之行動，其與專案管理十大知識領域互相呼應，且流程與流程會互相重

疊與影響，一個流程的產出可能為下一個流程的投入（PMI，2009：37–38；PMI，

2018：555；Wirick, 2009: 36）。 

一、起始過程組（Initiating Process Group） 

一個新專案之開始或現存專案的一個新階段即將展開的系列流程，此時初步

之範圍會被界定，而該流程包含諸如確認利害關係人、召開專案啟動會議、確定

專案計畫及執行前所有工作皆準備就緒，並得到全體專案管理成員的共識和承諾。 

一項專案在初始階段時，其財務資源會得到一定的規劃，然而公部門在部門

層次之組織中，其預算規劃上卻不是很謹慎與詳細，其財務控制有一預算水平，

僅有將大範圍種類的花費與金額控制在適當之預算下（Wirick, 2009: 38）。 

二、規劃過程組（Planning Process Group） 

建立該專案的範疇、目標、品質以及行動方針等較細部的計畫，以達到該專

案預達的目標，此階段主要在確保專案執行前，所有的工作被仔細規劃，並會發

展出專案管理計畫書與相關文件，而計畫書則是湧浪規劃法（rolling wave plan-

ning），其為重複並持續進行之步驟，用以檢視各流程是否要修改以及是否有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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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之需要。在此階段若能規劃詳細，並確保該專案之需求，則能使在後續階段

節省不少問題（Wirick, 2009: 39）。 

三、執行過程組（Executing Process Group） 

執行專案計畫書所界定的工作，此工作主要是由專案經理分派，以滿足專案

所要執行的流程，並產生所欲求之結果。在此過程中，可能會面臨活動期程之變

更、資源之改變等需要更改以及修訂之處，興許會有新之標準或規範出現。且也

需將工作項目執行明確之分工，才能達成事半功倍之效果，成就更好的品質（許

光華，2006：53）。 

四、監視與控制過程組（Monitoring and Control Process Group） 

追蹤、檢討並調整專案的進度與績效，確保專案所有的進度狀況與專案計畫

書之規範一致，且問題都能有效地被記錄，並進行分析評估與檢討處理。當問題

發生前，能有效地預防，提出相關建議，控制整體專案之變異。 

然而在公部門專案管理中，專案之最終目標時常隨著專案之進行而修改，可

能受限於預算或者是時程，抑或者是專案團隊成員被交付一項被認為是比專案工

作還重要的任務，以至於延遲專案之時間與成果。能準時將專案成果呈現是專案

控制之目的（Wirick, 2009: 40-41）。 

五、結束過程組（Closing Process Group） 

完成所有橫跨專案管理流程的活動，進行結案報告並驗收成果，確保專案的

最終產出以及專案的相關工作如期地完成，讓客戶或利害關係人能接受專案之結

果，且也須將此次專案之經驗紀錄，使往後能學習之。此時，亦需將專案管理責

任轉移（Project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y Transfer, PMRT），為將後續之管理方

式回歸至常態組織進行，須確保在專案過程之每項活動，都能在常態組織持續運

作，例如某項運輸工程之完工，則將此項運輸設備轉移至主管單位以繼續運作（許

光華，2006：54–55）。專案管理團隊為臨時性組織，因此專案所完成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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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將有常態性組織進行運作或維護。 

肆、專案管理之十大知識領域 

在專案管理領域內依照所需之知識定義而成，並且透過過程、實務、投入、

產出、工具以及技術面向加以說明，知識領域之間彼此相連，而此十大知識領域

能供大部分的專案所採用，為執行專案管理必備的知識（PMI，2018：23；許光

華，2006：63）。 

一、專案整合管理（Project integration management） 

對專案管理中所需的流程及活動進行辨識、統一以及協調等，確保專案得到

適當的計畫、執行及監控。其過程會發展專案章程並授予專案經理職權，並產生

專案計畫書，整合所有計畫組件，且須將資源進行妥善分配於所有專案工作中，

平衡互相競爭的需求，適時的監視與管制所有的工作進度，用以確認是否符合專

案計畫書的要求，若有變更之需，則進行整體考量，溝通變更決策的過程（PMI，

2018：69–70、113)。 

在公部門中，專案經理面臨著整合數多專案影響者的挑戰，諸如少數政黨、

媒體、國會、審計人員或者是與專案利益背道而馳的其他單位等等，因此專案整

合管理在公部門中，要整合的不只要整合專案之內部組成部分，還有專案之外部

影響者（Wirick, 2009: 59）。 

二、專案範疇管理（Project scope management） 

優良的範疇定義是專案管理的基礎（Wirick, 2009: 73），確保專案包含能成功

完成專案所需，考量應該納入與不納入專案工作的定義及控制，如蒐集需求、定

義範疇、驗證以及控制範疇。專案的範疇可以是產品範疇（product scope）以及

專案範疇（project scope），而專案範疇有時亦會包含產品範疇。範疇在專案初期

通常較不確定，或於專案期間會不斷演變，在過程中會持續蒐集多方的需求，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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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商業需求、利害關係人需求等，從所有的需求中確認範疇，確認每個可交付的

成果，使最終產品或服務的允收4機率提高（PMI，2018：129–132、163）。然而

在公部門因目標複雜且零散，且在某些條件以及緊急狀況下，允許許多利害關係

者更改專案的方向與範圍，使其更難以界定專案的範疇以及會時常更動之

（Wirick, 2009: 74）。 

不管是公部門或者是私部門，工作分解結構（Work Breakdown Structure, WBS）

常是在界定專案範疇中常用的方式，其是將一個專案該完成的成果分解成細小的

碎片，用以建構與界定專案的範疇，不在 WBS 內出現的工作則不是專案的範疇

（許光華，2006：96；Wirick, 2009: 80），能為專案所應交付的內容提供架構（PMI，

2018：156）。 

三、專案時程管理（Project schedule management）5 

管理專案能如期完成所需流程之時間，如估算活動期程、發展與控制時程。

專案管理團隊會使用如要徑法、甘特圖等方式，將活動、預定日期、資源等重要

訊息輸入專案排程工具，產生專案時程模型。進而規劃時程管理，希冀能提供管

理專案指導方向，且會不斷定義活動與排序活動，使其有效率與邏輯的進行，獲

得最大效益（PMI，2018：173–179）。 

在公部門中，時程只是該專案如何進行的模型或者是最佳估計的時間。複雜

的專案無法準確預測，僅能將良好的計畫與專案靈活性互相結合，以便調整或適

應不斷變化的專案以及不可避免的專案延誤。因此需為其他參與的部門或機構預

留足夠的時間，並且評估時間壓縮的可能性，而時程的安排是依據當時最佳訊息

來準備的，且會不斷的變化，此為公部門在制定專案時程管理所要預先確認的

（Wirick, 2009: 102–104）。 

 

                                                 

4 意為可以接受的意思 
5
 專案管理知識體系指南第六版將專案時間管理變更為專案時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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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專案成本管理（Project cost management） 

成本管理主要考量完成該項專案所需的成本，以及也需考量專案決策會對於

專案之成果或服務的使用成本、維護成本等面向的影響，例如降低某汽車的測試

次數，可降低該汽車生產過程的成本，卻有可能增加由此過程所忽略之安全問題，

造成往後汽車召回的成本。在規劃成本管理中，會事先估算成本，針對所有要投

入專案之成本進行估算，諸如人力、物料、設備等，有時也需考慮融資成本等特

殊類別，且通常會以某種幣值表示成本，估算成本後須經過批准成為預算。 

公部門在專案成本管理上，因受限於政府採購法等限制，使得在購買物品上

有所限縮，故此管理面向在公部門中常被忽略。且也深怕專案成本超過既定預算

而不被接受，或被監督單位嚴厲審查成本等，造成公部門時常不敢公開專案花費

的真實成本。而在人力的運用上不同於私部門，雖公部門人員之薪資為公開資料，

但不會將其薪資計算入專案成本之人力花費上，為與私部門專案成本管理最大異

處（Wirick, 2009: 107–108）。 

五、專案品質管理（Project quality management） 

規劃專案與品質需求或標準，記載專案如何展示符合其品質之流程，並執行

品質保證以及控制，以達成利害關係人的期望與目標。一般而言，品質在於預防

勝於檢驗，在錯誤中精進品質所花費的成本遠低於在使用或檢驗中出現而修正的

成本還要低。而在品質管理中會有與品質相關的成本，諸如因預防不良品質的產

生預防成本、測試與評估的鑑定成本以及產品或服務為符合特定利害關係人期望

的失效成本（PMI，2018：271–306）。 

公部門時常在有限之資源下，回應眾多利害關係人的要求。另外也因公部門

永任制導致公務員較不須精進自己的技能、受限於採購系統之相關規定不能與需

花費較高的專家進行合作與簽約，以及選舉也會造成專案產生變化等等，此些因

素皆使得公部門專案在進行品質管理時的阻礙（Wirick, 2009: 127-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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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專案資源管理（Project resource management）6 

確認、辨識專案所需之資源，並且管理以及規劃如何獲得所需之資源。此過

程能使專案團隊在正確的時間與地點，獲取正確的資源。而此些資源不僅包含實

體資源的設備、物料以及設施等，亦包含團隊成員的人力資源。團隊成員係為達

成專案之目標而一起工作的團隊，每個人被賦予不同的角色與工作，專案經理則

為該團隊的領導者與管理者，其負責管理一個有效的團隊，包含如何運用團隊技

巧激勵成員。然而在公部門中，較無法將績效與獎金鏈結，意即有效率之專案團

隊成員可能無法獲得最高的薪酬，有時團隊成員也會受到政治任命的影響（PMI，

2018：307-310; Wirick, 2009: 143-144）。 

資源有時可以從組織內部獲得，亦可從組織外部採購，但其他專案可能會同

時競爭相同的資源，此可能會影響到專案之成本、時程等管理面向，而資源也會

建立資源分解結構（Resource Breakdown Structure），用以與工作分解結構（Work 

Breakdown Structure, WBS）互相搭配，每一往下之階層即是更詳細的資源描述，

使其能進行工作的規劃（PMI，2018：312–316）。 

七、專案溝通管理（Project communications management） 

溝通管理為進行有效的資訊交換過程，除了與內部團隊成員溝通外，還須與

外部的利害關係人溝通，提供相關資訊給利害關係者，了解其需求並回應相關議

題的流程。無論公私部門，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皆是一個挑戰，他們皆會在意專案

如何影響到自身的利益、如何維持對自身最好的現況等等（Wirick, 2009: 160）。

其能運用正式溝通與非正式溝通之方式進行之，而對於適當溝通能維持與利害關

係人良好關係之認知，遂將利害關係人納入專案審查，促使與專案團隊成員溝通，

以了解彼此的態度與立場。而隨著科技之進步，其溝通管道也發展至社群媒體之

運用，最後也需監視溝通，確保專案與利害關係人之間的需求都能得到滿足，兩

                                                 

6
 專案管理知識體系指南第六版將專案人力資源管理變更為專案資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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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都獲得正確的資訊（PMI，2018：359-393）。 

八、專案風險管理（Project risk management） 

有系統的辨識、分析以及回應專案可能面臨的風險，其目的是為增加影響專

案的正面事件機率以及減少對專案有負面影響的風險。風險管理可分為兩種層面

的風險，一為專案個別風險（individual project risk），一種不確定的事件或情形，

其發生可能會對專案一個或多個目標產生正負面影響；另一則為專案整體風險

（overall project risk），來自於整體不確定性帶來的影響，可能會對於專案造成全

面性之變動，而辨識風險時則會以這兩個層面的風險為依據，檢視風險的來源為

何。為了解目前專案的風險程度，則會藉由監測風險來追蹤已辨識的風險是否有

改變、是否有新的風險出現等，以確保專案之策略與目標是否需要修正（PMI，

2018：397–400、409、453）。 

在公部門之風險中，有可能來自於因媒體報導專案，公開挑戰其失敗之處、

無法透過採購系統獲得需要之軟硬體設施或者是簽約過程過於緩慢導致拖延專

案時程、亦可能出現利害團體或廠商利用政治施壓以影響專案的進行等等，這些

風險皆暴露在專案過程之外，且與眾多利害關係人的利益相關。而公部門風險的

來源還有可能來自於要求其他部會或機關完成關鍵流程，例如採購流程、預算流

程等等，此些關鍵流程可能非常耗時，造成時程拖延與成本增加，因此建立良好

關係與盟友，能降低類似的風險發生（Wirick, 2009: 176-177）。 

九、專案採購管理（Project procurement management） 

為管理專案團隊在採購或獲取完成專案之所需產品、服務等過程，包括規劃

採購購買方式、執行並管理採購相關流程、履約管理及結束每項專案採購的流程。

採購管理與其他管理面向相比，具有較多法律約束，若觸犯相關法律，可能會有

相關罰則外，亦會有判刑之可能性。而在進行國際性專案時，雖應盡力完成專案

目標，但遵守當地法律規則更為重要。進行採購時會事先規劃是否從專案外部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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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所需資源，以確定採購什麼、何種方法以及何時獲得，在評選合作廠商時，不

只衡量其商品的價格，更要著重於其能力、財務穩定狀況、交付時間等等條件，

爾後在契約中載明雙方須遵守的約定，結束採購後，確認商品或服務符合所要求

的品質，並交付報酬與發票（PMI，2018：459–466、499）。 

公部門的採購管理與私部門類似，一樣會先確認所需之資源為何以及從何取

得，接續選擇與確認供應商，最後管理並與供應商簽約。然而在公部門中，更重

視公平的流程以避免利益相互衝突，也要建立選擇供應商的客觀標準，藉此獲得

最佳的廠商（Wirick, 2009: 197-198）。 

十、專案利害關係人管理（Project stakeholder management） 

管理利害關係人在於辨識會影響專案進行關係人有哪些，其影響力與涉入程

度的情形，不論是正面或負面的影響，在專案一開始進行時即須瞭解之，除了能

提升管理利害關係人成功的機會外，亦可避免更大的衝擊產生。而在規劃與管理

利害關係人參與中，能了解其需求與對專案的期許，或對專案帶來的影響為何，

並與他們溝通合作，且在恰當的時間點讓利害關係人參與專案的進行，藉此滿足

他們的想法。目前，無論是公部門或私部門，利害關係人的範圍越來越廣泛，從

以往的員工、供應商、顧客或股東，到現今的監督團體、媒體、環保團體，或者

是自認為某專案對其自身利害關係影響重大，進而確認自己為該專案的利害關係

人皆可能是潛在的利害關係人，因此管理的範圍與類別變得更複雜，其利益或需

求可能相互衝突，因此在專案一開始時，即進行利害關係人管理，所獲得的成效

最大（PMI，2018：503–507、516、523）。 

綜上為專案管理之五大過程組以及十大知識領域之定義，與在公部門之應用

中可能出現之情形或者是應注意之事項，而兩者之間具有關聯性，其對應表如表

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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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專案管理五大過程組以及十大知識領域對應表 

知識領域 

專案管理過程組 

起始過程組 規劃過程組 執行過程組 
監視與管制

過程組 
結束過程組 

1.專案整合管理 

1.1 發展專案

章程 

1.2 發展專案

管理計畫書 

1.3 指導與管

理專案工作 

1.4 管理專案

知識 

1.5 監視與管

制專案工作 

1.6 進行整合

變更管制 

1.7 結束專案

或階段 

2.專案範疇管理 

 2.1 規畫範疇

管理 

2.2 蒐集需求 

2.3 定義範疇 

2.4 建立工作

分解結構 

 2.5 確認範疇 

2.6 管制範疇 

 

3.專案時程管理 

 3.1 規劃時程

管理 

3.2 定義活動 

3.3 排序活動 

3.4 估算活動

期程 

3.5 發展時程 

 3.6 管制時程  

4.專案成本管理 

 4.1 規劃成本

管理 

4.2 估算成本 

4.3 決定預算 

 4.4 管制成本  

5.專案品質管理 
 5.1 規劃品質

管理 

5.2 管理品質 5.3 管制品質  

6.專案資源管理 

 6.1 規劃資源

管理 

6.2 估算活動

資源 

6.3 獲得資源 

6.4 發展團隊 

6.5 管理團隊 

6.6 管制資源  

7.專案溝通管理 
 7.1 規劃溝通

管理 

7.2 管理溝通 7.3 監視溝通  

8.專案風險管理 

 8.1 規 劃 風 

險管理 

8.2 辨識風險 

8.3 進行定性

8.6 實施風險

回應 

8.7 監視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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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分析 

8.4 進行定量

風險分析 

8.5 規劃風險

回應 

9.專案採購管理 
 9.1 規劃採購

管理 

9.2 執行採購 9.3 管制採購  

10.專案利害關係

人管理 

10.1 辨識利

害關係人 

10.2 規劃利

害關係人參

與 

10.3 管理利

害關係人參

與 

10.4 監視利

害關係人參

與 

 

資料來源：專案管理知識體系指南第六版，2018：25 

伍、專案管理成熟度模式（Project Management Maturity Model） 

成熟度是指如何在一個過程或一個框架中，提升或者是獲得更好的狀態或事

物，例如：能力、知識，為隨著時間的推延能使能力或知識相對提高以及進步的

過程與步驟（許光華，2006：494）。許多研究指出組織具有較高的專案管理成熟

度能被高度期待其專案能展現出較良好的效率與效能（Backlund, Chronéer, & 

Sundvist, 2014: 837），意謂著該組織有充分的條件去完成其專案（Andersen & 

Jessen, 2003: 457）。且當成熟度越高，組織越能成功地完成其專案以及複雜性更

高的專案（Christoph & Konrad, 2014: 170）。 

自 1990 年開始已出現許多種的專案管理成熟度模式，諸如美國卡內基美隆

大學的軟體工程學院（Software Engineering Institute, SEI）建立的能力成熟度整

合模式（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Integrated, CMMI），其將成熟度分為初始級（In-

itial）、管理級（Managed）、調適級（Defined）、量化管理級（Quantitatively Managed）

與最佳化級（Optimizing）五個等級，每一等級為下一等級的基礎（SEI，2011，

30–32），為目前國內致力推動於改善軟體發展之模式7；Kerzner（2003: 735-740）

                                                 

7陳志良，淺談資訊軟體品質與 CMMI能力成熟度整合模式，線上檢索日期：2020年 1月 20

日。取自於：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61281158171.pdf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6128115817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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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出一套以五個層級之成熟度模式，從低到高係分為通用術語（Common Lan-

guage）、通用過程（Common Processes）、單一方法（Singular Methodology）、基

準比較（Benchmarking）五種代表不同程度的專案管理成熟度，其並不是一定要

按照由低到高一步一步依序完成，在層級之間能有所重疊，而重疊的多寡取自於

該公司願意承受的風險，該模式逐漸普遍且也能運用在各種型態的組織，能協助

管理層級制定相關策略計劃，實現卓越的專案管理；PMI 在 1998 年開始啟動組

織性專案管理成熟度模式（Organizational Project Management Maturity Model, 

OPM3），2003 年正式發表專書與評量工具，其定義為「評估組織透過單個專案

和專案組合來實現組織本身策略目標能力的方法，且也能幫助組織提高市場競爭

力」，希冀達成組織能透過開發自身能力，成功並穩定的執行專案且實現策略目

標，且唯有 OPM3 是以組織策略為出發點，確保組織確切的執行專案並妥適分配

資源（PMI, 2008: 9），其在全球廣泛的被接受與應用，為組織的策略與願景提供

適當的實踐，是具公信力的評量工具與指標（Silva, Tereso, Fernandes, & Pinto, 2014: 

1030; 簡仲良，2008：20），且能提升組織專案管理能力，並能找出組織運用專案

管理不足之處，以此改進之（許秀影，2015：22），而 OPM3 之模型組成要素、

範圍以及應用介紹如下： 

一、OPM3 組成要素、範圍 

OPM3 由三個相互關聯的要素組成，分別為知識（Knowledge）、評鑑（As-

sessment）以及改善（Improvement），使其組織能有一套穩定且一致的方式實現

其策略，其中知識是指對於理解專案管理、組織的策略目標以及成熟度模式的相

關概念；評鑑則是將當前組織成熟度的狀態特徵與模型的特徵進行比較，並確定

組織在專案管理成熟度模式中的哪一位置；改善亦即依據評量之結果，將其建構

成改進計劃之基礎，並對欲改進之功能或項目區分優先順序。且運用國際專案管

理中成功的實務經驗與普遍認為能達到組織目標的最佳方法構成最佳實務（Best 

Practice），其包含了多種能力（Capability），當某一組織具有相關能力時，即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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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相對應能力的最佳實務。而 OPM3 為一個三維的模型，第一個維度是成熟

度，總共分為四個層級，分別是標準化（Standardizing）、可測量的（Measuring）、

可控制的（Controlling）以及可改進的（Continuously improving）；第二個維度則

是指專案管理三個範疇，分別是專案管理（Project management）、計劃管理（Pro-

gram management）以及專案組合管理（Portfolio management），是為 PPP，而在

應用時亦能依據組織欲檢測的部分進行某一部分範疇的衡量；第三個維度是專案

管理知識體系指南之運用，為十大專案管理知識領域與五個過程組之組合，以此

三個維度構成 OPM3 模式，圖 2 為 OPM3 三個維度之間的關係圖。而在第二版

中，增加組織促動因素（Organizational Enablers, OE）的衡量，其是在結構、文

化、技術和人力資源的實踐，也是支持以及維持專案管理、計劃管理以及專案組

合管理持續進步的基礎，OPM3 即以此三個維度與組織促動因素構成衡量組織專

案管理成熟度模式之方式與相關測量工具（PMI, 2008: 13-37；許光華，2006：

494–501）。 

 

圖 2：OPM3 三維成熟度關係 

資料來源：PMI, 200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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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OPM3 之適用性 

在 OPM3 中，不僅能以單一專案管理（Project management）進行衡量，還

可擴及到計劃管理（Program management）以及最高層次的專案組合管理（Port-

folio management）。在這三個範疇上，後兩者定義分別為，計劃管理以多個相依

且範疇廣泛的專案及例行工作組成，組織透過協調方式管理，使其獲得更多優勢；

專案組合管理則是含括專案與計劃管理兩部分。本研究僅以參與式預算與智慧城

市專案辦公室（以下簡稱智慧城市）之單一專案管理進行探究，若更深一層研析

兩者在計劃管理與專案組合管理的狀況，能從後續研究分析中得知，智慧城市在

分配單一專案至專案經理施行時，是採分領域方式進行，以「智慧政府」為核心，

「智慧建築」、「智慧交通」、「智慧教育」、「智慧健康」、「智慧環境」、「智慧安防」

以及「智慧經濟」為七大領域。因此假使在各領域中，專案之間具有相依性，則

即能以計劃管理探究，並再將各專案管理與各領域之計劃管理整合，以整體智慧

城市專案管理辦公室觀之，包含該專案辦公室之成立等面向探析，便成為專案組

合管理。然而研究者查閱智慧城市官網推動專案所呈現的資料，其專案與專案之

間的相依性很低，似無連動性，亦即執行某一專案並不會影響到另一專案的進行，

而本研究缺乏此層面的實際訪談資料，可成為未來研究方向之一。 

論及參與式預算部分，在住民大會提案時是以分區方式進行，經過 i-Voting

後則會依案件性質分配至相關局處執行，假使以錄案分至主責機關之形式視為計

劃管理，則研究者從提案管理系統查看錄案內容，也能發現與智慧城市相似情形，

是為各錄案之間的相依性較低，不似計劃管理類型。且每一主責機關每年並不一

定皆會有錄案須執行，因此更不會有錄案具有相依性之情況。參與式預算是由臺

北市民政局進行統籌，欲從專案組合管理分析，即能以民政局之層次檢視，更能

全面得知在參與式預算底下每一區公所與主責機關互動，以及在市級提案時，如

何讓跨局處之錄案順利執行。綜整上述，在琢磨 OPM3 中專案管理、計劃管理與

專案組合管理三層面於兩者應用情形，從後續研究分析中可知專案管理於此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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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狀如何。本研究認為計劃管理與專案組合管理仍能深入研究，然而必須注意

的是，在計劃管理中，專案間的相依性值得留意，若無相依性存在，則在針對計

劃管理進行最佳典範分析時，即無從分析，最高層次的專案組合管理之範圍與定

義便值得商榷。 

因此依據前述三層次討論結果，接續則論述 OPM3 在參與式預算與智慧城

市適用性。運用此模式於一組織，能知曉組織在專案管理哪一面向為首要改善之

處，促進組織成長，是私部門時常行使的工具之一。而此模式應用在這兩者的適

當性，仍有許多值得探討之處。在三個不同層次衡量的情況下，各自欲達成的關

鍵績效指標（KPI）是相異的，而參與式預算與智慧城市若有以自身組織按照專

案管理、計劃管理與專案組合管理訂定不同的 KPI 與目標，則能以 OPM3 提供

之衡量方式來檢測本身在每一層級中缺乏之項目分別是什麼，再依照結果擬訂適

當改善框架，建立相關計畫，促使組織更加成熟。兩者在計劃管理此面向上，專

案相依性有更多的商討後，即能使專案組合管理有更深一層的分析，並再搭配組

織不同級別的 KPI，循序漸進地完成 OPM3 衡量模式。OPM3 要確切於組織中落

實，最大的挑戰莫過於組織成員能接納，公部門相關人員可能因原本學科背景關

係，對於私部門使用的工具較不熟悉，是以直接的將此衡量模式套入組織中，可

能會引起內部人員極大的反彈。Jia, Cao, Chen, Zhou, & Wang（2008，62）將 OPM3

於建設產業的實證研究中認為，組織應對於專案經理與高階管理者提供專案管理

的培訓，使確切理解 OPM3 專業用語與背後含意，掌握要點。本研究聯繫參與式

預算受訪者的過程中，能發現其人員流動率較高，因此在將 OPM3 導入組織時，

亦須考量是否有足夠的成本培訓人員，以及承辦人能在原本的業務量下取得平衡，

不至於產生負荷過重的現象。而智慧城市之專案經理大多來自於業界，相較於參

與式預算承辦人而言，對於專案管理的概念也較為熟悉，然是否對於 OPM3 完全

理解，也需注意。 

整體而言，OPM3 在參與式預算與智慧城市的適用性，須視兩者對於不同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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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欲追求的目標與 KPI 有所區別，若無，僅針對專案管理此層級進行衡量亦是可

行的，量測的結果能幫助組織改進在此層級較不足之處，且往後組織在專案管理

層級成熟到一定程度，也可思考是否將組織往更上一層發展，使組織越加成熟，

獲得更多優勢。 

三、OPM3 之評鑑流程 

OPM3 之評鑑流程共分為五大步驟，首先為「準備評鑑」（Prepare for assess-

ment），其是為評估組織成熟度模式做準備，須先了解組織的策略目標以及 OPM3

之相關知識；接續則為「實施評鑑」（Perform high-level assessment），評估組織在

專案管理中的成熟度，將該組織當前的狀態與該模型的特徵進行比較；爾後則是

依據比較的結果進行第三步驟的「計畫改善」（Plan for improvements），依此結果

擬定相關計畫，藉此達成欲實現的最佳實踐目標，完成組織成果；再者是「執行

改善」（Implement improvements），計畫一旦完成後，組織則必須確切的執行該項

計劃，以提升組織欲提升的能力並且使組織能提升其成熟度；最後則是「流程循

環」（Repeat the process），組織可以選擇重新全面評鑑，檢視其成熟度是否有所

提升，或者是檢視前一個評鑑後所擬定的計畫中尚未執行的部分，配合組織看法

進行再次評估，使其能更深入瞭解與完整（PMI, 2008: 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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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專案管理相關文獻應用 

檢視專案管理之應用面向，在較早的研究中能得知，不論公私部門大多運用

此管理方式在建設、營造工程等面向，其被視為能有效之執行計畫、監試與控制

並妥善的運用人力、物力等資源（Metcalfe, 1997: 305），也針對員工培訓以及在

激勵底下的專業發展與建設專案改進之間的關係進行探討，發展出專業營建管理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PCM），建立相關知識、技能與經驗基礎

管理專案，使其往後運用上能提供參考（Rui, Ismail, & Hussaini, 2015）。爾後在

此進展下，也出現諸如敏捷式專案管理之方式。 

隨著專案管理逐漸被廣泛採用，許多學者開始探討何謂影響專案管理成功之

因素（Radujković & Sjekavica, 2017），而依據不同類型之專案，其影響因素也會

有所不同，諸如在訊息系統之開發專案中，專案規模、持續時間、推遲專案開始

的時間使其了解不確定收益，以及專案經理的正式權力等因素會對專案的成功有

正面的影響（Sanchez, Terlizzi, & de Moraes, 2017），而專案的複雜性會使專案之

結束日程產生延後以及預算超支的狀況，進而影響專案管理之績效表現（Bjorvatn 

& Wald, 2018）。又或者針對專案經理須具備何種能力之研究（Kassel, 2010: 11; 

Wirick, 2009: 52; 唐震、鐘明英，2010；許如欽，2005），以及探究公共專案經理

對於專案成功的觀點，從而得出專案經理認為文化對於專案之成功並沒有太大之

關聯性（Koops, Bosch-Rekveldt, Coman, Hertogh, & Bakker, 2016）。而 Jałochaa, 

Petter , Ekambaramc, & Prawelska-Skrzypekd（2014）將公部門管理相關主題的文

獻中提及的能力面向加以整合，最後整理出公部門專案經理人能力的框架，期望

作為培訓計畫和學術課程，在此框架中包含三大能力構面，分別是情境能力

（Contexual competences）、行為能力（Behavioral competences）以及技術能力

（Technical competences）。另也從提高政府效率、合法性以及課責三個角度研究

大型公共專案治理框架，其主要具有政府各個部門專案之里程碑，以及需有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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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決策依據與政治控制等相關的特徵（Brunet & Aubry, 2016）。在專案管理之十

大知識領域架構下，管理公共專案之複雜性更高，尤其是在利害關係人管理、採

購管理以及溝通管理這三個面向上，因此此三面向為相關人員在承辦公共專案時

應特別注意的，且在組織層面有適配的管理實踐實務，以及在專案層面建立適當

的團隊以及獲取必要知識對於運用專案管理至關重要（Grasik, 2016）。而專案管

理使用之工具與技術，諸如工作分解結構（WBS），確實能在專案之規劃、控制

以及品質等面向帶來好處，然而在公部門之運用中因缺乏相關專案知識，故需建

立相關培訓制度、引薦專業人才，且在使用時須與該組織之政治文化相符，才能

避免變革所帶來的衝擊（Olateju, Abdul-azeez, & Alamutu, 2011）。 

而在組織專案管理成熟度(OPM3)方面，PMI（2008：9）在其專書的第二版

中提及，「組織」一詞不一定為公司，亦可為社會、協會，也能是組織中的部門，

因此其評鑑的組織甚為廣泛，在近幾年的許多研究中，已針對不同類型組織進行

評鑑，諸如軍隊、政府機關、金控公司、社區教育計劃體系、非營利組織、資通

訊科技等等，其皆能檢測出該組織在專案管理中哪一個知識領域或流程較為不足

或缺乏，進一步讓組織能準確地針對欠缺部分進行改進，提供具體改善建議，也

能藉此了解導致該組織在專案管理中欠缺的原因，以此全面並深度的執行改善程

序（陳富山，2015；吳峻愷，2015；李蕙娟，2012；陳滄旻，2009；簡仲良，20

08；Silva, Tereso, Fernandes, & Pinto, 2014）。本研究將運用此成熟度模式之框

架，探究臺北市參與式預算與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運用專案管理之現況，進行分

析與比較，從中深入探討，並檢視兩者之間以及與私部門的差異之處。 

第二節 參與式預算 

參與式預算（Participatory Budget, PB）的核心價值為公民參與，賦予人民參

與公共預算決策的權力，目前全世界各地有上千個城市所採用，藉此解決政府施

政無感的問題（徐仁輝，2014：1–2）。然而為順應各地風俗民情之不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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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預算已開展多元特色，但皆不離原本的核心價值，皆具相同的精神（臺北市政

府研考會，2018：14）。參與式預算具良善治理的特質，而臺灣的中央部會和些

許地方政府則從 2015 年開始推動（蘇彩足，2017：1）。 

參與式預算的起源與概念 

參與式預算起源於巴西愉港，其推動方式融合了由上而下的執政黨釋權以及

由下而上的民意，為創新的治理模式，公民透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參與公共預算

的過程，讓較貧窮地區獲得公共資源與服務，也促進各式各樣的基層社區組織蓬

勃發展（萬毓澤，2015：31）。雖在 2017 年，其新上任市長宣布暫停執行參與式

預算，意味著往後可能就不會再繼續進行（Abers, Brandão, King, & Votto, 2018: 

4），但其擴散至世界各地所帶來的影響，還在持續中。 

參與式預算為一個決策過程，公民可以透過該過程對公共資源的分配進行協

商與討論（Wampler, 2007: 21）。希冀公民透過討論，共同決定預算如何分配、使

用，其能使公民對預算決策發揮實質影響力，也能增進公民對於公共議題的重視

（蘇彩足、孫煒、蔡馨芳，2015：1）。而為對參與式預算此過程有更精準的定義，

學者提出五項判斷標準為（1）必須是討論有關於財務或預算方面的議題，參與

式預算為解決資源有限的問題；（2）其層級必須是城市等級，亦即是經由民主選

舉產生首長的行政單位；（3）必須是重複性的程序（repeated process），而非一次

性的會議或投票；（4）在過程中必須有公共審議（public deliberation）的程序；

（5）對其產出的結果須有一定程度的課責（Sintomer, Herzberg, & Röcke, 2008：

168；Sintomer, Herzberg, Röcke, & Allegretti, 2012:2-3）。而積極的公民參與：發聲

（Voice）、提升公民權力：投票（Vote）、資源重新分配：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

以及提高透明度：監督（Oversight）皆為 Wampler（2012:2-8）提出的參與式預

算核心原則，而林國明則依據前述四項原則，進一步發展出（1）包容：希冀鼓

勵廣泛的公民參與，讓一些在權力結構底下無法發聲的團體，有機會以及權力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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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與決定公共資源；（2）審議：過程中，使參與的公民提出自身的想法，並與多

元團體互相討論，傾聽對方的意見；（3）決定：賦予公民決定預算優先順序的權

力，但仍需與傳統的預算做對接，預算科目的用途、撥款等程序需按照預算程序

的規定進行；（4）社會正義：在巴西愉港推動時，即是帶著社會改革的色彩，要

求資源重新分配，然而在全球各地推展時，雖不一定帶著此價值，但都蘊含著互

相傾聽、促成不同聲音的對話以及對於弱勢者的需求，能使公民從公共的角度審

視其資源分配的正當性。 

綜上所述，參與式預算落實公民參與，其能促進課責、透明、有效率的資源

分配以及使社會公平正義實現的方式（蘇彩足等人，2015：8）。參與式預算推行

至今已有好幾年的時間，且已影響到世界各地許多城市，然順應各地政治文化發

展，其也發展出具當地特色的參與式預算，但皆不脫離其賦予公民參與公共資源

分配的意涵。 

臺灣參與式預算樣態 

臺灣中央部會以及地方政府在 2015 年開始推動參與式預算，而在臺灣現行

的參與式預算案例中，依據各自的操作動機、特徵、預算來源或者與行政首長的

企圖心以及行政機關的資源，可以歸納出以下幾種類型（蘇彩足，2015：4–8；

萬毓澤，2016；陳智勤、崔芳瑜、葉懿倫，2017：11–26）。 

行政體系編列模式 

又稱為市政型，是指以行政部門為核心，由其自身主導和執行整個參與式預

算的過程，著眼於全市預算分配應追求市民生活最高福祉，進而將預算規劃納入

公民參與，並以開放政府精神，提升市政治理的透明度，達到市政治理的目標，

目前臺北市與臺中市是以市政型的觀念來推動參與式預算，然而臺北市以全市整

體規劃，臺中市則是選定區域進行試驗性操作取得經驗後，再行擴大，而至 2019

年，臺中市政府民政局表示將改採「主題型」的方式進行，由各機關在執行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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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中，以適切性與可能性篩選出可讓公民參與的議題，並配合預算來源，使公

民參與政府決策8。兩者因主政者對於應用參與式預算的動機與理念不同，而有些

微的差異。 

委外模式 

又為主題型，大部分多以「委辦標案模式」來推動，使民眾參與流程更靈活

與彈性。意指行政機關將以編訂的預算，透過政府採購流程委託某個非營利基金

會或者是大專院校團隊，來執行其流程，達成參與式預算的精神與目的。而該類

型的參與式預算執行動機，主要是著眼於現有主題政策或預算的活化改良，主要

工作是挖掘出過去不常發聲或是較弱勢的個別公民來影響既有的決策與規劃模

式，建立專業組織與社區多元意見的制度性連結，讓既有的政策更加優異，透過

委外團體執行，使得行政機關的負荷較小，為我國出現頻率較高的模式。諸如新

北市的節電參與式預算計畫或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方案參與式預算試辦計畫、桃

園市社會局的身心障礙福利以及高雄的婦女與高齡政策皆是主題型的參與式預

算模式。 

然而文化部於 2015 年在全國六個不同社區進行「推展公民審議及參與式預

算實驗計畫的實驗」以及高雄市政府的「濱線文化廊道：參與式預算實驗計畫」，

在陳智勤等人（2017：20–23）中列為社區型／結合型模式，是指以社區／鄉鎮

區公所為單位小行政區，其焦點放在提升民眾參與公眾事務的意願以及創新的參

與模式，也創造出許多不同以往的參與模式，諸如客廳會、駐點、設攤、工作坊

等等，將參與公眾事務的場域帶進民眾生活，降低參與門檻。在蘇彩足的分類中

則為委外模式。 

議員建議款模式 

或稱為議員補助款，在以往已有地方議員透過自身擁有的一定預算額度，向

                                                 

8 黃玉燕（2019年 6月 21日）。「參與式預算」玩假的？ 中市改版推主題式。大紀元，2020 年

1 月 21日，取自：http://www.epochtimes.com/b5/19/6/21/n11337829.htm 

http://www.epochtimes.com/b5/19/6/21/n113378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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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部門建議某項地方設施，而在參與式預算方面，議員以自身可以影響的議員

建議款或工程建議款的方式，邀請民眾參與參與式預算的設計與提案，再由議員

提請公務體系執行辦理，目前實際執行的案例有新北市三位市議員於各自選區的

參與式預算，分別為陳儀君議員的達觀里、洪佳君議員的東昇里與北鶯里、劉美

芳議員的宏翠里，以及新店五百萬參與市預算，而陳幸進議員也提供預算給社會

局蘆洲社福，皆為議員型參與市預算模式。 

而議員建議款模式除了因舊有的陋習外，也因參與式預算需行政機關的大力

推動，諸如宣導或提案投票階段，而在政治文化的不穩定下，行政體系須全力支

援每一位議員，仍存在不確定性，故此為議員建議款模式在臺灣不盛行之原因。 

小結 

在所有的模式類型當中，行政機關模式最可能對代議體制帶來壓力，使衝突

產生。然而在這個模式底下，參與式預算的提案執行須涉及多個局處協調、合作，

在這過程中可能會有協調不足、公務員對於參與式預算的原理與過程不熟悉等問

題產生，直至 2020 年，臺灣縣市以此模式推動的則剩台北市政府，故台北市政

府民政局已舉辦多場培訓課程且也將參與式預算納入業務範圍，並建構主責機關

（Project management, PM）模式負責提案執行的綜整協調。 

參、參與式預算國內外相關文獻 

目前參與式預算至少在歐洲七個國家中，超過 100 個城市所運用，而美加地

區、澳洲以及鄰近的日本與韓國等地皆有所推行，皆具有不同的推動實務經驗，

例如在法國的普瓦圖-夏朗德地區，其行政人員認為一些透過參與式預算的計畫

過於政治性且窒礙難行，對於行政人員造成負擔，且也會打擊他們自身士氣；而

英國因本身政治文化由上而下的傳統治理較強，導致較資深的行政人員與議員較

不支持參與式預算的進行，然而 Brun-Martos & Lapsley（2016:19-21）認為參與

式預算是城市與公民之間的調解工具，它能改善某些地區地方政府財政不透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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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美國的參與式預算主要是由非營利組織與政治菁英或地方議員大力推動促

成，其經費來源為議員自由裁量的基礎建設預算（discretionary budget for capital 

infrastructure projects）（蘇彩足等人，2015：17-36；林國明，2015：141），與我

國的議員建議款模式類似。 

依據許多各國的實務經驗，有不少研究針對不同的特色與角度進行探究，提

出相關建議或見解。在給予明確的規劃、足夠的審議空間、增強政府預算和程序

透明度、鏈結民間組織（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CSOs）、培養相關人員的能

力以及政府獨立的預算資源皆能使參與式預算的運行更加有效能（Samy, 2017），

據此，政府的資源運用以及透明度即成為在參與式預算底下的議題（Bassoli, 2011: 

1188-1189），而透明度不只有針對預算以及能被課責（Sgueo, 2016: 6）更包含向

公民提供相關資訊的多寡，使公民更能掌握參與式預算的運行以及對其監督。在

參與的過程中，參與者是否都能公平且不分性別（McNulty, 2014）、年紀的參與

（Augsberger, Collins, Gecker, Lusk, & Zhao, 2017），亦是重要的面向，且在此模

式下，參與者的角色多樣，諸如行政部門、立法部門、公民以及民間團體等等，

而其網絡間的創建能使參與式預算的運作與推廣更加順暢並能協調相關工作

（Polidoro, 2018: 7），以及公民與地方政府之間的權力關係（吳建忠，2018）也

都成為許多學者探究的主題。而參與式預算的建立需要長時間且穩定的運作，但

卻時常因政黨輪替導致中斷，因此獲得跨黨派的共識以及建立制度化的過程非常

重要（Williams, Denny, & Briston, 2017: 16），Campbell, Escobar, Fenton, & Craig

（2018: 9）認為支持與發展參與式預算的政府具有獨特地位，且也須確保相關評

估過程是事前準備好的，由此可知建立穩定的運作機制以及政府相關單位的投入

對參與式預算的開展是相當重要的。 

而在國內參與式預算的研究上，最早為推動的可行性相關分析（徐仁輝，2014；

蘇彩足等人，2015；章法琪，2015），爾後參與式預算在台灣的地方政府遍地開

花後，出現許多針對其在各地區在初步運行之實務觀察，進行分析，探討在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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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推動時的運作模式和實際現況，以及帶來的效益、須克服之問題與困境（葉

欣怡、陳東升、林國明、林祐聖，2016；宋威穎、吳偉寧，2016；葉欣怡、林祐

聖，2017；廖宇雯、傅凱若：2019），也從不同之運用模式，諸如議員建議款模

式、標案模式之角度進行探討（涂瑜斯，2017；廖先翔，2017；崔芳瑜，2018），

而在針對臺北市參與式預算之行政體系模式下，亦有以其執行之基層官僚觀點

（彭菀婷，2017）、情緒勞務與信任（呂冠瑩，2017）、政策網絡（鄭宜婷，2017）

等等進行探究。參與式預算之過程通常會分為兩個階段，一為提案之程序，另一

則為錄案後之執行，而在錄案後之執行過程，一般由機關執行（林雨潔、劉宗憙、

莊宜貞，2017：68），且需與其他局處進行協調合作（張婷瑄，2017），以使公民

之提案內容能順利落實，而其運作的管理模式，臺北市則以專案管理方式建立制

度化之運作，銜接後端的提案執行（傅凱若，2019）。 

如前國內外相關文獻所述，已有從許多不同的主題探討參與式預算，然而大

多著重在參與者、如何促成參與式預算之形成以及參與式預算帶來的效益與如何

克服相關問題進行探討，亦即為在提案前之相關研究。而在提案形成後之落實階

段，則較少有研究，惟有張婷瑄（2017）與傅凱若（2019）以臺北市專案管理之

模式進行協調與所需具備之能力進行探究，然在運用此管理模式之實際現狀如何？

本研究將採臺北市參與式預算為主軸，以專案管理模式為關注焦點，期許能為臺

北市參與式預算往後在執行層面提供相關的參考與建議，以及補充參與式預算在

執行提案內容階段之研究空缺。 

第三節 智慧城市 

隨著城市快速的發展，城市正轉變成以維持居民安全、健康以及宜居環境為

核心目標的智慧城市（Muralidharan, Song, & Ko, 2019: 1）。瑞士洛桑管理學院

（IMD）與新加坡科技設計大學合作，發表 2019IMD 全球智慧城市指數（IMD 

Smart City Index 2019）的調查報告，其針對全球 102個智慧城市進行評比，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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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中指出臺北市智慧城市被評為第七名，在亞洲地區為第二名，僅次於新加坡。 

智慧城市的概念與特徵 

鑒於人口快速發展，隨之而來的汙染以及千萬人巨型城市（Medacity）的形

成，其對城市的治理將帶來嚴重的負荷。對此，將城市智慧化，運用資通訊科技

解決如交通、垃圾處理等問題，是為智慧城市。而智慧城市的概念發想源自於 IBM

所提出智慧地球理念，希冀將新的訊息技術運用於各行各業中9。目前對於智慧

城市並無統一的定義和名稱，如數位城市（Digital City）、智能城市（Intelligent 

City）等等皆是（廖涵羽，2016：4），而 Rios（2008:4）認為智慧城市是一個能

給予靈感，分享文化、知識和生活的城市，是一個激發居民創造和生活的城市，

基礎概念為工具性（Instrumented）、互聯性（Interconnected）與智能性（Intelligent）

（Harrison, Eckman, Hamilton, Hartswick, Kalagnanam, Paraszczak, & Williams, 

2010: 1），其又有兩個特點，一為運用新的思維來進行城市治理與經濟，另一則

為智慧城市是集結感應器、智能設備或者是資通訊科技而成的網絡，應用於市民

生活（Cretu, 2012: 57），且運用智慧運算技術，可使城市的關鍵基礎建設與服務，

諸如城市管理、教育、醫療保健、公共安全、交通等等，能更加智能且彼此能相

互連結，提升運作效率（Washburn & Sindhu, 2010: 2）。智慧城市也能透過資通訊

科技打造實體基礎建設，提高便利性、節約能源、促進效能，也能協助從災難損

害中快速恢復，並收集數據以做出更好的決策，能藉此有效運用資源，實現跨域

的合作（Nam & Pardo, 2011: 284）。Mehmood, See, Katib, & Chlamtac（2019: 8-9）

則集結眾多學者對於智慧城市的定義與解釋，並運用文字雲的方式，提出智慧城

市的三個主要領域，首先為透過增進資通訊科技的建設支援，再者則是實現社會

的較高層次的需求標準，例如知識、經濟與生活，最後即運用資源的可利用性以

                                                 

9 MBA智庫，智慧城市。線上檢索日期：2020年 1月 23日，網址：https://wiki.mba-

lib.com/zh-tw/%E6%99%BA%E6%85%A7%E5%9F%8E%E5%B8%82 

https://wiki.mbalib.com/zh-tw/%E6%99%BA%E6%85%A7%E5%9F%8E%E5%B8%82
https://wiki.mbalib.com/zh-tw/%E6%99%BA%E6%85%A7%E5%9F%8E%E5%B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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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可持續的方式進行，使智慧城市具備可運作性，且認為智慧城市是整合系統的

融合，藉以使城市運作能持續的進步，並運用最新的技術推動前衛的知識、經濟

與生活，使人民獲得更好的生活品質。 

智慧城市可由三個面向組成其特徵，分別是科技（Technology）、人文（Human）

與制度（Institutional），而科技層面則包括很多基礎設施、工具、系統等，諸如雲

端運算（Cloud computing）、大數據（Big data）、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

等等；人文則是認為智慧城市是以人為主體，其具有社會資本，包含創新、創意、

包容、平等等多層面的價值，智慧城市能使教育、人文、商業等多重混和，使整

體更具多元性；制度則是著重在治理層面，智慧城市具有許多不同的利害關係人

在網絡中互動，諸如政府、企業以及居民，建立夥伴關係、跨域的合作，其也包

含政府推動的專案、計畫，以及推行的相關組織（Nam & Pardo, 2011: 285-286；

廖涵羽，2016：6–11）。宋剛與鄔倫（2012：58）則認為智慧城市的基礎特徵應

為四點，分別是（1）全面智能的感知：透過技術，使得城市治理的各個面向皆

能監測與感知；（2）廣泛的互聯網路：使城市中的所有人、事、物能全面的相互

連接；（3）智能整合的應用：運用大數據，提升決策的能力以及使所有人都能運

用；（4）以人為本的持續創新：著重在以人為本、公民參與、跨域協力等，創造

出獨特的公共價值並且不斷推動創新，維持持續性發展。 

各國以及臺灣運用智慧城市之情形 

美國迪比克市（Dubuque）與 IBM 合作，建立美國第一個智慧城市，其利用

物聯網方式，建立水電資源等公共資源數位化並互相連結，使居民能自行監控使

用量10，而美國白宮則在 2015 年提出智慧城市計畫，由政府大力推動智慧城市，

                                                 

10 科技報橘(2019年 3月 25日)。智慧城市大革命！美國五大都市如何打造「最省錢」的市政

策略？，線上檢索日期：2020年 1月 24 日。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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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借助民間力量與高等教育學校，進行合作，美國發展智慧城市的特色大都由政

府推動，且著重在資通訊基礎建設帶動經濟發展，並運用在公共設施建設類為主

11。又如在 2019IMD 全球智慧城市指數的報告評比為第一名的新加坡12，其資通

訊發展管理局（Infocomm Development Authority, IDA）在 2006 推動 Intelligent 

Nation 2015（In2015）計畫，希冀達成「智慧國」的目標，並朝創新（Innovation）、

整合（Integration）與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三個方向發展（余和謙，2017：

28），並在 2014年宣布「智慧國家 2025（Smart Nation）」計畫，其願景為成為全

球第一個智慧國家，而其推動智慧城市的重要機關則有智慧國及數位政府辦公室

（Smart Nation and Digital Government Office, SNDGO）、政府科技局（Government 

Technology Agency, GovTech）以及資通訊媒體發展局（Info-Communications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of Singapore, IMDA），在 2014年推動智慧城市以來，即不

斷推出各項計畫以及進行政府組織改組13。 

而鄰近國家日本與韓國其智慧城市之發展亦是相當有成效，首先則為日本東

京1415，其訂定在 2020 年前達成的八項願景（Tokyo Vision for 2020），分別為（1）

成功舉辦 2020 年之東京奧運；（2）持續進步的基礎建設；（3）賓至如歸的城市；

（4）安全與安心的城市；（5）相互扶持與照顧的環境；（6）成為國際指標的城

                                                 

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9/03/25/smart-city-usa/ 
11
 鉅亨新聞(2018年 9月 4日)。美版「特色小鎮」：智慧城市之爭，線上檢索日期：2020年 1

月 24 日。網址：https://news.cnyes.com/news/id/4195747 
12
臺北市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新加坡智慧城市案例，線上檢索日期：2020年 1月 24 日。網

址：https://taipeismartcity.gitbooks.io/singaporesmartcitycase/content/ 
13
 駐新加坡經濟組(2018 年 6月)。新加坡智慧國推動現況專題報告，線上檢索日期：2020年 1

月 24 日。網址：

file:///C:/Users/user/Desktop/Down-

load/%E3%80%8C%E6%96%B0%E5%8A%A0%E5%9D%A1%E6%99%BA%E6%85%A7%E5%9C%8B%E6%8E%A8%E5%8B

%95%E7%8F%BE%E6%B3%81%E3%80%8D%E5%B0%88%E9%A1%8C%E5%A0%B1%E5%91%8A.pdf 
14 臺北市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日本智慧城市案例，線上檢索日期：2020年 1月 24 日。網

址：https://smartcity.taipei/topics/7 
15
 Boyd Cohen. The 10 Smartest Asia/Pacific Cities, Retrieved January 24, 2020, from 

https://www.fastcompany.com/90453437/inside-the-10-million-cyber-lab-trying-to-

break-apples-i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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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7）永續城市；（8）發展多摩地區與島嶼，故此日本以「基礎建設」、「災害

防治」、「打造智慧能源城市」、「建立安全資訊網路」、「醫療照護服務」以及「旅

遊推廣」為目標，而東京也是第一個藉由基礎的貿易限額計畫來降低碳足跡的城

市，為都市減碳與交易計畫，其智慧城市的計畫大多由相關局處負責，並與中央、

產業以及學術研究機構共同協力合作，目前的應用則有氫能城市、地層下陷監測

等。而韓國則是從 2004 年開始推動智慧城市計畫，如 U-Korea 或者是 U-City，

爾後又推動「智慧城市七大創新變化」，並執行三大策略，分別為階段性都市成

長、提升都市加值以人為本之客製化技術與擴大民間投資、市民參與以及加強政

府輔導16，之後在 2016 年發布首爾數位基本計畫 2020，透過與全球企業合作，

欲成為世界數位之都，且也要將首爾數位峰會（Seoul Digital Summit）發展成例

行年會17，而首爾主要領導的機關則為 CIO（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18，其也有

專業團隊針對相關計畫進行評估機制，目前的應用有公車路線優化以及公共垃圾

桶（Ecube）19。 

在臺灣智慧城市的概念也在六都中有所發展，除了臺北市之外，諸如在智慧

城市論壇（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m, ICF）拿下首獎的桃園市，其推出「i358(愛

上我吧)新桃園智慧城市旗艦計畫」針對智慧生活、智慧治理以及智慧產業三大

面向，提出相關策略與目標，已將桃園市打造成宜人居、便民、更有魅力的智慧

                                                 

16
 駐韓國代表處經濟組(2018 年 1月 31日)。韓國智慧城市推動策略，線上檢索日期：2020年

1 月 24日。網址：https://www.trade.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1828&pid=657532 
17
 Seoul Metropolitan government(2016 年 4月 6日)。首爾數位峰會 2016 召開，線上檢索日

期：2020年 1月 24 日。網址：

http://tchi-

nese.seoul.go.kr/%e9%a6%96%e7%88%be%e6%95%b8%e4%bd%8d%e5%b3%b0%e6%9c%832016%e5%8f%a

c%e9%96%8b/#none 
18
 臺北市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韓國智慧城市案例，線上檢索日期：2020年 1月 24 日。網

址：https://smartcity.taipei/topics/8 
19 Ecube，Retrieved January 24, 2020, from https://www.ecubelabs.com/smart-city-waste-

management/ 

 

 

https://www.trade.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1828&pid=657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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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其推動的組織則由市長帶領，特設桃園市政府智慧城市推動委員，目前則

有智慧教育、市民卡以及新創基地等應用20。臺中市積極打造水湳智慧城市示範

區，以低碳、創新以及智慧為方向，建立相關的智慧營運中心，目前臺中市政府

已運用大數據在交通與警政上，也預計設立智慧治理局，透過與市民合作共同解

決問題（林韋潔，2017：14–15；李政青，2017：16–17；李政青，2017：18–

20；李政青，2017：21–23）。新北市以政府、生活、經濟、安全與永續五大方向

做為智慧城市之策略21，推動相關的行動 APP、停車資訊導引系統以及雲端書櫃

等服務，期望打造智慧安全城。臺南市則設置智慧發展城市中心，扮演相關技術

整合，發展數位政府、經濟等資通訊科技政策之策略22。高雄市政府預計設立科

技資訊局，也有相關計畫構想，目前的應用面向則是在交通、農業、文創等等
2324
。 

智慧城市國內外相關文獻 

智慧城市的發展著重在資通訊科技的運用，因此各種技術如何應用以及該以

什麼方式進行，何種方法使其順利且能成功運行，以及影響成功的因素（Chatterjee, 

Kar, & Gupta, 2018），成為許多研究的主題，諸如物聯網（IOT）、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大數據分析（Big data）等技術，在此概念下，則會有不同面向的探

討，諸如隱私權的保護（Gope, Amin, Islam, Kumar, & Bhalla, 2017; Moustaka,The-

odosiou, Vakali, Kounoudes, & Anthopoulos, 2019），從中發現因採單一保護方式、

                                                 

20
 桃園智慧城市資訊網，線上檢索日期：2020年 1月 24 日。網址：

https://www.tycg.gov.tw/smartcity/ 
21
 李梅瑛(2019年 9月 5 日)。新北以智慧程式 打造智慧城市，線上檢索日期：2020 年 1月 24

日。網址：https://www.storm.mg/localarticle/1677646 
22
臺南市政府智慧發展中心。線上檢索日期：2020年 1月 24 日。網址： https://sdc-

rdec.tainan.gov.tw/Default.aspx 
23
 陳文嬋(2019年 5月 16日)。推動智慧城市 高雄「科技資訊局」最快明年成立，線上檢索日

期：2020年 1月 24 日。網址：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792958 
24
高雄智慧城市發展構想。線上檢索日期：2020年 1月 24 日。網址：

file:///C:/Users/user/Desktop/Down-

load/%E9%AB%98%E9%9B%84%E6%99%BA%E6%85%A7%E5%9F%8E%E5%B8%82%E7%99%BC%E5%B1%95%E6%A7

%8B%E6%83%B3.pdf 

https://www.tycg.gov.tw/smartcity/
https://www.storm.mg/localarticle/1677646
https://sdc-rdec.tainan.gov.tw/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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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傳送所有資料等隱私權保護的運用缺點（Gheisari, Wang, Khan, & Fernández-

Campusano, 2019），而透過建立模型進行驗證，為政府發展智慧城市建立出衡量

智慧治理的績效評估指標（Herdiyanti, Hapsari, & Susanto, 2019），而在建立智慧

城市時會有許多挑戰，因此需考量許多因素以應對實際使用中的困境（Lim, Kim, 

& Maglio, 2018）。 

從管理的角度觀之，智慧城市的管理方式各國皆不相同，且可能因各種資通

訊科技之使用方式不同，而互不兼容，導致無法鏈結完成工作，然而隨著智慧城

市朝著集中的管理方式發展，發展出中間媒介，使不同系統之間能有相互運作、

整合（Cecílio, Caldeirac, & Wanzellerc, 2018）。另一方面，專案管理之運用則被視

為能克服障礙以及實現相關目標的方式，在印度的智慧城市中，將基礎設施視為

獨立的專案，藉此衡量成效與進行適當的修訂，因此應將專案管理視為一種策略

能力，以此降低風險、成本並提高成功的機率（Kumar, 2017）。另一以專案管理

檢視智慧城市的則為 Alshahadeh & Marsap（2018）建立一個智慧城市的智能框

架，用以探討歐洲智慧專案管理與其專案成功之間的關係，以及辨別實務運用與

成功之標準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智慧實務的運用以及專案的成功，在於有效能

實施明確的智慧管理中的計畫、組織、領導等管理方式，且持續性以及創造價值

是否能對人類、環境、知識以及經濟產生正面影響，可做為衡量專案成功的指標，

並發現專案的規模和範圍會對於智慧管理的實踐以及專案的成功之間造成影響。 

而在國內文獻方面，探討智慧城市為何，以及其發展背景與如何應用之分析

（周碩彥，2019），爾後針對日本、韓國、香港、新加坡以及東協智慧城市的個

案探究，以前車之鑑的經驗提供國內發展的相關建議參考（廖涵羽，2016；李佳

儒、余佩儒，2018）。在永續以及綠能的思維脈絡下，也以此做為發展的要素，

進展出永續智慧城市的輪廓（鄭政利、孫振義、廖婉茹，2017）。另也有以智慧

城市為概念發展出智慧國土的想法，以硬體、軟體與資料為三大要素，發展增進

生活便捷、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等目標，推動智慧國土整體發展計畫（郭翡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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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緯，2016），而智慧城市的發展機制與評估指標，或者是相關規範之法律問題

（周天穎、賴玉真、杜雅齡，2015；余和謙，2017；林妤倢，2018），都為另一面

向的研究議題。隨著智慧城市在臺灣逐漸的遍地開花，相關的實證經驗也隨之出

現（張忠吉，2015；莊榮哲，2018）。 

盱衡上述，智慧城市在各國已皆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在我國的六都也逐漸小

有成效，而在以智慧城市為主題，進行的研究下，大都還是以硬體技術如何操作

為主，因在技術發展成熟的應用下，才能使智慧城市穩定的運作以及獲得更大的

效益，而在之後的運用中，最擔心莫過於資安是否健全，因此其也是智慧城市另

一關注的議題。整體而言，智慧城市若沒有好的管理方式，其恐無事半功倍之效，

甚至會出現智慧城市帶來的效益與低落的管理效率相互抵銷之情事，因此在國外

的研究中認為專案管理是能使智慧城市運作成功的管理型態。然而觀諸我國目前

的研究，以推動之實際狀況與成效為主，較缺乏其他面向之探討，包含管理方式，

而本研究以臺北市智慧城市專案管理辦公室為關注焦點，檢視其在委外之模式下

運用專案管理之情形，比較與專案管理架構上的差異，以及與參與式預算之不同，

是為本研究關切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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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設計 

第一節 個案介紹 

臺北市參與式預算 

臺北市長柯文哲自 103 年上任後，透過參與式預算之施行，使民眾參與預算

編列執行，強化預算透明度與監督政府施政，達成「開放政府、全民參與」之競

選承諾。藉由參與式預算作為治理工具，鏈結政策、服務與預算，以此獲得民眾

信任，提高滿意度（傅凱若，2019）。臺北市政府採用「官學聯盟」架構，與大專

院校合作，加強對參與式預算之理解，且為第一個以行政體系全面推動參與式預

算之直轄市，以公務體系投入，不同於其他縣市以標案委外或者是議員建議款模

式辦理，也將流程 SOP 制度化，並採雙軌方式，分為市級與區級議題。市級較

為限縮，需有明確的議題與對象，透過這樣的方式，不僅能讓民眾參與全市規劃，

亦能滿足地方需求，而流程大致為推廣、提案審查、預算評估、預算審查以及議

會監督五個階段，前兩階段較偏重公民參與，後三階段則為在政府行政預算的運

作過程，除了能掌握進度外，亦能使相關單位的業務、權責更清楚，而不管是市

級或區級，其五個階段流程內涵大都為25：（1）推廣：透過相關活動以及課程，

或者是提案說明會，向公民說明參與式預算的制度、理念與目前運作狀況，以及

提案方法與流程；（2）提案審查：在此階段，會先徵求民眾之構想，提案可藉由

網路媒介之「臺北市政府公民提案參與式預算資訊平台」之方式，亦可臨櫃向機

關辦理，在市級的提案則是向民政局自治行政科，區級提案至各區區公所的經建

科繳交提案構想書，也能逕洽各區設置之參與式預算諮詢櫃台，因此提案之管道

                                                 

25 臺北市政府公民提案參與式預算資訊平台，線上檢索日期：2020年 1月 27日。網址：

https://pb.taipei/Default.aspx 

https://pb.taipei/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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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多元，而之後則舉辦住民大會。然目前也能在住民大會舉辦時，提出相關提

案，並使提案人與民眾能充分討論與相互理解，再下一個程序則是將住民大會篩

選後的提案進入提案審議工作坊，在此過程中則是與相關局處、市民及專家學者

依據公共性、預算可行性與適法性進行第二階段討論和評估，最後一步驟則是將

提案進行 i-Voting，使提案具備正當性；（3）預算評估：在通過 i-Voting 之後，則

會將提案分到主責機關執行，主責機關會依據該案之內容與相關之協辦機關合作

協調，進行預算以及執行規劃，並提報臺北市政府公民參與委員會參與預算組通

過，提案如當年度預算可納入，通過後交由權管機關執行，若當年度無法納入，

則交由「臺北市政府年度計畫及預算審查委員會參與式預算專案小組」進入市府

預算審查程序；（4）預算審查：民政局就業務主管事項會同相關機關進行預算審

查事項，通過後則將計畫送於預算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並將相關結果提報「臺

北市公民參與委員會」；（5）議會監督：由市長向臺北市議會進行年度總預算進

行報告，議會則進行監督，確保預算按照相關規定進行。另可將臺北市參與式預

算之運作以及重要的機制與設計，分為兩個階段： 

一、參與式預算之前端提案參與 

在執行提案前須有相關參與制度之設定以及輔助措施，才能提高民眾之參與

以及使參與之過程中能順利運行，並且透過培訓教育之推行，能使民眾在參與前

有基本概念，且也能在參與的過程中，使民眾學習相互傾聽與公民價值。 

(一)參與資格與對象 

臺北市參與式預算以戶籍地、生活地域以及年齡作為限制，先前以居住、就

學、就業在臺北市且年滿 18 歲者為參與對象，爾後為擴大參與者，促使更多市

民皆能參與，將其年齡限制降為 16 歲即可參與提案以及培訓課程，且民間團體

亦能參與之。而提案需經過網路票選機制，意即 i-Voting，而投票之資格則為年

滿 16 歲即可參與，使參與的公民能更為廣泛，人人都能參與公共事務以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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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二)培訓教育之推行 

臺北市參與式預算以行政體系模式推動，因此不管是公民或參與承辦之公務

人員皆須了解何謂參與式預算。民政局先於 2015 年舉辦四梯次的公部門參與式

預算培訓課程，亦推出「推廣教育 369」，提供給在台北市設籍、就學以及就業並

年滿 18 歲之市民了解參與式預算之管道，其分別為 3 小時初階課程、6 小時進

階課程以及 9 小時審議員培訓課程，從最初階的認識參與式預算以及審議式民主

之相關知識，到具備審議民主之素養，並學習如何運用提案流程之進階課程，最

後則是能擔任工作坊之主持人或於住民大會之桌長與記錄員的審議員課程，以此

使公民認識參與式預算，使更多人能參與之，並藉此培育與訓練相關之專業人才

（徐淑敏、高光義、蔡馨芳、李俊達，2018：47；臺北市民政局，2016：59）。 

(三)官學聯盟 

臺北市政府與學界組成參與式預算官學聯盟，建立互信之基礎，整合專業之

資源，使參與式預算能持續之推動並永續發展。官學聯盟包含 9 所相關領域之大

學與 3 所社區大學，以在地陪伴、積極協助之精神，共同輔助 12 個行政區參與

式預算之推行，且於各行政區建立一行政區一學校之配對模式，適時提供相關專

業諮詢並於推廣教育課程上提供人力支援。整體來說，陪伴學校為相當重要的角

色，包含相關流程與課程之設計、學者之專業諮詢以及提供所需人力之應援。 

二、參與式預算之後端錄案執行 

在 105 年之運作中，因每一提案在執行階段無主要負責角色存在，且各機關

也較無心推動（張婷瑄，2018：121），因此檢視問題後，以專案管理之概念，設

置主責機關（PM 機關），故在執行之過程中非常倚靠主責機關之角色。在最一開

始時，住民大會之提案會再進到審議工作坊，此時即會邀請相關局處一同進行討

論，初步決定由哪一機關為最主要負責者（傅凱若，2019：6），主責機關便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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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開始負責。且提案經 i-Voting 程序通過後，即被稱為錄案，然而為使精確主責

機關與錄案內容之間的適合度，也有設置變更機制，使認為非主責機關者可至公

民參與委員會或府級單位申請變更（張婷瑄，2018：122）。除了在上述之預算評

估中，主責機關負責相關預算規劃外，在進入執行與落實其錄案內容之階段後，

其內容有時甚為複雜且牽涉之機關相當多，此時有主責機關之設置，能規劃出提

案之相關計畫與公民有單一對接窗口，以及與相關協辦機關共同執行合作，使其

較有效率達成，並能在每一階段完成時，回報公民參與委員會現況與成果，且亦

會在提案管理系統上填寫辦理現況，使大眾皆能知道目前該提案之辦理現況，因

此主責機關具備監督、合作、協調溝通以及使提案更有成效之功能。 

另外也搭配不同之錄案形式以及提案系統之運用，使在執行過程中，能減輕

主責機關負擔，且也能讓民眾更加了解錄案相關資料，落實公開、透明與課責之

價值： 

(一)逕予執行 

臺北市政府採取滾動式修正，依據每年辦理之經驗進行流程或制度上的調整，

在經過 105 年之實施過程，重新檢討與反省。而在 107 年度時，為了使提案歷程

更具效率、減輕機關與提案人之負擔，提升整體行政效能，故增加「逕予執行」

之方式，使提案涉及單一權責機關、在既有預算或可合併執行中計畫實行、無牴

觸相關政策、無適法性、預算可行性與公共性之疑義以及簡易較清楚之提案，主

責機關可直接執行提案，無須再進行提案審查、投票等程序（臺北市政府，2018）。 

(二)提案管理系統 

當在執行錄案時，若只有提案人能知道相關消息，其他公民或者利害關係人

無從得知，即無法保障所有公民知的權利，以及讓所有公民監督與檢視執行之每

一過程。因此參與式預算亦秉持資訊公開、透明課責之理念（傅凱若，2019：7）

建立提案管理系統，主責機關之承辦人員會定時更新相關資訊，使公眾能清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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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錄案後之辦理情形，以及這個案子在錄案之前的各階段討論的會議紀錄，讓民

眾可以隨時掌握狀況以及資訊。當錄案完成後，主責機關會提報通知公民參與委

員會進行結案，而結案後相關成果照片以及執行經費亦能在此系統上查看，發揮

真正監督與課責之精神。 

臺北市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 

壅塞的交通、嚴重的空氣汙染等環境問題是目前各個城市所遇到的問題，而

城市隨著人口的成長，市民之需求也越來越繁雜且更要求服務品質，其對城市帶

來的治理挑戰，也是臺北市政府面臨之困境之一。臺北市政府以「開放政府、全

民參與、公私協力」之核心願景，發展「服務創新轉型、開放媒合平台」之兩大

主軸，提出「需求蒐集、策略規劃、產業媒合、永續維運」四步驟推動智慧城市，

其核心概念即是解決市民需求與問題。在智慧城市推動前，臺北市政府先於 2015

年成立智慧城市委員會，由市長擔任主任委員並再由專業人士擔任成員，而同時

即設立臺北市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Taipei Smart City Project Management Office, 

TPMO），由專責團隊統籌智慧城市之相關規劃與推動，扮演公私部門間與跨部門

協調之媒合角色，以及提供單一專責窗口，使專案之推動更有效率，並能協助產

業升級，落實智慧城市相關專案，使市民能有更好的服務與生活品質，目前已與

臺北市政府超過 30 個局處合作，接觸 300 家左右之業者與研究團隊，大約已啟

動 170 個專案。 

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之訴求即是市民參與、公私協力，運用資通訊科技解決

市民問題，其為制度外、可控組織之方式，運用產業場域實驗試辦計畫，即為概

念驗證模式（Proof of Concept, POC），也透過 Bottom-up 專案、Top-down 專案以

及市民參與之機制串聯，使智慧城市提案能更加多元與創新，並使全體市民能參

與其中，推出 5+N 之佈局，圖 3 則為臺北市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推動概念與機

制。以下將介紹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相關機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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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臺北市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推動概念與機制 

資料來源：臺北市智慧城市 

一、智慧城市 5+N 修訂為 1+7 領域 

智慧城市之領域多元，其經過三年期間，逐漸修正為以資訊安全為前提，並

以 5+N 為推動主軸，分別為（1）智慧公宅：公共住宅是為達到居住品質以及健

全住宅市場等目標而推動之計畫，基於以智慧科技提升市民福祉，因此藉由智慧

公宅示範性智慧社區，創造新的居住模式，其在公宅內設置智慧水、電表與瓦斯

表，並運用 3–5％之營建經費設置相關智慧設施，且未來將在公宅內設置智慧圖

書館、智慧健康照護、智慧托育、智慧辦公室及智慧商店等設備（林欽榮，2017：

83）；（2）智慧交通：其在目前之應用上，運用概念驗證模式，舉辦自駕公車之

測試、自駕車試驗場域，提供業者進行自動駕車等智慧化設施之測試，以及共享

與綠色經濟之理念興盛，推動首都生活圈之計畫，以 4U 綠能共享交通為目標，

目前已有 Youbike 公共自行車、U-Motor 電動機車，未來將有 U-EV 設立充電樁，

鼓勵租賃業者改採電動汽車之出租，以及 U-Parking 利用閒置空間，增加停車位。

其也推出智慧台北車站整合性 APP，提供室內引導、緊急避難等服務，使得複雜

的台北車站變得更人性化等相關應用；（3）智慧醫療：運用在相關醫療服務，「以

人為本」之智慧醫療服務，如個人健康紀錄、社區照護整合平台，並與業者合作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416

49 

 

提供銀髮族之相關照護，像是防跌倒偵測系統或緊急通知等功能，並且也將運動

中心智能化，將使用資料能鏈結管理人員，提供相關健康建議或客製化運動課程；

（4）智慧教育：推廣數位教育，降低城鄉教育資源差異，推出臺北酷客雲，使

學生可運用線上資源，讓學習不分距離，且也推出英文學習互動 APP，運用趣味

遊戲，促發學習英文動機。而校園之安全是所有家長關切之處，運用前瞻技術，

進行電子圍籬實證計畫，能準確判斷人為翻牆，使教育學習環境更加安全；（5）

智慧金融支付：建立 pay.taipei 智慧支付整合平台系統，為全國首創市政規費之

繳費系統，原先民眾慣於利用超商繳費，推廣此系統能減少臺北市政府在相關代

收手續費之支出，以及整合各種卡證，推出多功能電子票證，結合手機 APP 將

票證虛擬化，提供更好服務
26
。而目前則由前述的 5+N 為基礎，修訂為「1 個核

心+7 大主題」之框架，並以智慧政府為核心，以「智慧建築」、「智慧交通」、「智

慧教育」、「智慧健康」、「智慧環境」、「智慧安防」以及「智慧經濟」為七大領域，

結合「開放政府」、「公民參與」、「開放資料」、「國際鏈結」四面向推動27。 

二、概念驗證模式（Proof of Concept, POC） 

臺北市智慧城市之運作過程結合此模式不僅是技術可行性之測試，更是讓業

者或創新團體了解該軟硬體設施在真實的運用過程中會有那些需要克服的難題，

以及受限制的原因為何（李維斌，2019）。而提案之資格則為依法設立或登記有

案之公司、法人、機構或團體等，以及公私立大專院校或研究機構等，提案之範

圍則為在臺北市區域內運用資通訊科技，用以解決、改善或提升居住環境安全與

品質或公共服務等，諸如智慧建築、醫療與照護、交通與運輸等應用，而提案則

會針對其內容之創新性、可行性、公益性與適法性進行整體發展性評估，再進一

步與提案人確認後續相關規劃。此模式為臺北市政府提供場地給民間業者進行測

                                                 

26 臺北市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線上檢索日期：2020年 1月 27日，取自於：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4UYCuGkfk25rkOlEUat99r5qIbZMR9qw/view 
27 臺北市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簡報，線上檢索日期：2020年 1月 27 日，取自於：

https://smartcity.taipei/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4UYCuGkfk25rkOlEUat99r5qIbZMR9qw/view
https://smartcity.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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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而完成實證後所得之相關結果，用以作為後續營運模式開發之依據與修正以

及往後相關經驗之參考，其也能將結果作為政策規畫評估之參採以及讓符合該智

慧化專案需求之局處進行相關採購等，諸如無人小巴專案即為此類型之體現，圖

一為概念性驗證參考28，希冀讓臺北市成為一個「living lab」。 

 

圖 4：臺北市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產業場域實驗試辦計畫 

資料來源：臺北市智慧城市 

三、專案推動之管道29 

智慧城市之提案管道分為兩種，一為 Top-down 專案，其是指由上而下，由

公到私的方式，由各局處研擬出相關單位之需求計畫，再透過智慧城市專案辦公

室媒合適當的創新科技，引入創新思維，落實智慧城市政策推動的計畫與協助發

展方向，諸如在 5+N 之五大主軸中的 pay.taipei、智慧公宅、4U 綠能共享交通，

又或者智慧台北車站等皆是 Top-down 專案之方式，舉智慧台北車站而言，其是

先以旅客能在台北車站找到正確路線為目標，再交由民間業者開發軟體之進行。

另一個則是 Bottom-up 專案，其推動之方式與 Top-down 專案相反，是為由下而

上，以民間團體或新創團隊向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提出提案，運用概念式驗證

                                                 

28 臺北市政府智慧城市產業場域實驗試辦計畫，線上檢索日期：2020年 1月 27日，取自於：

https://smartcity.taipei/posts/16 
29 臺北智慧城簡介，線上檢索日期：2020年 1月 27日，取自於：

https://smartcity.taipei/posts/27?locale=zh-TW 

https://smartcity.taipei/posts/16
https://smartcity.taipei/posts/27?locale=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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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C）之方式，提供場域與機會來評估該專案在臺北市運用之實際狀況以及受

到限制的因素有那些，以及該解決什麼類型之挑戰，即協助民間提出對於資通訊

科技或公共事務相關創新之專案，並整合市府資源，檢視其是否有需要修正或者

納入政策實行。 

然而目前 Bottom-up 專案與 Top-down 專案並非一分為二之推動方式，有些

專案之施行會由臺北市政府相關局處引導民眾使用軟體，又或者先推動政策，再

引入民間業者的技術端，使得整個政策更加完善，而智慧停車專案即是一例（許

慈恩、朱婉慈，2019：33）。 

四、公民參與 

為拉近公民與智慧城市之間的距離，以及讓民眾了解智慧城市之相關政策與

成果，因此會舉辦如資訊月、軟體應用展等展會活動，或者是在社區大學的公民

週以及智慧生態社區工作坊進行推廣，而也會針對智慧城市的指標與場域規劃進

行調查，藉此蒐集意見，另也與臺灣大學、政治大學、中央大學等學校進行課程

合作，透過此方式也能蒐集相關建議以及將課程之研究結果作為政策推動之參考，

且也能與專家學者相互交流，分享智慧城市發展之相關趨勢與研究。目前也擬定

推動創意競賽與提案補助等計畫，鼓勵公民參與。 

第二節 研究架構與方法 

壹、研究架構 

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後，得知公部門應用專案管理之探討文獻並不多，而

國內之研究也無較基礎性以及全面的檢視有關於公部門組織在運用專案管理五

大過程組以及十大知識領域之各面向情形如何。因此本研究將衡量參與式預算

之相關局處以及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目前專案管理之狀況，以專案管理建構的

五大過程組以及十大知識領域之對應表為架構，而其過程與每一對應子流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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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專案各個階段交互影響（PMI，2018：555），故以此盤點每一面向子流程應

用情形以及重要性為何。經由研究對象在承辦案件之過程中，所運用之專案管

理模式進行深度訪談，實行衡量與評估，藉以得出相對應之結果。  

從上述得出之結果，能瞭解兩者在對應表之哪一面向中較沒有應用到的子流

程，並更能進一步得知專案管理之哪一面向是在處理公共事務上較具重要性的，

訪談大綱於附錄一。而組織性專案管理成熟度模式(OPM3)為衡量組織在運用專

案管理上成效之檢驗框架，然將其運用至公部門需進行一些調整，因此彙整兩個

不同組織型態之訪談結果，闡釋與歸納相關結論，得知專案管理目前在臺北市政

府整體之採納情形，並再調整組織性專案管理成熟度模式(OPM3)之檢驗框架以

更適切公部門衡量，以及回應研究問題。 

 

 

 

 

 

 

 

 

 

 

 

圖 5：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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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透過蒐集與閱覽專案管理、參與式預算以及智慧城市之相關文獻

資料，了解目前發展之現況以及相關概念。而為知悉專案管理在公部門運用之情

形，以及組織型態之不同而可能使其在運用上有所差異等研究目的，因此本研究

運用質性研究法之深度訪談方式，深入了解兩者當前運用上之現況、限制等因素。

而深度訪談是有意義的談話，研究者會傾聽並對受訪者提出問題，以產生互動，

採用半結構式之訪談方法，事先研擬出訪談架構，藉由該架構啟發受訪者使其能

自由開放的分享經驗與想法，並與受訪者展開對話，且再視其回答彈性調整訪談

之問題（紐文英，2018：185–187）。訪談是一個互動過程，從互動過程中創造

出新的意義（畢恆達，2010：185–187），能瞭解受訪者在以往的經驗或事件中

之想法或感受，以寬闊、整體的視野和多重的角度對事件有較深入的看法與描述

（陳向明，2002：227–228）。最後將以訪談之內容條分縷晰、綜整梳理其分析

與結論，得出相關結果，回應研究問題並提出建議。 

第三節 研究對象及範圍 

壹、研究範圍 

本研究為了解專案管理在臺北市政府體制內外運用情形之差異進行比較，而

臺北市參與式預算以及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皆為柯文哲之施政理念下所推動之

政策，但因組織型態之不同，故以此檢視與比較，並得出相關研究結果。在智慧

城市面向，其因執行之專案性質多元，有如小型之參與式預算，且在與其專案辦

公室之專案經理聯繫下，得知組織架構分為智慧治理推動小組、計畫管考組、行

銷推廣小組以及 GO SMART 組四個小組，每一組都有組長負責相關規劃與管理

事務，而智慧治理推動小組其主要工作即是協助進行媒合案例的推動及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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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僅針對智慧治理推動小組進行探究；而在參與式預算方面，研究者透過實地

參與信義區以及文山區之提案審議工作坊後，更加了解臺北市參與式預算的主責

機關（PM）進行方式是以機關角色執行，以其負責參與式預算的所有階段，而

在權責分工之管理方式下，機關會指派不同的人員參與不同的階段，故研究之範

圍以執行參與式預算之機關為核心，以機關的模式探討，較能全面的了解參與式

預算運用專案管理的現狀。 

貳、研究對象 

參與式預算執行之局處甚多，在時間以及人力之限制下，無法逐一針對每一

局處進行探討，因此假使主責機關有較多的辦理案件數，則其承辦人員會有較豐

富的承辦經驗，而較豐沛之辦理經驗應對於專案管理概念較為熟稔，相較其他承

辦經驗較少、使用專案管理子流程較低之主責機關在未來更適用於組織性專案管

理成熟度模式進行衡量。而案件有完整且詳細資料表示有確切將案件執行完畢，

因此在研究對象之選擇上，便以機關辦理案件數較多且所有承辦之案件皆有完備

資料，並從中再挑選出該機關辦理案件數較多之承辦人員，以此三原則作為抽樣

條件。 

首先從參與式預算提案管理系統上檢視每一錄案，並檢視 105 年至 108 年皆

有承辦案件之主責機關，作為第一篩選原則，故為教育局、社會局、文化局、產

業發展局、工務局水利工程處、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市場處以及交通管制工程處九個局處。然而參與式預算 108 年度之承辦案件為在

109 年度執行，故截至 109 年四月為止其詳細之執行時間與經費尚不得而知，因

此從上述九個局處在 105 年度至 107 年度中，檢視每年提案（不含逕予執行案

件）皆有完整之辦理時間、協辦機關以及執行經費之詳細資料者，是為第二篩選

原則，以此刪除後之局處共有五個機關，是為教育局、社會局、工務局公園路燈

工程管理處、工務局新建工程處以及交通局交通管制工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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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則從參與式預算提案管理系統上之資料找尋這五個機關承辦案件較多

之承辦人員，是為第三篩選原則。而在聯繫各局處訪談對象之過程中，除親自打

電話與寄信接洽外，也透過以往接觸之文山區公所經建課承辦人員作為聯絡管道，

使更能成功聯繫受訪者。因工務局新建工程處人員異動頗大，承辦案件數較多之

承辦人員皆已調動，又或者是因公務繁忙均拒絕受訪，另在社會局方面，在聯繫

承辦人員時表示因執行過之案件皆較特殊，不方便接受訪談，因此在社會局僅有

一位訪談對象。在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中負責專案執行為智慧治理推動小組，共

有八位經（副）理與研究員，其推動過程會透過定期與不定期的會議向主管回報，

因此在智慧城市方面之研究對象則為主管以及主管推薦之智慧治理推動小組經

理與副理，訪談對象共四位，鑒於保密性原則，文中訪談對象將以代號呈現，表

2 則為本研究進行之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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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訪談對象 

所屬單位 訪談對象 受訪者代碼 

參與式預算 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承辦人員 A1 

參與式預算 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承辦人員 A2 

參與式預算 教育局承辦人員 B1 

參與式預算 教育局承辦人員 B2 

參與式預算 交通局交通管制工程處承辦人員 C1 

參與式預算 交通局交通管制工程處承辦人員 C2 

參與式預算 社會局承辦人員 D1 

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 經（副）理 E1 

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 經（副）理 E2 

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 經（副）理 E3 

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 主管 E4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訪談大綱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依據研究目的與問題並對應專案管理之管理面向

擬定訪談大綱，作為訪談方針，而對於參與式預算以及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探討

之面向是相同的，僅抽換字面以貼近各自在執行過程中之用詞，且對於受訪者之

回答內容再追問不同之問題，故使用相同之訪談大綱。不管是參與式預算或者是

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之承辦人員，其辦理之案件皆非常豐富，但因這些案件皆已

結案，故在訪談前會先與受訪者回溯案件內容，並會請受訪者以整體之經驗來回

答訪談問題，使能全面地蒐集資料。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416

57 

 

訪談大綱第一部分建立在專案管理十大知識領域與五大過程組上，並針對每

一知識領域與過程組先提出基本概念問題，再從受訪者訪談內容中，檢視該領域

之子流程是否都有被提及，若未被提及的子流程即再搭配更細微之問題進行詢問，

因此該訪談大綱為訪談時之主要方向，在正式訪談過程中，會根據受訪者之回答

與實際討論過程，發問不同之問題以及調整訪談問題順序。第二部分即探究承辦

人員在執行過程中覺得哪一些因素最重要，以及哪一些面向應再做更仔細的準備，

最後則以是否有哪些部分有未詢問之處，確保能有完整訪談內容，以及使受訪者

能再盡情分享與補充說明未盡之處，並作為訪談總結，詳細訪談大綱參見附錄一。 

訪談前即告知受訪者受訪過程皆會全程錄音，並取得其同意，訪談結束後將

訪談錄音檔繕打為逐字稿，進行整理與分析，並以電子郵件將逐字稿內容傳至受

訪者，使其確認內容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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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分析 

本研究藉由專案管理十大知識領域以及五大過程組對應之 49 項子流程，盤

點參與式預算以及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目前應用之現況，並將兩者以是否都有運

用到該知識領域之子流程，將其分為應用層面較頻繁與應用層面較稀少方式分別

論述，是以，依據訪談內容與知識領域內之子流程定義進行對照，若在該領域內

之子流程，全部皆有應用、高於一半或一半有運用到該知識領域之子流程，則分

類至應用層面較頻繁面向；若超過一半未運用或完全未運用該知識領域之子流程，

將分類至應用層面較疏鬆面向。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子流程無法以有或沒有二分

法斷定參與式預算以及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有無採用該子流程，但為求嚴謹，將

列入未運用之範圍。 

參與式預算與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兩者為不同的組織形式，故將以此比較臺

北市政府內的行政機關以及委外辦公室，政府體制內外運用專案管理上之差異，

並將兩者結果析縷分條，總結專案管理在公部門脈絡下之現狀。 

第一節 臺北市參與式預算於專案管理之應用 

本節在探討參與式預算在專案管理之應用現況。參與式預算之提案經住民大

會挑選後，則會進入提案審議工作坊與該提案有關之臺北市政府各局處進行討論，

而提案審議工作坊舉辦之前，各區公所則會事先邀集各局處先行開會討論，是為

會前會程序，爾後便進行 i-Voting，通過後始為錄案，即交由各主責機關執行。 

在參與式預算中，會以提(錄)案代稱專案以及承辦人員代稱專案經理，以符

公部門之稱呼，而執行錄案之首要目的，無非是達成提案人需求，各主責機關會

依照錄案內容，分派至業務較相符的承辦人員，又或者會以區域的方式來分派錄

案，主責機關則會設一總窗口，以對外聯繫。辦理過程中，承辦人員會依照錄案

之內容、執行範圍等，與提案人、協辦機關、里長或利害關係人進行溝通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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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覆討論之過程中，得以規劃錄案之品質、執行時間和整體預算等各管理模式運

用，並整合各方共識，使其在最後完成錄案，提報公參會予以結案進而解除列管。 

應用層面較頻繁 

專案整合管理 

整合管理為統一與協調整個專案的過程，而案件在尚未正式經過 i-Voting 成

為錄案時，會由區公所透過公文或開會通知單之方式通知承辦人員，而承辦人員

便在會前會或者是一階工作坊時展開案件之參與。 

 

但是那時候教育局還是掛 PM，還不是學校，所以是後來到那個真正到了登

錄平臺要去 KEY 的時候，PM 才改成學校，但是學校其實是從那個會前會的

時候就大概知道…（B2） 

 

請其主管機關在一階的時候一起出席，因為那個時候我才會知道這個案子，

才會開始錄案，從一階的時候才會開始知道。（A1） 

 

此時未經過 i-Voting 之提案，雖未如正式專案，但此時藉由承辦人員專業知

識的提供，能讓提案人更加了解機關立場，以及讓主責機關能加以準備，使其若

通過 i-Voting後得以順利直接由承辦人員執行，減少從中途接手之來回溝通問題。

然而就像受訪者 C2 所示以公文或開會通知單之方式，授權處理案件：「問：那就

是有給你類似的公文，就是交付一個像有點授權給您的一種？C2：就是開會通知

單。」，又或者如受訪者 A2 所言，區公所會發公文給承辦人員，請其撰寫相關之

文件：「就是區公所，叫我們提第一階段、會前會，然後敘述，就開始發文給我

們，我們就說明，他就提案，他可能會前會叫我們寫一些基本資料，他就提案一

些假設什麼公園…（A2）」，即有如發展專案章程之方式，讓承辦人員明瞭自身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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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負責該案件。 

爾後，會開始先了解提案人之需求，但因在會前會與一階工作坊時，提案並

未正式錄案，所以比較像蒐集資料，以及一步一步收攏問題，而經過 i-Voting 正

式錄案後則會有提案概要、內容、說明、預算編列以及期程等提案計畫書，為發

展專案管理計畫書子流程，此計畫書皆有放置在參與式預算提案管理系統上，供

大眾檢閱，如圖 6。而該計劃書為提供承辦人員參考與了解提案人欲執行之提案

內容，並依據該計畫書內容與提案人討論，而實際執行之細節皆是在與提案人和

相關利害關係人來回溝通後，才確認之。 

 

事實上我們在跟他會前會開的時候，他自然就提了非常非常多的問題，那當

然我們就是逐一的去跟他釐清，他到底要問的是什麼。（B1） 

 

 

圖 6：提案計劃書下載範例 

資料來源：參與式預算提案管理系統 

在指導與管理專案工作子流程上，承辦人員會領導與進行錄案所需執行之

工作，諸如編預算、畫圖施工、與提案人溝通，並自行安排與決定工作時程

等，民政局亦不會干涉如何計劃工作之實行，為承辦人員計畫與帶領如何達成

錄案之目標。 

所以我會自己在這 12 個月我會自己去安排，我要做什麼才做的完，所以這

是我自己安排的，那至於民政局怎麼去確認，他只要看你有沒有做完，他

就是整體這樣看…（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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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專案知識子流程上，當詢問是否有上過參與式預算或者是專案管理之

相關課程時，受訪者 A1 以及 B1 表示有上過參與式預算之相關課程：「有，上過

一個初階的課程，大家就是告訴我們參與式預算的流程，或者是整個的樣貌大概

會是怎麼樣。（B1）」，然而在所有的受訪者中皆未上過有關於專案管理之課程。

而其未上過參與式預算課程之受訪者，則如受訪者 A2 所言，會有人告知程序之

進行：「我們接到案子，我們就要照著那個程序上，那個主辦單位就會找人跟我

們講，說我們現在是第一階段要做什麼，第二階段要做什麼。（A2）」或者受訪者

A2 也提及可以詢問該區的總窗口或者是整個處的總窗口：「…有問題先跟我們那

個先生，如果他不懂，他不知道，我們就直接打給〇先生，也可以打給〇先生，

沒有說不行。（A2）」，亦會如同受訪者 B2 主動詢問民政局以及協辦單位的方式

來了解，並透過多方確認來完整整個提案之樣貌：「…就是我先問了民政局，然

後再問了教育局，然後後來也跟那個公園路燈管理處，就是一位〇小姐承辦人做

一個確認，那我們三方就是訊息後來做確認之後，就大概知道就是怎麼辦。（B2）」，

而受訪者 B2 也有提及在專案管理面向，以往之資料會建檔，因此可供查詢，即

使沒有移交也不至於完全不熟悉：「因爲我們其實在學校端，就是每一個案子我

們都會有所謂的專案資料匣，其實縱使沒有交接，就是大概翻之前資料，也大概

知道這個案子的就是始末這樣子。（B2）」，因此在管理專案知識該子流程上，可

知在參與式預算之部分，通常會有課程的安排，縱使沒有則可詢問民政局或單位

總窗口尋求協助，而在專案管理知識方面，則較沒有相關課程可以學習，僅能由

以往資料查閱之。政府在進行公共事務時，時常被要求公開、透明，參與式預算

提案管理系統上有里程碑之程序，如受訪者 A1、A2 與 C1 表示，須由承辦人員

每三個月定期填寫回報目前近況、是否有進度落後等，而該方式也供大眾檢閱該

提案之工作內容與執行概況說明，除了提案人自身能了解外，也便於其他民眾或

相關利害關係人檢視之，呼應 Brunet & Aubry（2016）從提高政府效率、合法性

以及課責三個角度研究大型公共專案治理框架，說明政府各部門專案之里程碑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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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框架特徵之一，而參與式預算里程碑的設置亦是專案整合管理中的監視與管

制專案工作子流程。 

 

主要是里程碑來控管我的執行情形。…其實系統會自己監督，每三個月時間

到，他就會開始提醒要填報相關相對的資料，通常就是會用里程碑去管，因

為其他人有其他案子不會一直 focus 在你身上。（A1） 

 

一項提案之進行，通常會有所修改與變更，為進行整合變更與管制子流程，

而除了與提案人進行討論外，也需與廠商溝通，並如受訪者 A2 所言須將變更的

內容上簽至該單位之長官核准：「我們就要找提案人，然後廠商確認以後我們再

簽上去變更設計，要單位主管。（A2）」，而依據受訪者 B1 之承辦經驗顯示，當提

案人提出變更時，諸如變更題目，一開始會同意進行更改，然而當提案人不斷變

更執行範圍事項時，即會告知公民參與委員會是否能將先前已做完之事項，先予

以結案，否則提案人一直提出新的要求，該錄案會無法執行完畢：「我們在一開

始的時候有讓她變…但我們在這當中開始發現他開始有一點在做變化球的時候，

我們就警覺到了，警覺到了之後我們就是接了他幾個題目之後，我們就開始告訴

公參會我們發現這樣的問題…所以我們解決了，前面三個都打完了，那現在他再

增加這三個，我們知道他一定會繼續要求下去，所以我們也可以完成他這另外三

個，那是不是就可以讓我們結案的，因爲他還會再提出另外三個。（B1）」，而受

訪者 B1 也會以書面完整回應提案人，並將更改記錄登錄在提案管理系統上：「我

們就是用書面的回答他…我們一定會就他的問題，去做最完整的書面回覆。（B1）」，

另當錄案執行已達成原先設定之目標時，承辦人員會予以結案，而其會先與提案

人確認該錄案是否與當時之需求相符，若雙方確認完畢，則會請提案人簽名，承

辦人員則會再將成果以及相關資料呈報至公民參與委員會，同意解除列管該案，

為結束專案或階段子流程。而參與式預算在此子流程中，除了經提案人同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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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須經公民參與委員會之同意，為雙重之確認無疑。且從上述之進行整合變更與

管制子流程中得知，當提案人反覆變更時，是否能同意結案之情況，以及在結束

專案或階段子流程上，錄案完成後之同意結案，皆須經公民參與委員會之核准才

能結束案件，能知道公參會在其中扮演重要之上級角色。 

 

我們會針對這個案子做結案，做一個結案的會談表，然後請他簽名，簽完名

之後我們就會在大會上報告，這個案子已經簽完名，也認同這個案子是結案

的，通常委員大致上不會有太大的意見，就是表示這個案子提案人都已經滿

足，已經滿足提案人當初提案的需求了。那我們就只是把一些成果照、前後

對比照、預算，然後中間的一些重大事件列出來，然後跟委員報告這個整個

案情，然後就申請在公參會上申請結業(案)…（A1） 

 

專案範疇管理 

範疇管理為確保專案執行之工作與範圍。參與式預算之工程類錄案在執行前，

需先確認其工程執行之範圍有哪些，而非工程類之錄案為探討一計畫之修改，因

此其範圍即限定在該計畫上。參與式預算之工程類提案在住民大會時，即會提出

一範圍，錄案後在提案計畫書內則會先列出計畫欲實施之範圍（如圖 7），而其真

正之範圍，受訪者 A1 以及 C2 承辦人員會再透過電話或者是現場會勘的方式，

與提案人討論並收攏想法，以及給予建議，且告知提案人哪些範圍可以施作，哪

些則不行，以此慢慢劃定範圍：「我覺得是慢慢收斂的啦，就是提案人的構想都

是蠻發散的，想到什麼就什麼，我跟他說這個東西能不能做得到，能的話就做，

不能做到的話就是會開始往比較有辦法執行的方面去做，跟他解釋說哪些地方哪

些層面是做不到，哪些層面跟法規有抵觸的，哪些層面是我們執行上有困難，那

就開始刪刪減減掉一些東西，真的會留下一些可行性比較高的部分來實作。

（A1）」，又或者是受訪者 B2 之方式，經過協調會，與提案人還有協辦機關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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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現場會勘，藉此來決定施作之範圍並取得提案人之同意：「這個範圍我們是透

過那一次議員的協調會，然後議員有問那個里長，因爲其實我剛有提到他們是透

過里民大會，所以里長很清楚說清楚知道里民爲什麼要移除，然後哪一棵要哪一

棵不要，他們其實他們也那時候開里民大會，他們有來看現場，也有場勘，所以

我們那時候是請議員，然後教育局、新工處、公園路燈管理處，然後就是各局處

都來，然後就那一天的情況下去決定 11 棵的…（B2）。」不管是與提案人討論或

舉辦協調會，來釐清提案範圍，在規劃範疇管理子流程面向，並無同私部門專案

管理有建立一範疇規劃書，來詳細記載如何定義或發展範疇，在參與式預算之過

程中，是以相關之會議紀錄或會談紀錄表記載之。 

 

圖 7：計畫實施範圍範例 

資料來源：提案管理系統 

在蒐集需求之過程中，如若提案人是民眾，則承辦人員亦會尋求里長之同意，

因里長代表大部分里民之民意，故會請里長協助詢問其他里民之意見，而里長也

會透過里民大會了解民眾之需求，蒐集執行提案附近範圍里民之看法，其能降低

提案執行過程中之衝突，並更能讓提案符合當地之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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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先把大家意見先收集好…那有可能請里長幫我們協助，先去…稍微跟大

家說明一下這種情況，然後就是把這種可能反對的聲音，或者什麼大家就降

到最小的情況下，那我們來討論，那這樣會接受，這樣子成功的機會應該也

會比較高一點，只能儘量這樣子溝通。（C1） 

 

而定義範疇子流程，係將所有蒐集到之需求，整合出能執行之範圍，如同受

訪者 A1 在規劃範疇管理子流程提及，會告知哪些可以執行，哪些不行執行，而

進一步詢問受訪者則是以適法性、經濟性以及公共性衡量之：「問：所以就是在

這個過程中，我們就開始決定我們要執行的真正要執行的那些活動有哪些，就是

像你剛剛講的適法性就是依照適法性、公共性、經濟性，就是這幾個下去衡量？

A1：對」，而參與式預算在此子流程之紀錄上，亦是每一次與提案人會談後所簽

屬之會談紀錄表，後續開始進行工程之畫設計圖、招標等工作流程。而受訪者 A1

以及 B2 在執行錄案之工作時，都無建立工作分解結構之過程，承辦人員都以大

方向抓工作的方式，建立在里程碑後就直接執行：「通常是不會到那麼細，通常

是以里程碑解釋了，就是里程碑就是我每個工作。（A1）」、「沒有，就是大方向的

抓，就直接大方向（B2）。」又或是像受訪者 C2 經驗顯示，僅是將案件之大範圍

依照權責劃分，交由相關單位辦理，以及進行會勘時討論各單位負責之部分，並

無如私部門專案管理，將工作依照架構並對應成果，且分為階層式項目之過程：

「比如說一個大方向，提案人可能會有一個大範圍的建議，那我們就是把各單位

需要負責的權責拆出來，那拆出來以後我們一樣還是邀請相關單位，就是到時候

就是會勘的時候找他們一起來討論（C2）。」 

參與式預算之錄案在執行完畢後，會與提案人一同確認其成果是否符合需求

和期望，若無任何問題，則會請提案人簽屬會談紀錄表（如圖 8），其上面會記載

錄案已完成，同意結案等字眼，確保提案人已同意該錄案之可交付成果，而該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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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之會談紀錄表亦是專案整合管理中結束專案或階段之子流程，須具備之文件，

為範疇管理之確認範疇子流程。 

 

圖 8：結案會談紀錄表範例 

資料來源：提案管理系統 

在範疇管理中之最後一個子流程為管制範疇，其為檢視範圍是否有變更，

並是否有透過專案整合管理中進行整合變更管制子流程進行，以維持範疇基準

（PMI，2018：167），而依據受訪者 C1 認為民眾所提之意見並不會改變契約，

亦即契約中規範之執行範圍，而從研究者參與之住民大會、一階工作坊與二階

工作坊會議，能得知一提案之範圍大都沒有太大的變動，而提案經 i-Voting 通

過後，承辦人員與提案人會確認雙方所理解之執行範圍是否一致等過程，以利

安排後續之工作和活動，而在執行過程中可能會有設計或施作項目等變更，其

會記錄在會談紀錄表上，取得提案人之同意，且該變更為在錄案施行之範圍

內，因此參與式預算並未完全有管制範疇該子流程，也不會出現像私部門專案

範疇會受市場因素等原因影響而產生與原範疇迥異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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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衆提供意見，基本上可能比較不會影響到契約的變更，除非說他提的是

整個全新的東西，或者本來就不屬於在我們的契約規範的項目裡面，那變

成我沒辦法，可能我們一開始也沒辦法執行…。（C1） 

 

專案時程管理 

時程管理為使案件能按期結束的歷程。錄案能如期完成，需有時間上之控管，

而在一開始時即會有時程上之規劃與安排，是為規劃時程管理之子流程，在參與

式預算則是以規劃里程碑之方式，初抓執行提案之大概期程，如受訪者 A1 所言：

「他每季都會寫里程碑，就是要開始列一個時程表跟時間，列一個時程表跟各階

段的目標。（A1）」，實際執行時也會如受訪者 C1 表示，除了抓大概的時間之外，

也會與施工廠商相互確認執行之時間：「期程上可能還只是會抓一個大概的時間，

因爲那個實際上還是要跟實際的我們施工廠商去確認。（C1）」，而為了使錄案可

以順利達成其結果，並符合提案人之期望，需定義該進行之活動有哪些，以使該

錄案能按計劃完成，在定義活動該子流程上，因參與式預算錄案之經費，皆來自

PM 機關原有之機關預算，因此就如同受訪者 A1 所言，須斟酌當年度機關預算

編列之情況，進行活動之安排，以執行之，如若當年度之預算無法支應，則會安

排在下一年度辦理：「就是會衡量，他通常要放在哪一年的預算辦理，就像是我

一開始說的，如果他可以在今年度辦的預算我就會放在今年度辦，如果今年不行

就會放在明年度，就是會考量預算的可行的狀況，逐年去安排他的辦理情況…

（A1）」，然而在工程類之錄案，依受訪者 A2 提及，會將工程發包給廠商執行後，

由廠商依照承辦人員交付之圖說安排要進行之活動有哪些，並按照施工圖進行工

程之執行，承辦人員就不再規劃工程施工活動之排程，完全交由廠商處理：「問：

所以之後的那些執行的所有活動的就是我可能要執行，要做什麼器具啊，或者是

怎麼樣的安排，都是廠商再去安排？A2：對，因爲我們已經發包出去了，我們會

留個圖給他們，圖說給他，他就再按照施工圖去施作。（A2）」，另在非工程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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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案，有如受訪者 B1 與 D1 辦理之案件，皆是計畫型之錄案，都不約而同的表

示，執行過程中並沒有太多活動安排與工程進行，其原因則是非工程類之錄案通

常為計劃之編訂與修改，大都是以會議之形式，來來回回與多方討論及確認計畫

之內容，因此較不同於工程類之錄案有實體之設施。 

 

問：因爲這兩個案子都比較屬於計劃型，所以他就沒有工程，就是沒有廠商、

招標？D1：沒有，那個可能就會比較麻煩。（D1） 

 

在排序活動子流程方面，須定義活動之邏輯順序，以達最大效率，而工程之

活動進行有如受訪者 A1 所表示：「先決定一下他整個期程吧，跟他整個週期，就

是我哪一年，我什麼時候要編預算，什麼時候要畫設計圖，什麼時候要工程發包，

到什麼時候要開始施工，什麼時候完工，大概就是這個樣子。（A1）」，且也如同

受訪者 A2 所言，須要看錄案之內容以及施作之器材類型，才能決定活動順序以

及哪一個施工單位之先後安排：「先做什麼，就是你就是可能在做體健啊，都是

以上面上部分的那個遊具爲主，然後好了以後再做地平的部分…有大部分就是說

要改造或者地平，那樣改造…像他們之前還有提案之後整個公園要改造，改造要

去看施工單位要哪一個部分先做，因爲改造是整個公園要開挖，就是哪個部分先

做。（A2）」，因此工程類之錄案在排序活動子流程面向，主要是以工程之思維來

依序執行。而在所有活動之執行過程中，皆會有時間上之控管，預先估計完成活

動所需要之時間周期，為估算活動期程子流程，而活動之時間皆會與廠商一同確

認並簽訂契約，若施工時間超過契約上所簽訂的時間，便是違反契約之規定，以

契約作為約束之效力。 

他其實是固定的，到時候就是等我們工程案通知出去之後，他就會一個確定

的幾天就是可能某一期限內他一定要把它完工，那如果他超過這個期限，就

會違反我們契約的規定。（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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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發展時程子流程，為發展一個錄案執行之時程，並建立時程模型，預定出

該錄案能完成之時間點。然而參與式預算錄案之執行，大都受限於預算編列，亦

即當年度若無法完成，則會推移至下一年度，而在訪談之過程中，受訪者 B1 與

B2 皆有拿出與其他機關會議之公文，並有記載每一次會議之時間，和原本初估

一年之里程碑排程，然而參與式預算之里程碑係每三個月為一季編排方式，且會

因諸多因素而有所修改，例如：提案人反覆修該提案、預算不足或無法及時編列

等，較不如在私部門專案管理中之發展時程子流程，能將開始日期與完成日期預

定詳盡，也無要徑法等工具之輔助，參與式預算之發展時程子流程，僅能經公民

參與委員會同意結案後，再將詳細之完成日期補於提案管理系統上之里程碑（如

圖 9），無法事先得知結案之正確日期。而其在管制時程子流程上，同受訪者 A1

言及，會藉由里程碑之填報來輔以承辦人員監視錄案之進程：「主要是以里程碑

為主。（A1）」，另非工程類之錄案也有如受訪者 B1 所示，在每次開完會議後，即

明訂期限，將所需之工作在期限內做完，若無法如期完成，也會在下次會議上報

告目前進度為何，預計何時會有成果：「這些小組都會告訴我們 deadline 是什麼

時候，一定要做完出來，那我們當然也就是按期程，一步一步就是把它完成，那

如果真的沒有辦法的話，我們也會在會議上說明我們進度已經到哪裏了，那大概

什麼時候我們就會有個結論出來了…（B1）」，而工程之進行皆會要求廠商在一定

的期限內竣工，當發現工程之進度與原先訂的期程較為落後時，就像受訪者 A2

表示會加派人手予以完成之：「我們發包都有一個期程，不可能一整年都做，然

後我們有個期程，然後你的廠商就是要抓這個期程去做，因爲我們都算日曆天，

假日都算日曆天，所以他們就在這期程，如果他們來趕不及，就要太多派人手去

做（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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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里程碑範例 

資料來源：提案管理系統 

專案品質管理 

品質管理是將品質手段納入專案中進行策劃與管制。參與式預算之錄案規劃

品質管理子流程上，會以先前與提案人溝通之方式去規劃設計圖，等設計圖出來

以後會在與提案人確定是否符合他的需求，確認後才能執行，以此方式來確保錄

案之品質標準，使其能達提案人之期望，另在施工之過程中亦會規劃監照單位進

行督工，如受訪者 A1：「施工我們有監照阿，施工都有固定的監照廠商（A1）。」 

 

一開始我們講好以後，我們說我們原則上會照那種方式去執行，可是等他設

計圖出來以後，我們還會再去溝通，給他確認都沒有問題，我們才會去執行，

這時候都已經確認，執行的都已經雙方都確認 OK，因爲我們第一階段要給

他簽，他也要看圖確認我們才能執行，我們才去做。（A2） 

 

在管理品質之面向上，其需保證錄案在執行過程中之品質，承辦人員會在施

工階段進行拍照，便於品質管理，亦會經常與提案人溝通，若不符合期望或需求，

則會請廠商進行改善，且有如受訪者 B2 所言，對於品質上的要求，會設身處地

的為提案人和在地里民著想，懷抱此心態，更能將案件之品質做到更好：「那同

樣的就是同理在這一案，其實我們也是先拍照，那我們要做的時候，每一個工項

的時候，我們都會請里長來確認，然後就是就會去控制品質，因爲有時候我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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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利害關係人，或者我們不是實際在居住在這邊的里民，我們可能對這個東西的

品質要求就沒有那麼高，可這件事情如果是發生在我們身上，我們就會很在乎，

所以我們就一起里長來去做這樣的品質，OK 不 OK，不 OK 我們就要求請廠商再

改進。（B2）」，且也會在與廠商簽訂之契約中，明訂材質、材料等相關規定，使

廠商能遵守品質標準，並確保錄案之品質無虞，如受訪者 C1：「這部分本來我們

就會在契約上一定有都有相關的規定，包含就是材質的部分，或是一些相關的，

像我們劃標線人行道，它有它的材質的規範，那個原料都會有相關的規範，綠色

鋪面，或者是白色標線、黃色網線，而且他本來就有些材質的相關規定，都在契

約上就約定好了（C1）。」 

在專案品質管理中，最後一個子流程為管制品質，如同受訪者 B1 在參與式

預算之執行過程中，監視及記錄品質之過程，除了採用里程碑之方式外，亦會以

自我控制之方法，檢視有無遺漏之地方：「問：如果是監控或記錄品質的話也就

是靠里程碑？B1：對，當然自己承辦人的自我控制也是要記錄一下的。（B1）」，

在工程進行之過程中除了監照廠商監督外，承辦人員對於合約之內容也要非常了

解，會在每一階段詳細的檢查工程工項之狀態，藉以確保工程品質。 

 

那我們可能就是對於那個合約要很清楚的話，要對那個圖，比如說還有對那

個抓那個期程，所以就會比較自己會比較小心一點，去監控這些東西，就是

可能在每一個時間點都要去監督你應該要知道的那個停檢點，我們所謂的一

個停停下來檢查的點。（B2） 

 

專案溝通管理 

溝通是在執行錄案之程序中非常重要之一環節，若溝通順暢，則可以快速與

提案人達成共識，建立良好關係並減少衝突，而在規劃溝通管理子流程上，承辦

人員與提案人溝通之方式相當多元，如電話、E-mail、手機通訊軟體還有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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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方式，而面對面之方式是承辦人員最常與提案人溝通之方式，其能與提案人一

同至現場確認施工之近況與品質，另也可直接請提案人確認完畢後簽名，而若是

較重要之會議也會邀請提案人一同參與，但並未依此建立溝通管理計畫書。 

 

只是告訴他說現在目前的進度，有時候是會透過那個通訊軟體或者是用電話，

但是如果有重大決定的時候，或者是需要各局處溝通的話，一定會請他們親

自來開會。（B2） 

 

一般來說會是用先用電話或是 email 的方式，然後再就是現場，比如說我們

會去找提案人的，或者有時候電話上面說明可能比較不方便，或是比較講不

清楚的時候，就是現場去拜訪他，然後再就是會勘的方式。（C1） 

 

在管理溝通子流程上，其目的是能蒐集或發布相關資訊，以期能與提案人有

效的溝通，在這過程中，承辦人員會準備一些資料與提案人進行溝通，明確的告

知機關能執行之範圍有哪些，如受訪者 A1：「一定會檢附相關的資料，就是拿出

一些相關資料跟他說明說，那些都是可以做的了，哪些東西不能做，然後跟他說

明，就是我會明確說明彼此現在的立場。（A1）」，以及如同受訪者 B1 言及，當提

案人有任何之疑問，承辦人員亦會一一說明：「公參會那邊一次一次的會議，他

們不斷地提出希望我們能夠在什麼上面做說明，那我們就依提案人提出的一些疑

慮，我們會做說明的…（B1）」，如果有時遇到民眾無法馬上同意 PM 機關之立場

時，就如受訪者 A1、C1 以及 D1 會多次以及多方之溝通，並且也能站在提案人

之立場，了解提案人提案之理由，亦抱持著耐心且釋出善意與提案人真誠地溝通，

希冀能讓提案人有所理解：「其實我覺得你就是釋出善意，就是要幫他們，即使

他也知道我們能夠幫的有限，但是他會看到你的誠意，你是真的有心要幫忙，我

每次都是直接給他打電話，直接 line 給他，我都自己親自打。（D1）」，而若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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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之情緒較不佳，承辦人員會先終止溝通過程，將此次溝通所蒐集到的資料

帶回來研議，不讓整個溝通變得更糟糕，也會再次的去拜訪提案人，以使案件能

順利進行，如受訪者 C1：「因爲有時候我們會勘現場的時候，就是我們會說可能

就是會收集他們的意見，可能不會拒絕他們或是直接反駁他們之類的，就是我們

可能會說帶回來再研議再討論的方式，就是不讓他現場的情況，就是無限讓他更

生氣之類…（C1）」，因此在管理溝通子流程上，是不斷地與提案人溝通，了解提

案人之需求，解決提案人之疑慮，以及明確告知機關之立場，適時提供相關資料。

而在監視溝通之面向上，是確保提案人之資訊需求能得到滿足的過程，確保提案

人所理解的是正確訊息，則也如在規劃溝通管理子流程所述，會請提案人簽名確

認，若是在會議上之溝通，就有如受訪者 B1 所言其會議結論則是非常重要，除

了保障提案人之外，也能讓承辦人員有所依據：「我覺得就是會議上的結論對我

們來講很重要，因爲當場會議結論是怎麼下的，那對我們後面要做的事情就有很

天翻地覆的。（B1）」，而受訪者 B2 也表示有時會先將資料給里長，再由里長向里

民傳達目前錄案之執行狀況，若里長無法準確明瞭資料內容，會再詢問承辦人員，

以能傳遞正確訊息：「我都會比較習慣，把我們報告內容直接給那個里長，然後

他看完之後他不懂的，他就問，然後他就比較容易跟里民解釋。（B2）」 

專案利害關係人管理 

利害關係人管理為檢視是否有因專案受到影響之個人或團體。在辨識利害關

係人上，由於相關之協辦機關已由區公所匡列。而承辦人員在執行過程中辨識利

害關係人時，若提案人不為里長，則承辦人員會先與里長進行溝通，因里長是代

表當地一個里之民意，會以里長之想法為主。又或者是請里長協助通知錄案執行

範圍附近之里民，另外在周遭開業的店家亦是利害關係人的一環，有時議員也會

因提案人之受託成為錄案的利害關係人之一。事實上在辨識利害關係人之過程中，

參與式預算較無實施分析各方利害關係人對於錄案影響或依賴程度的階段，因只

要當地有里民持不同意見，或議員關切，皆須進行協商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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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這一案的利害關係人一個是議員，因爲一開始就向我剛才有提到說，

其實里長的想法很簡單，他覺得我的 i-Voting 過了，又不給我做，又要到年

底，然後年底又學校不行，所以他一開始又找一個議員，他找議員來拜託學

校可不可以就是加快腳步…（B2） 

 

里長要去通知那個巷道里民，可能就是請里長去協助。（C1） 

 

基本上我們還是會以當地的居民去做溝通協調，或者是說既有的店家，就比

如說他有來做生意的部分的店家去做溝通協調…（C2） 

 

規劃讓利害關係人參與之方式，除了原本即會進行之會勘模式，請相關利害

關係人，例如：里民、店家或議員等到施作地點一同檢視周圍環境與表示意見外，

另有以會議方式，邀集各方利害關係人一齊討論，抑或者透過協調會議、說明會

之舉辦，以此些方法讓利害關係人融入過程並互動。 

 

那可能之後如果對這個議題有意見或者是有興趣的人，我們發開會通知單都

會給里長，或是區公所，這部分的話可能就是他們會間接知道有這個會議，

那有興趣人就可能會來表達一些意見。（C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416

76 

 

 

圖 10：利害關係人參與方式_會勘 

資料來源：提案管理系統 

 
圖 11：利害關係人參與方式_協調會議 

資料來源：提案管理系統 

在管理利害關係人參與之子流程上，這些利害關係人可能是提案人、里長、

里民或者是局處等等，因此於溝通或者是會勘、說明會等方式舉行完畢後，確認

利害關係人之想法，於會談紀錄表或是里程碑上記錄需求、期望等處理程序，並

請提案人簽名確認，有如受訪者 D1 表示：「像第一個案子我們之前要寫東西，然

後傳真給他(提案人)，請他簽名，因爲我們要上傳到系統，都是要有一些確切的

簽名或是什麼的。（D1）」而和議員之溝通合作，則是議員會長期關注錄案執行狀

況，如受訪者 B2：「有，議員後來就是有一直盯這個進度，因爲議員也覺得他畢

竟是也是民意代表，他也想要爲里民服務（B2）。」然而在監視利害關係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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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流程上，監視利害關係人參與關係以調整策略，進而提高利害關係人參與之效

能，因專案可能隨著時間發展或環境變化，而讓利害關係人參與專案的程度有所

變化，但是參與式預算在此子流程運用上，於後續執行過程中，承辦人員僅會定

期給予相關資訊以供周知，並無再擬定其他策略促進利害關係人參與。 

 

…我們就把所有人組成一個通訊軟體的群組，然後我就把我去簡報的內容就

直接在傳給大家…因爲我們有個群組，我就會把回覆的文稿給那個議員。（B2） 

 

應用層面較稀少 

專案成本管理 

參與式預算之提案在住民大會等階段時，即會請提案人在提案構想書上擬列

預算概估，以及在提案構想書上預估實行項目之金額（如圖 12），而在正式經過

i-Voting 成為錄案後，如受訪者 C2 以及 A1 表示，工程類之錄案會根據與提案人

討論的實際執行範圍，除了自行概估外，也會由局處或廠商專業之規劃預算：「有

時候我們會自己估，有時候會請廠商提供一些意見，那就抓一個大概的數字，再

慢慢的修正。（A1）」，又或者如受訪者 B2 所言，協辦機關對於工程面向的細節

較為清楚，便會邀集其與廠商一同討論：「新工處可能他們比較對這個東西可能

比較瞭解，那我們是找廠商來，新工處本來一開始是說 300 多，他說是 300 多是

做整條，後來就是工程科那邊有反應說明後年可能就要整併，所以就給一半 150

幾，也沒有到 190 幾。（B2）」，而在非工程類之錄案，其為計劃之改善，也因此

無額外之預算編列，然也從受訪者 B1 之錄案中發現屬於個人薪資福利等改善計

畫，較不適合提到參與式預算上討論，只能擬定原則辦理：「他認爲以後如果有

個人薪資的增加的福利的這種，不提到公參會來談、討論，因爲他認爲這個東西，

我們沒有辦法去決定，因爲他屬於個人薪資…那我們就自己規劃我們該調的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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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它是一個原則就好了。（B1）」，因此參與式預算在規劃成本管理該子流程之

估算、編列預算，是在正式錄案後，與局處自身或和其他機關、廠商一同編列要

完成該工程之成本。而在私部門專案管理之估算成本子流程面向，其為所需成本

量化之過程，以及以何種貨幣衡量之，而因參與式預算皆在台北市地區內施行，

較不如私部門之專案管理可能有跨國之合作，因此參與式預算之預算貨幣表示皆

以台幣為主，且也無私部門運用之類比估算法等方式進行成本估算。而錄案施工

品項之項目、數量與單價等，會事先草擬在提案計畫書上，後續實際執行之預算

則是依工程招標後而定。 

 
圖 12：成本估算範例 

資料來源：提案管理系統 

而參與式預算在決定預算該子流程上，不同於私部門專案管理將各別活動或

工作的估算成本，再整合為經過批准之成本，參與式預算錄案之預算編列，為編

列欲完成該工程之預算，而其工程中進行的各個活動，皆為同一筆預算，後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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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運用與配置皆由廠商處理，因此參與式預算在此子流程上，為直接編列一筆完

成該工程之金錢，而預算之編列也有如前述在時程管理所述，係為機關內原有之

年度預算去執行錄案，如受訪者 C1：「要看到時候他這個案子，他最後確定，應

該是說施作項目的範圍跟項目要多少這樣子，那其實經費的部分都本來在我們預

算裡面（C1）。」而在管制成本之子流程上，會在執行之過程中盡量不超過原先

編列之預算，如受訪者 A1 所言，大都會在預算內完工：「…沒有，通常都會在預

算以內。（A1）」且因工程類之錄案在後續執行過程中，若已全部發包給廠商完成，

則較無更改經費之可能性，如若原先編列之預算超過當年度機關預算，或是當年

度無法完全支應全部之工程，則會與提案人溝通是否先做一半，或者是明年度優

先施作，因超過原先預算之部分也只能往後一年之機關預算支應。故不如私部門

有編列完整之一筆預算供專案運用，以及在超過預期之成本上，能進行整合變更

管制，獲取經費，參與式預算錄案之預算為機關年度預算支應，並不是額外編列

一筆預算去執行。 

 

我們目前金額有沒有辦法去支應，那有辦法支應大概就直接去做就好，如果

真沒辦法的話，可能又看情況，應該是說做一半的情況，是我們會跟提案人

或是當地去討論，說如果這樣子你們同不同意去做一半，或者是說我們到明

年度優先排進去，就得排前面優先做。（C1） 

 

專案資源管理 

在私部門之資源管理是規劃完成專案所需之資源，例如：團隊成員、物料和

設備等，而參與式預算工程類錄案所需之資源，大都為經費，有經費才能進行後

續之工程，而工程中所需之設備、物料與設施等，皆是由廠商負責；另外，非工

程類之錄案，則因沒有工程之需求，因此也無任何物料或設備之應用。而其資源

管理中有關於人力之獲取或者是辦公設備等資源，皆是原先政府部門所配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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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之執行也由承辦人員一人負責，而跟專家或者是建築師諮詢案件相關專業知識，

也不似團隊一同執行錄案，是為有專業建議需詢問時的對象，而政府人事費用也

不同於私部門之編列方式，因此一錄案所需要之資源，大都是以工程要進行之費

用作為規劃，如受訪者 B2：「後來的經費應就是運用，大概就是全部是用在工程

上，沒有其他的人事費用或雜支費用。（B2）」，故在規劃資源管理子流程上，較

無詳細去定義如何估算或管理設備、物料等硬體之資源。而在估算活動資源子流

程上，其是計算物料與設備之數量與種類，雖在成本管理之成本估算子流程，會

預先擬列所需之施工品項、數量與單價，但工程真正進行的所有細節是依據簽訂

之合約實行，過程中資源安排則是交由廠商全權處理，如同受訪者 A1 與 A2 表

示，因其已發包出去，PM 機關會以監督之角色管理廠商，並不會干涉廠商如何

運用：「可能兩百萬，就是把二十萬部分委託廠商辦理這部分，後面就是細節流

程的部分就不會去管他們要怎麼去安排經費挪用。（A1）」，而單價之部分則是依

照公共工程委員會所提供之固定單價，如受訪者 A2：「我們有公共工程，有一個

固定的那個單價（A2）。」故從此也能得知在管制資源子流程上，承辦人員並無

將資源妥善分配至提案任一階段之步驟，其只將工程進行採購招標後，後續之資

源運用則完全由廠商負責。 

在獲得資源子流程上，如同前述所示，設施、設備與物料皆是委外廠商，因

此當招標程序完成，即能獲得此些資源。而在發展團隊子流程上，大部分之承辦

人員如受訪者 A1 以及 A2 表明沒有團隊予以協助：「沒有，我也蠻想有團隊的。

（A1）」、「沒有，就只有我一個，我一個人負責松山的 35 個鄰里公園。（A2）」，

而受訪者 C1 與 C2 認為科室之間的合作是一種依序執行以及分工的形式，也不

太像團隊合作：「比較不像你所謂那種團隊，其實還是我們是一個依序執行這樣

子，那只是他後面遇到問題之後，才來問前面規劃設計這邊有沒有需要去做調整，

改變規劃這些（C1）。」然而受訪者 B1 則將專家學者作為團隊夥伴，在較專業

性之會議過程中會邀請其一同參與並協助案件之進行：「像我們每次開這種，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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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屬於專業性的會議，我們就會邀請我們相關的，比如說專業的學者，比如說像

大學的教授或者是家長團體，就是各個身障的家長團體來，還有我們特教資源中

心的這些，比較資深的巡服老師，還有主任。（B1）」，而受訪者 B2 一開始按照處

室原本之專業分工，將案件的工作，依照權責執掌以及業務量分配給不同同仁：

「應該是說本來在總務處，就是有不同的分工，那我們會針對每一個，就當然他

們本來就有分層負責明細表…比如說他們手邊的業務量，或者是他們的專業度，

比如說財管人員，他本來就是對於財產報廢是比較瞭解的，那就運作財產報廢，

事務的話本來就是比較是在編列那個經費，工程經費，我就會請他做…（B2）」，

在進行案件之過程中，受訪者 B2 也會將建築師視為團隊的一員：「我反而會把那

個建築師當做是類似像活字典，或者是他就是一個團隊的成員，就是個顧問…

（B2）」，然而管理團隊該子流程是希冀藉由管理或反饋等管理手法來增強團隊之

績效，而在受訪者 B1 與 B2 之專家學者與建築師，若在團隊中為諮詢角色，似

無法用管理手法增強團隊角色，另在受訪者 B2 原先是以團隊之方式專業分工，

一開始時會要求在發送公文時，須副本給受訪者 B2，以控管發文之內容與時間

點：「多半我覺得這跟領導有關係，像我就會跟文書講說，因爲他要對財政局他

可能會有一些文書資料的往返，那有時候有 E-mail，有時候是發文，那發文系統

就會進到我的…那有時候是 E-mail，我都會請他們兩個要發文給各局處的時候，

要副本給我，所以我就會去控管說他們今天發出的內容是不是對的，而且還有時

間點…（B2）」，然而後來卻因為各自之專業分工，會讓提案人打電話來詢問時，

只能個別詢問不同業務之同仁，無一整合之窗口，所以受訪者 B2 後來才決定將

錄案由他一個人自行完成。 

 

我後來發現最大原因是因爲電話打來，就他可能跟財產管的人講了很久很久，

他就說你經費編了沒？他就說這不是我…然後那個就轉給他，然後我覺得對

方也會有情緒，我講的 20 分鐘，你又叫我重新講，然後講完之後就跟他講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416

82 

 

了經費之後，他又回過頭來說，那財產報廢你做了嗎？爲什麼你問財產報廢，

所以轉來轉去…然後到最後我就會覺得這好像不行，就分工太細，然後就會

一直不知道對方做什麼，就像財產報廢，你就要一直去盯文書，然後你經費

你要一直盯事務，然後你就會搞不清楚他們兩個到底做到哪裡，中間又沒有

辦法整合，我就自己做。（B2） 

 

專案風險管理 

風險管理為專案執行中，對於風險控管、分析等步驟。然而參與式預算在風

險管理之應用上，相對於其他管理面向是較少採用的，如受訪者 A1：「問：想問

一下有沒有在執行的過程中，有沒有進行一些相關風險管理…有沒有先辨識一些

風險，或是先瞭解到可能會發生的事情？A1：這部分好像還好。」，其原因不外

乎合作之廠商大都是已合作過且也會有監照單位監督，而出現之風險如同受訪者

C2 所言會在溝通協調之階段中發生，並以民眾之因素居多，但依舊會持續進行

溝通協調，希冀達成共識：「應該是說所謂的風險的部分，我們比較會遇到的可

能就是在溝通跟協調的部分，當地沒有整合民意，這部分會比較是比較大的風險，

那這部分可能就是要去做持續的溝通跟協調的部分，那其他大部分應該是還好

（C2）。」然而在規劃管理風險以及接續之辨識風險、進行定性風險分析以及進

行定量風險分析之子流程上，幾乎無任何施行，如受訪者 A2：「風險管理很少，

就是只要確認以後我們就是評估可行或不可行就去做了，我們對廠商其實我們不

會去要求，因為廠商都配合久了，這些廠商大概大致上固定這幾家在做。（A2）」，

另外在辨識風險子流程，受訪者 C1 提及原以為民眾對於錄案都已沒問題，然其

突然出現的反對意見為難以辨識之風險：「因爲我們原本想說是，大家都已經，

大家都沒有意見，然後其實不知道爲什麼，就感覺他突然之間冒出來的（C1）。」 

在執行之過程中，若真的有風險出現或事前辨識到風險，受訪者 A1 認為在

規劃風險回應之方式會先以溝通為主，以及邀集相關利害關係人一同協調，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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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有耐心以及花費時間去了解：「通常遇到比較風險，就像你所說的遇到風險

的情況下，通常都是溝通，就是你要花時間去想，就是邀集相關利害關係的人去

做溝通去協商。（A1）」，而在實施風險回應子流程，受訪者 A1、C1 與 C2 皆會以

溝通之方式回應，並持續地進行溝通，且也會告知這個錄案完成後，能為當地帶

來的好處有哪些，以此來說服與降低反對的意見，以及讓衝突之雙方能產生共鳴，

找出折衷之方法：「可能會先單獨找這個反對民眾所求是什麼，就是去跟他解釋，

這個我們是規劃的案件的原因，然後跟可能他帶來的好處之類，去跟他解釋，那

看他能不能接受，那如果真的他自己本身我們就不能接受，然後當然我們就只好

再找，可能里辦公處大家一起再討論一個可能就協調一下，一個大家折衷的方案，

或者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案。（C1）」，後續則是雙方達成共識或是反對意見已

解決，也會在會談紀錄表或里程碑上做紀錄，是為監視風險子流程，但並無如私

部門專案管理較詳細之評估有無新風險出現等過程。因此從風險管理中可以得知，

在參與式預算之面向上，風險大都來自於不確定之民眾意見，且如前述在錄案開

始時，即會不斷之找提案人、里長或藉由里長向附近里民溝通、討論，縱使已經

過多次討論，亦可能突然出現反對之民眾，而在公部門執行公共事務時，此情況

依舊屢見不鮮。 

專案採購管理 

採購管理為獲取執行專案時所需之資源。採購在參與式預算工程類之錄案是

十分重要的，因與提案人確認好要施做之範圍與內容後，其接續之工程施作皆會

委外給外包廠商負責，然而在公部門之採購流程、方式與內容，皆如執行工程類

錄案之受訪者 A1、A2、B2、C1 以及 C2 所表示：「按照採購法（B2）。」、「就是

公共工程委員會（C1）。」，都以政府採購法以及公共工程委員會之規定為準，因

此在規劃採購管理子流程上，皆是依照這兩者之規則執行，無較大之彈性。 

在執行採購子流程上，於受訪者 A1 與 C1 之經驗中，選擇委外工程之配合

廠商時，若錄案較小型，則大多是選擇以往合作過，且較為熟悉之廠商，進行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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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配合，而如果是較大型之錄案，則是以政府採購法之招標程序，進行招標：「通

常我們有固定的配合廠商，如果是小案子的話。我們通常就是有固定的維護的合

作廠商，如果是小案子就是可以直接找，基本上就是我們配合的廠商去處理，可

是通常提案的案子比較大，通常都是一些超過一百萬以上的工程，所以通常沒有

辦法直接…（A1）」而在最後之管制採購面向，其目的在於如何管理採購關係、

契約等，承辦人員在與廠商合作時，除了按照公共工程委員會與政府採購法之規

定外，亦會將一些有可能會遇到的問題簽屬至合約規範，如受訪者 A1：「我們會

依照公共工程會的比較適合的最新版本去簽的，其實他已經把大部分的履約管理

會遇到這些問題都寫在裡面，通常不會遇到太大的出入的狀況。（A1）」，有時亦

會召開與廠商之固定會議，一方面是監視廠商施作工程之進度，另一方面則是維

持關係並關心廠商：「那其實我們就是一方面關心他們，一方面就追著進度做，

你們有沒有照著我們進度來做，然後問監照有沒有去執行監督的單位，兩邊兩方

都找來，廠商做得如何，也就是一方面維持關係，一方面關心他們…（A2）」，且

如受訪者 B2 以及 C1 承辦錄案之工程施作過程中，有變更契約之情事發生，而

承辦人員則會先檢視是否變更合理，另也有可能是因為項目或單價異動而出現更

改契約的情況：「有時候工程案還是會變更契約，有時候有些項目或單價有調整

的話，就是還是會有可能需要變更契約。（C1）」，也如受訪者 C1所示，契約變更

之程序依舊是以採購流程的規定進行變更，最後上報主管簽核後再執行：「一樣

是照那個規定，反正變更契約的規定走，走完之後，後續再執行。他一樣反正契

約的規定變更什麼都是照採購的過程，都是簽報上面去核準（C1）。」 

第二節 臺北市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於專案管理之應用 

本節探討臺北市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以下簡稱智慧城市）運用專案管理之

現狀，該辦公室為臺北市政府資訊局委外單位，其人員由電腦公會以及勤業眾信

組織派員組成。形成專案之方式除了原先由廠商提案模式外，近期亦有公開徵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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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前者為廠商向智慧城市主動提出新的想法，再由智慧城市媒合各局處，該

方式為隨時皆能提出，沒有時間以及主題上限制；後者則是由臺北市政府各局處

依照目前現況提出需求，由廠商根據局處之需求提出創新解決方案，為須在一定

期間內向智慧城市提出，一年則約有兩次徵案時程。 

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中之智慧治理小組，為主要負責專案執行組別，以經（副）

理代稱為專案經理，該辦公室在其中之角色為將局處與廠商雙方意見與想法整合，

並實行機會評估、情境規劃、場域協調等活動後，再由廠商建置設施以利蒐集資

料，實踐場域實驗試辦精神。執行過程中，需與局處和廠商保持大量溝通，並運

用各種管理方式維持專案品質、確保兩方需求以達共識，最後形成結案報告完成

結案。 

應用層面較頻繁 

專案整合管理 

智慧城市在發展專案章程子流程上，於分派專案之方式是以分領域的模式，

若該專案較無法分領域，則會以交辦的模式處理，也並無一個明確的提供專案經

理職權的文件書，然而受訪者 E4 也提及會在專案平台上呈現該案件之負責人：

「不會，就是會分派，其實大家都有分領域，然後有一些東西是沒辦法分領域，

其實就是用交辦的方式…其實不會有一個說我一定要有一個文件，然後去有個專

案指派的一個方式…我們其實後來又弄一個平臺，上面會去呈現說哪件事情，它

的主辦是誰（E4）。」在發展專案管理計畫書之面向上，受訪者 E4 則表示廠商在

提案時會有草擬的計畫書，大概會規劃專案於執行的內容，但其為初步規劃，還

需更進一步討論細節以及將概念具體化：「對，不過大部分的這邊就是大部分廠

商，他們其實一開始提進來不一定會想那麼細，所以會變成說是有點要 push 他

們去想更具體的東西，因爲他們有時候提的是一個概念。（E4）」，受訪者 E4 也認

為在專案進行之過程中，皆蠻授權給同仁處理專案每一工作之進行，使其全權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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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專案的執行，是為指導與管理專案工作子流程：「…其實我是認爲蠻授權給同

仁去跟局處還有跟業者互動，通常是卡關或需要有更多溝通的時候，我們才會去

涉入，進去討論（E4）。」 

在管理專案知識子流程上，因該辦公室的人員組成是來自不同組織，所有受

訪者 E1、E2、E3 與 E4 皆表示原本的母組織會安排相關的課程與學習資源，又

或者是智慧城市有智庫、研討會或業師等議題訓練：「他會找我們回去上課，這

就是會內自己的，那另外在局處這邊的配合，就是因爲我們有一些智庫的合作，

所以可能會跟著機關一起，會邀請智庫來針對一些議題做成這議題來做訓練的，

但是他不是一個固定的安排，當然局內有時候自己機關也有一些可能相關的課程，

他可能也會找我們去上課，但他不是週期性或者是說怎麼樣規律的安排，就是有

臨時，覺得我們適合，就會邀請我們去。（E1）」，另外也有如受訪者 E3 提到的：

「做中學。（E3）」，與局處之互動過程中學習到新知識，並運用在專案上。智慧

城市亦有將承辦過之專案進行建檔，藉以累積專案知識，然而受訪者 E4 表示在

一開始時因紀錄格式不同加上人員流動，知識管理之過程較不容易，而目前則是

會在每一案件執行過程中書寫大事記，以及結案時簡易分析該案件做為總結：「…

然後因爲加上一些人員更動…然後很多東西的記錄，每個人寫出來的紀錄不一樣，

其實很難去強制要求，去控管這個，這個是很多知識管理上本來就會面臨的挑戰。

那我們其實目前就是每個案子都會有他的大事記…就說你至少幾句話來分析這

個案子…（E4）。」 

在專案的進行中，除了運用合約來控管專案之工作進度外，亦會使用提點和

關懷之方式追蹤之，然而受訪者 E1 認為合約還是較有約束力，是為監視與管制

專案工作子流程：「合約是最有，對我們最有效，那其它的提點、關懷，這個我

們還是會盡量做（E1）。」而專案在進行之過程中，受訪者 E1 與 E2 表示廠商有

時會申請專案執行內容異動，通常會檢視欲變更之大小狀況，並進行協調，且會

議的模式進行更動：「以會議的方式。（E2）」、「雙方協調，看他的大小狀況。（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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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又如受訪者 E3 所述合約會保有一定的彈性，以使專案在執行之過程中，若

要進行更改，以雙方會議同意並作成正式會議紀錄：「合約通常會保留一定的彈

性，比如說我在合約執行的內容，就是合約條文會說執行的內容，依照那個附件，

附件就是他的規劃書，但是會保留一條說如果更改的話，那個會議記錄雙方同意，

然後下成正式的會議記錄，然後做成修改。（E3）」，為進行整合變更管制子流程。

在智慧城市之專案中，通常是合約到期、專案已完成或者是專案無法進行下去，

則會結束專案之進行，而其會有結案的會議與簡報，為結束專案或階段子流程，

如受訪者 E2：「一個是合約會到期，然後我們剛剛說會有結案的簡報，然後最後

也會有結案的會議，就是有這三個因素。（E2）」，而受訪者 E2 提及專案無法進行

下去之原因，大多是需求不符合期待抑或是廠商公司內部之評估等因素：「發現

需求不符合期待，或是公司內部評估資源不足，都有可能（E2）。」 

專案範疇管理 

一項專案之進行，須規劃其範圍，而智慧城市專案欲執行之範圍，以及確保

欲執行之工作有哪些，在 Bottom-up 之專案與後續之資源管理相同，須看業者願

意投入之資源，先請業者提出能負擔的資源範圍，如受訪者 E1：「我們會先請業

者先做他的資源評比，因爲我們試辦市政府沒有出經費的條件下，所以業者也不

可能做很多，所以他會先以他們能夠提出的資源範圍，然後機關這邊再來去做評

估篩選。（E1）」，而在政府出題之專案，則是會先請局處規劃場域評估，先檢視

欲在哪些地方執行以及執行之範圍，如受訪者 E2：「如果是局處，像我們的這一

次徵案都有先請局處先寫出一個場域的評估，然後在那裡面其實我們也會給他一

些建議的，就像如果說他有牽扯到其他委外單位，其他人也要先去做溝通，然後

還是一樣要去強調說這次是沒有經費的試辦，所以我們還是以小規模，然後短期

的方式去做合作。（E2）」，除此之外，受訪者 E4 則是從投入面與產出面說明專案

欲執行之規模如何界定，於投入面來看，在智慧城市不提供資源之情況下，以廠

商財務與能力之負擔來劃定，此看法與受訪者 E2 不謀而合，另在產出面，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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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專案欲得到的結果來確定整個專案要執行之範圍，依產出進行規劃：「就是以

投入面來看，廠商認爲財務上也可以負擔，能力上可以協助的範圍，那如果以產

出來看，這個東西其實可能有時候會需要一個最小規模，或者說他需要有分別來

看他差異性，然後根據他想要得到的產出去做規劃，那就也會影響到它的規模。

（E4）」，為規劃範疇管理子流程規劃之方式，但並無如私部門規劃範疇管理中建

立一個範疇規劃書，來記錄如何定義與管制範疇的過程。 

在蒐集需求子流程上，也如同在利害關係人管理所述，會以會議、場勘以及

設備布建時與里長溝通等方式，來了解相關利害關係人與團體之需求，以確保專

案之目標。在定義範疇子流程上，是從蒐集到的需求，釐清最終之專案，整合出

最後執行範圍，因此智慧城市在專案定義範疇之過程中，會到現場觀察並逐步收

斂，並到最後之簽約確定要執行之範圍與相關規定後，再進行設施之建置，以利

後續蒐集資料等工作進行。然而受訪者 E4 提及，智慧城市之專案，其資源是來

自於業者，且專案之類型皆涉及智財權等問題，因此專案詳細之執行範圍等細節，

並不會如參與式預算在網路上公告周知與詳盡說明，僅會簡單描述專案之概念或

者以其他方式呈現，並不會將業者的東西全部直接公開。 

 

提案規劃完有共識，就是合約，那其實在這過程中還會進行場勘，場勘的時

候就會收斂符合現場，也有可能你想像跟現場，我想要在這一個桿子上面裝

什麼設備，但是這個桿子就不能裝，因為那個桿子不是這個機關的，或者說

這桿子結構上面又導致設備裝上去會有安全的考量，所以在會勘的時候就會

去收斂這個項目，然後合約簽下去的時候，就依照我們當初的提案，就會有

建制的過程，然後驗證的時候，有時候他們要調校，然後真的收資料…（E1） 

 

其實不會把這個東西很直接的對外，可能會是類似做一個專案描述的文章，

或者什麼方式再做另外一個呈現，我不會把業者提的東西直接放上去（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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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分解結構子流程上面，受訪者 E4 認為在與局處討論後，以及在過往

經驗中，一次性之完成以及快速的與局處溝通，使得專案施行並不如想像中順利，

因此從過往之經驗中記取教訓並再與局處來回探討，才慢慢地將工作拆解成目前

執行之步驟：「其實有…這種一個步驟是後來會有點再慢慢拆開，以前會想說我

就一步到位，就大家先找到一起討論完，看有沒有問題一次講完，這樣完全不行，

所以說就會把它裁剪成幾個步驟，大概自己會有這樣的一種狀況…（E4）」，不過

也未像私部門有較詳盡的對應可交付成果，以及階層式分解工作。而專案之執行

在合約簽訂上約定之時間到期，即會有結案之成果評估會議與報告（圖 13），以

此來檢視專案執行之成效，查驗預期效益有沒有達成目標，藉此過程來確認範疇，

然而也如同前述所言，智慧城市基於試辦之精神，是一個容許失敗之專案，如受

訪者 E1 言及：「其實我們因爲這就是一個容許失敗的一個試辦機會，其實我們不

會就我們執行上面的結果來去論品質好壞…產品就是回歸到當初設置的預期效

益有沒有達到目標。（E1）」 

 

圖 13：智慧城市結案成果報告範例 

資料來源：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 

在管制範疇子流程上，為管理範疇變更之狀況。智慧城市在執行專案之過

程中，如同受訪者 E4 所言，會在一開始合約上即確認施行之範圍，且也不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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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完合約後直至結案才去檢視專案之狀態，經（副）理在過程中會不定期之訪

視業者與追蹤了解專案現況，再者長官也會詢問之，況且從信任之角度觀之，

業者若要更動執行範圍，會與經（副）理報備要更動之範圍，不至於出現無法

掌握之情況。 

 

因為合作契約會去明定哪些範圍這樣子，所以是不會說我做完才發現，他

怎麼多做那麼多東西，是不會…就是因爲我們還是會有定期去了解專案執

行的狀況…因爲這是第一個這是同仁本身就是自己領域裡面的案子，他要

去追蹤了解，第二個就是長官有時候也會問，你那個案子哪一個案子，目

前狀況怎麼樣？再來是說，業者如果他真的想更動，基於信任關係…他通

常還是會去跟我們報備…（E4） 

 

專案時程管理 

在進行專案前，經（副）理會請業者草擬時程規劃，初抓大概的時間，並就

該專案進行討論，為時程上之安排與規劃，是為規劃時程管理，如受訪者 E2：

「是會請他們先抓一個時間，就是他在提案的時候，其實他就要先寫一下他的行

程規劃，我們會就這個去做討論…（E2）」，而受訪者 E2 提及的行程規劃是依照

既定之流程進行安排，首先為提案評估，接續則是情境評估，再來討論出確切的

合作內容後則會簽屬合作契約，爾後進行設備建置，並開始實驗，最後則是結案

會議，以這些主要之流程來做為時間上之規劃。而這些活動也是每個專案執行之

主軸，並如受訪者 E4 所述，可能是長官較重視之專案則會有較多會議之安排，

或者如會在場域協調時與局處和業者進一步討論，但大致上不管是 Top-down、

Bottom-up 或政府出題之專案就這幾個階段進行，為定義活動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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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實差不多就是一個是市政府出題，一個是業者提案，但他們都會進到

一個提案評估的時候，然後還有情境規劃…先去做一個評估之後會去做情境

規劃，那在這期間其實我們都會請業者，他要去規劃說你的情境的場域，預

期要放的數量，或者是多久的試辦…這部分就會去幫他們去談這個局處，然

後就讓他們兩邊就是一起來做討論，然後這邊討論出，確切要合作內容情境

之後，我們就會去擬合作契約，合作契約擬完之後才開始到建置，然後建置

開始實證…最後是有一個結案的評估會議，然後就會回到我們一加七這些小

組裡面去做討論。（E2） 

 

應該是說以階段來看是那樣沒有錯，當然說如果你要講細一點，就是某些長

官比較 care 的話，可能會多開幾場會議，那我覺得那時候還好，那大體上就

是這幾個階段。（E4） 

 

而每個專案進行流程之先後順序，皆大同小異，無太大的差異，如受訪者 E1

所示：「每個案子差不多都是這個流程。（E1）」，而受訪者 E4 也表示這些活動之

先後順序也是在執行過程中邊做修改，而專案之活動步驟制定，也可以讓局處更

加了解欲進行之狀況，明確知曉進程，能讓局處較願意配合：「應該說像政府出

題、產業解題，這是去年年底開始想的，那其實過程中也是有點邊做邊修，然後

才慢慢把這個步驟很確定下來，然後這對我們或是對局部都好，是因爲很多局處

他會不理解我下一步要幹嘛，他就會變成抗拒，不想加入這行列來出題，所以我

就是要把這些東西先講好，他們會比較願意進來配合。（E4）」，另外在工程之設

施建置過程之排序，如受訪者 E4 所示，有些在過程中即會討論出來，而有些本

來就會有既定的程序，例如挖路，因此如果業者本身熟悉流程，則會請業者自行

運作；若業者本身不了解，智慧城市則會予以協助，原則上經（副）理並不會一

直監督工程之建置活動，但一樣會有場勘並在較重要之驗收階段參與，是為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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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之子流程。 

 

因爲有些是討論過程就會去定出來，然後不然說你要去挖路或幹嘛的，這種

比較複雜，其實它本來就會有一定程序…第一個人如果他是本來就瞭解程序

的人，他就自己去運作，那如果不瞭解，然後我們幫忙去了解，如果他去建

置的過程，我們會比較像是，一樣前期，他要去建一樣會有場勘，然後建置

的時候可能會有驗收這種比較重要的階段…（E4） 

 

在估算活動期程子流程上，為估算活動所需完成之時間，受訪者 E4 則說明

總期程會是跟局處與業者一同討論出來，而在工程之建置預估時間，有的工程是

需向政府申請程序，政府會要求在多少時間內完成，以智慧城市之立場，會希望

工程越快越好，但建置期時間長短會受限於業者之準備程度與政府程序既有的要

求，故不會特別去明定工程建置期之時間。對於業者要針對實證實驗多長時間，

需檢視欲蒐集之資料型態，例如要進行同期或跨期比較、事件型或常設型，因此

每一個專案之實證蒐集時間皆不太相同，而經（副）理會給予時間上之建議。 

 

其實我們辦公室本身比較不會自己去訂，我們其實以我們立場，當然會希望

說越快做完越好，然後可以快點做實證是最好的，但是中間真正會遇到問題

就是常常自己本身的準備程度，還有他既有程序在公部門的要求，其實會是

這兩個因素決定它的建置期的長短，反而不是我們去要求。（E4） 

 

…有一些也許他要的情境是事件型的…他可能是搭配某個活動，然後去做某

些數據收集或者一些東西的分析，那有一些就會他需要是常設性的去累積更

多的數據，才有辦法去做比較，例如做路口的交通流量，我可能平日跟假日，

然後我可能有沒有下雨，就是他可能會需要去累積不同的情境的數據…（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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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時程為建立專案執行、控管等時程模型，在智慧城市執行專案時，並不

會發展一個固定的時程，惟有在每一個要執行之活動步驟有大概要執行之時間，

其在於有些評估或討論時間需要比較長，且局處本身能接受的時間範圍，因此智

慧城市並不會強制在某一個時間內一定要雙方都結束這一階段進到下一階段，是

以討論大概在哪一個時間點要有結論，並不如私部門專案管理中時程管理，每一

個階段即預設好時間點，智慧城市之專案為一個比較有彈性之時程，且也如受訪

者 E4 所言，跟一般專案管理很注重時程不太一樣，反而比較著重於利害關係人

之配合程度：「我有這個步驟，但是每一步做多長，可能心裡會有個底，但是不

會說我就講死一定這樣，或者是說我會去跟局處議定說好，那我們是不是雙方討

論一個時間點出來，如果這個時間點大家一定要有一個決策，所以會是這樣的形

式…算是有彈性，那跟一般專案管理很 care 那個時程，就會有點不一樣。我覺得

這塊是變成說更在意利害關係人的配合程度的一個管理模式（E4）。」管制時程

為維持整個專案之時程基準，有時會因工程之原因而耽擱整個專案之時程，因此

即會建議業者建置期之時間可以拉長，在專案之合約終止日期的前一個月為專案

結案會議，而會設定一個月的原因在於要討論讓這個設施以什麼樣的方式保留與

執行成效為何，以及讓業者預做準備撤場等相關事宜，以確保能在既定的時間內

將場地復原。而如上所述，智慧城市專案之時間並不是非常的僵硬，因此每一個

階段的時間，若有一點偏離是允許的，只是在合約簽訂後，實證的日期何時結束，

是局處與業者需遵守的。 

 

它會有撤場，那爲什麼往前一個月的原因也在於說我們要去討論這個東西，

是要撤場還是說要用什麼方式去做後續的處理，要讓廠商先預做準備…如果

評估他建置需要花很長時間，我可能說你可能這個東西可以先簽長一點，以

防建置期太長，然後如果你簽太短，你就來不及。（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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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品質管理 

在專案執行過程中之品質管理，在規劃品質管理之子流程上，為經（副）理

與廠商在進行情境規劃與場域協調時，會依據雙方之共識，訂定相關之標準與期

望，如受訪者 E2：「一開始在討論那個情境規劃跟行政場域協調的時候，就會希

望去定出來說，最終期望預期達到的目的，我們最後要去怎麼樣驗證做這個示範

是成功還是失敗的，所以那個階段就會先去，讓兩邊就有一個共識，定一個指標

出來。（E2）」，而受訪者 E4 也認為在規劃品質上，首要達成的即是大家對於品質

目標的認知是相同的，這樣對於後面品質控管與安排才有意義：「我覺得更重要

的是前期大家要先對這件事情，有一致的認知，對於品質的目標要有一致的認

知…（E4）」，此外在管理品質之階段，如受訪者 E1 所言，經（副）理在執行專

案的過程中，雖無法全程參與但有時會到施工現場察看，又或者廠商會以拍照之

方式告知經（副）理目前之狀況：「有些狀況是我們會去施工的時候去看一下，

但是我們不會全程協助。真的太細太雜，我們不可能一直這樣子，所以也是看問

題，那我們可能會在會前就跟廠商溝通好，也許他們是用拍照的方式來去告訴我

們，他們做到什麼程度…（E1）」，然而受訪者 E1 表示智慧城市基於試辦之精神，

給予機會去證明該專案可不可行，因此其較著重於精神之維持：「那其實試辦的

精神我們不一定要成功，他就是給一個機會去證明可行不可行，但最重要是這個

精神維持，其他的東西就取決在於，就是他有沒有符合合約的要求…（E1）。」 

在記錄品質之管制品質子流程上，因智慧城市為試辦案之進行，也如前述表

示他們不一定要成功，因此只要符合與智慧城市簽訂之合約要求即可，在合約上

亦會要求多久繳交一次報告，並做紀錄以放在接續之結案報告上。 

 

…這些我們也會希望他們在建制執行的時候，能夠做記錄反映在他們之後結

案報告裡面或是溝通會議裡面，這個我們也是都事前做。（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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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溝通管理 

在執行專案前或過程中，於規劃溝通管理子流程上，與廠商或局處接洽之方

式也如參與式預算相當多元，比如電話、E-mail 或者是通訊軟體 LINE，如受訪

者 E1：「我們是中間協調單位，所以溝通算是我們主要的工作之一，所以任何管

道，其實我們能夠順利溝通下去的，像 E-mail、LINE 或電話都有可能。（E1）」，

然而智慧城市與參與式預算最大不同之處在於，不太會以公文之方式與局處或廠

商等相關利害關係人聯繫，其原因有如受訪者 E2 所言，智慧城市為委外單位，

不存在於臺北市政府正式之組織編制內，因此其無法發公文：「LINE。我們單位

沒有像公務機關這麼沒有用公文，我們不太會發公文，應該是我們辦公室不能發

公文，所以大部分我們就是沒有。（E2）」，而受訪者 E1 表示若真的要有強制效令

以約束業者，則會回歸到局處，以機關之方式發文，智慧城市本身並不會有發文

的動作來做為溝通之管道：「可是必要的情況下，他有時候需要一些公文的一些

執行效令的時候，還是會回歸到局處去，這種情況下其實有機關自己來做發文，

有時候發文會比較強大，那我們也就沒也本來也就沒有那個發公文的機制，也不

會由我們來發（E1）。」智慧城市在規劃溝通管理子流程上，也與參與式預算相

同，皆未建立溝通管理計畫書。 

在與廠商或局處於 Top-down 之專案進行溝通時，常因雙方之理解不同，而

需要藉由經（副）理在其中協助溝通，以此管理溝通子流程能順利進行，確保雙

方都有正確之資訊，並使兩造都能理解彼此的立場，如受訪者 E3：「翻譯者，翻

譯業者的話給機關聽，然後翻譯機關的話給業者聽，因爲這兩個常常會有一個狀

況，就是雙方都講自己想講的話，不是講對方聽得懂的話…（E3）」，也如同在整

合管理中之進行整合變更管制子流程中，都會有會議記錄。而在 Bottom-up 之專

案中，有如受訪者 E1 所述，由於業者交付之文件品質之要求，會將文件來來回

回的進行修改，使其能符合局處或者是智慧城市之需求：「那 bottom-up 真的比較

慢，因爲其實業者交付的文件品質也有落差，那我們通常會慢慢去幫他們修正，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416

96 

 

或是輔導他們到符合我們的要求，或機關的要求…（E1）」，又或者是以情境描述

之方式來闡述科技導入之運用過程，以此方法讓業者與局處溝通時，能讓局處更

容易了解新科技如何使用，以期能減少雙方之落差，如受訪者 E2：「我們都希望

說業者他們是情境的方式去做描述…就用這個應用他整個故事是怎麼樣，那這樣

的局處還比較好去想像，不然通常有些業者他太技術了，那其實局處會聽不懂，

然後再加上局處，可是長期就是公務體系下，他可能比較擔心的東西，其實跟我

們平常接觸的都不太一樣。（E2）」，而不管是與局處溝通或者是與業者，因每個

人之看法不同，理解也會有所不同，此時經（副）理則會不斷地與雙方溝通，以

確保資訊都能得到滿足及有相同的理解，如受訪者 E1：「我覺得最容易比較花時

間的是，甲乙雙方的期待有點認知差異，因爲每個人的想法不同，有時候解讀結

果的方式可能也有落差，那就是我們要不斷地去溝通。（E1）」，為監視溝通子流

程。 

專案利害關係人管理 

智慧城市在尋找利害關係人方面，因應用概念驗證之試辦案（POC）會有主

管機關，若臺北市政府主管機關委外給其他單位，智慧城市之經（副）理亦須與

他們溝通，除主管機關外，也會有其他利害關係團體，且如受訪者 E2 表示，當

設施布建在某地區，也需與當地里長進行接洽：「應該說我們做 POC 就一定會有

一個場域的主管機關，有時候像老人照護機構，他可能主管單位是社會局，他可

能委外給其他的民間單位去營運，所以變的我們就是這些都要去溝通，像 E3 剛

剛講的 KIOSK…就是除了主管機關之外，他周邊的百貨公司其實都有可能都算

是相關利害的關係團體，所以我們都要先去了解一下他們的一些想法，然後還有

很大一部分，其實我們要布建這些東西，常常要跟里長溝通，算是地方的 KOL。

（E2）」，而受訪者 E4 則說明大部分之設施裝設大都以公領域為主，較不會跟民

眾有直接的接觸與實際影響民眾：「對，我舉例來講，我去裝路燈，其實民衆也

不會特別去幹嘛，我用智慧路燈或者我做車流分析，其實民衆他不會知道有做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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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情…（E4）」。受訪者 E1 在辨識利害關係人之過程中，不僅會運用臺北市政

府本身既有的經驗，合作的業者也會知道有那些利害關係人，進而與其協調：「市

府本身就會有存在的既有經驗，所以多數會從市府先過來的，那有些業者他本來

就在這行，所以他可能也知道有哪些利害關係人，兩邊都有可能，因爲市政真的

是蠻複雜的，他沒有一個很規則有規矩的。（E1）」。不僅如此，受訪者 E1 與 E4

皆表示議員也會進行監督，檢視是否有圖利廠商等行為：「議員他其實也可以來

做監督，就是你是不是真的沒有圖利廠商…（E1）」，而辨識利害關係人子流程中，

需剖析利害關係人之影響與緊密程度，此部分也如同智慧城市在規劃利害關係人

子流程上，以與專案之緊密程度來規劃讓他們參與，參與之模式大部分以會議為

主，有時也會利用會勘的方式，來讓利害關係人發表意見，如受訪者 E1 與 E3 所

示：「必要時會，但他們不是每一次會議都參與，主要還是要看利害關係人的緊

密程度。（E1）」、「KIOSK 就利害關係人就沒辦法，場地的利害關係人，那就沒辦

法找來開會，因爲也沒必要，但是會勘的時候去發他們來表示意見…（E3）。」 

在管理利害關係人參與子流程過程中，因每一個人之想法與認知不同，有可

能在接受新事物時是以抗拒之心態，但都要以溝通與協調之方式，使其接受，如

受訪者 E1：「多數都要協調，因爲通常會是大家習慣自己的模式，如果有新東西

加入的時候，可能會先抗拒，但是可以想辦法去溝通或說服。（E1）」，而受訪者

E4 表示在過去之專案中，似無特別反對之利害關係人，僅有出現擔心會因工程

受到影響之聲音，故透過會勘之方式，請其表達意見：「沒有特別反對，但是會

擔心，你這個施工會不會影響到他的生意，會有這種聲音。（E4）」，另外智慧城

市會透過內部管理專案的平台，快速地滿足議員索取專案資料時之需求，如受訪

者 E3：「…透過內部的平臺，也是方便我們去記憶跟關於議員要資料的時候，可

以快速從裡面撈東西出來，增加效率（E3）。」在監視利害關係人子流程上，其

主要之利害關係人為市府局處，而智慧城市的創新實證對於市政府各局處來說，

是一項額外的業務。然而受訪者 E4 針對市府局處依舊會透過業者與其互動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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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增強參與度，並在專案到一個階段性成果的時候，進行向上管理，讓長官能

看見專案之成果，使局處得到回饋，以此兩種方式來作為提高參與強度之策略：

「…其實就是第一個是透過業者來互動來做這件事，第二就說我去想辦法創造他

的一個 credit 去向上管理，我覺得這可能是一種策略（E4）。」 

應用層面較稀少 

專案成本管理 

智慧城市專案的進行，不管是 Top-down 或 Bottom-up 之專案，甚至是近期

舉辦的政府出題模式皆為廠商無償投入，因此當智慧城市在執行專案時，所需之

工程預算，皆為廠商自行負擔，智慧城市不會編列、估算等專案所需之成本，以

致建立預算，是以在規劃成本管理、估算成本、決定預算以及管制成本子流程上

一概無任何採用，因而在試辦階段，智慧城市也不會有任何工程採購或招標流程，

其工程之進行，為簽屬合約後即能進行，臺北市政府或智慧城市均無須給予經費。

受訪者 E1 與 E4 皆表示如果業者的構想具可行性，欲進下一步討論的時候，會

對於報價、設備成本或維護成本等有較細部的了解，以免成本過高，將來政府也

難以負擔較昂貴之設備，產生的效益會較低，但不會干涉廠商如何安排與規劃預

算。此外在結案時，會鼓勵業者在結案報告時分享整體成本運用，以供未來局處

政策評估之用。  

 

一樣也是廠商，就是 TPMO 這個機制就是試辦計劃，不能說 TPMO 這個機

制啦，就是說我們有一個名稱是臺北市智慧城市產業場域實驗試辦計畫，我

們這個計劃，剛看那個流程，其實是多數，基本上都是無償的，不管是 top-

down 來的或者是 bottom-up 來的，因為其實如果有經費的，我們基本上 99%…

（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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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我們是不會去做這個，因爲我也沒有給他錢，頂多是說可能我們會覺

得這個東西好像真的很不錯，那進入下一步討論時候，會很 care 說這東西到

底有沒有可能被採購，那可能就會要去細部去了解它的成本、報價這些，或

者說他也許建置成本還好，但是維護成本很貴，這是我們還是會有這樣的一

個討論，但是我不會去干涉他成本怎麼規劃、服務資源怎麼運用。（E4） 

專案資源管理 

專案資源管理所指資源包含甚廣，諸如設備、物料，又或者是人力皆是所指

的資源，而智慧城市也與參與式預算相同，其工程所需之設備與物料皆由廠商提

供與規劃，不同之處為參與式預算需透過採購來獲得工程之執行，而智慧城市則

是廠商無償投入，因此也無規劃資源管理子流程。而在估算活動資源子流程上，

要有多少之設備或物料數量，完全以業者之能量投入而定，如受訪者 E1：「那就

是回歸到一開始，因爲就是我們沒有資源，業者是無償投入，所以就要看業者可

以投入多少，十個停車格、五個停車柱就看業者的能量。（E1）」，而受訪者 E1 與

E2 表示也會與機關一同討論需要多少數量施行，才能在不干擾市民之情況下，

使效果能顯著呈現：「…然後再拿著這個提案去跟機關過來討論，也許機關會說

這個太多了，可能對市民有些困擾，你要不要縮減，或許機關也會說，我覺得這

樣看不出效果，你可能要再增加一點。（E1）」、「一定要到一定的數量才看得出那

個應用。（E2）」，另外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為臺北市政府委外成立，其人員組成

是來自不同組織，並以服務案之方式編列相關預算給予這些組織，再由原本母組

織給付人員薪資，該智慧城市人力配置，有些小組是執行政策規劃，有些則是從

事行銷，以及由智慧治理推動小組負責 1+7 共八個領域面向之專案。因此在獲得

資源子流程上，首先不管是在設施、材料或設備方面，皆是由業者願意投入多少

以及與機關溝通後，擬定合作契約後開始建置，智慧城市因無提供任何資源，也

因此不會對其有相關的配置或規劃，而在人力資源面向，則是由臺北市政府委外

的組織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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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母組織，這是結構上是市政府委外專案的，是一個服務案的方式去編列預

算，然後預算會給電腦公會，先給電腦公會，電腦公會再給勤業，那人員的

話，所受到的薪資是來自於原本公司的，只是大家進來服務這個專案就這樣。

（E4） 

 

可是像我們辦公室裏面也有做政策規劃，也有做行銷活動，所以也不是全部

的人都有這樣特質。然後主要是先看過去經驗，然後再去做人力的配置。（E1） 

 

然而在管制資源子流程上，也如同前述所述資源也都為業者負擔與分配，智

慧城市並無管制其資源，及監視其資源預定使用與實際使用之過程。而智慧城市

所承辦之專案較多，大抵也由一個人負責一項專案之進行，如受訪者 E2：「因爲

我們的案子太多了，所以還是分到一個人一個。（E2）」，不過亦會有兩人負責一

個專案，一個為主要負責人，另一個則是以協助為主或者是以傳承經驗為目的，

一個人帶領另一個人執行專案。職是之故，專案之執行大多由一個人負責，因此

其也無管理團隊之方式以增加團隊績效或反饋，使專案順利進行之過程。 

 

通常就是一個人只負責一個案子，但是因爲就是同仁本身他們的經驗也是不

同的，或者是案子的大小複雜程度不同，所以有可能兩個人一組也是有機會

的，或者說一個帶一個，或是一個主責、一個協助都有可能。（E1） 

 

大致上還是一個人進行，只是就會有另外一個人大概知道這個專案在做什麼。

（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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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風險管理 

規劃風險管理顧名思義為針對專案在執行過程中進行風險管理的步驟，受訪

者 E4 首先從資源面進行分析，專案之資源如同前述，皆由業者負擔，因此需與

業者討論出一個合理可行的範圍，以免業者無法執行專案到最後，再者從時程面

觀之，該面向與資源面是連動的，若資源充足，則專案進行時程能縮短，然而智

慧城市在沒有提供任何資源之情況下，對於時程面向之風險，諸如拖延，假使未

過於離譜，智慧城市皆能接受，並會在過程中提醒，以做為降低風險之方式。接

續之風險規劃，便回到專案本身科技面之特性，即為隱私權或資安的問題，此時

受訪者 E4 即表示會以相對應的條款要求業者，以此些來規劃專案之風險。再者，

面對不同利害關係人之溝通，例如媒體之輿論，此風險也較難以智慧城市之層級

進行控管，有時須回到市政府體制溝通。故在規劃風險管理子流程上，以這些面

向定義風險種類，以及相關之標準規範。並也如這些面向所示，在辨識風險時，

即會以這幾個面向檢視不同專案之風險，最常見的風險如受訪者 E1 所述，即為

資安與個資，會以市民之公共利益為核心，以此與業者溝通討論哪些風險是需要

承擔的，另外即是不能圖利廠商，提供特別之好處，而業者要承受之風險，則是

業者在投入時應自行去考量。 

 

…那所以這種管控的方式就說一開始先談好比較合理可行的規模…這我

覺得是一個方式，就是資源面，因爲然後另外是這是時程的掌控…有時候

你資源多，其實時間可以縮短…如果不要是太誇張的拖延，其實我們是可

以去容忍的…然後另外是比較科技面，可能大家會討論到的是資安或是隱

私權…有一些相對應的條款要去要求他們…那我覺得最難管控，其實不同

利害關係人在溝通或是對外，剛利害關係其實還有一種利害關係就是媒

體…這個管控其實有時候不是我們這個 level 去 control，就是會可能會需

要府內去做一些對應的措施去溝通…（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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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資安的問題就是常常遇到的風險，其實我們在做試辦，我們通常會站在

市府的角度去想，因為主要市府要提供這個服務，提供給市民，所以我們

要考量，以市府角度去照顧市民的話，會有哪些風險得承擔？…其實反而

是業者自己在做投入的時候，自己要去做評估。那我們的常見應該就是資

安、個資這兩個，然後再來就是，因爲市府有不能圖利廠商，我不能夠只

對特定廠商提供特定的優勢，這些是我們要去避免。（E1） 

 

受訪者 E4 則說明針對定性或定量之風險分析上，並不會每一個專案都做得

這麼仔細，僅會從較基本的門檻，如資安面、資源面以及媒體進行分析，且也不

會如私部門之風險管理一般，會將風險進行高中低排序：「應該是說我們不會特

別去做到那麼細，就是針對每個專案做風險分析，但是像一些比較基本的門檻，

就資安、資源面或是媒體…（E4）」，而受訪者 E1 與 E2 表示在與業者簽訂合約

時，即會在合約裡約束業者，以及在溝通互動的過程中，建立良好的互信關係，

且也同受訪者 E4 所言，一旦發生風險問題，業者能立刻與智慧城市之經（副）

理聯繫解決問題與經（副）理能將風險回報給組織，是較為重要的：「其實我們

希望在溝通中，都可以跟業者建立好良好的互動關係，所以我們有一些信任在的

時候，他有問題他會趕快告訴我們，我們有問題就趕快告訴他們，就這樣盡可能

去避免事情發生擴大，若發生就是趕快解決，想辦法解決，但是避免他再擴大，

就我們是靠信任，其他的部分其實大家能想到的都在合約上面去做約束了。（E1）」、

「我們其實在合約裡面就會約束了（E2）。」受訪者 E1、E2 以及 E3 表示目前沒

有遇到什麼風險，唯有受訪者 E1 發生過類似的風險事件，在還沒正式合作前，

即在網路上說明與市府合作，因此向業者溝通並請其撤除相關資訊，如受訪者 E1

所示：「…就我們之前可能有發生過類似，正在跟機關洽談，還沒有談成功，但

業者可能就把他商品 PO 到網站說，我跟市府的誰誰誰哪個單位合作，但確實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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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沒有還沒合作，那這個其實是沒有真的影響什麼，但是他是一個觀感的問題，

跟信任的問題，這個我們就會請他立即去做撤除，類似這種。（E1）」，而從受訪

者 E4 角度探討規劃風險回應子流程，其認為需蒐集不同立場對於風險之看法，

諸如從同仁、業者以及局處，以客觀之角度來判定風險並回應：「假設是專案，

一定要先問同仁，他的理解是什麼…然後我會比較喜歡直接問到當事就是廠商，

那是他們的角度是什麼…局處那邊，如果他也有看到一些問題，那麼收集起來之

後…我會比較希望是有不同角度資訊來判斷這件事情。（E4）」，然而智慧城市也

無處理過確切之風險，因此無實際經驗實施風險管理中風險回應以及監視風險之

過程，僅是如受訪者 E1 請業者移除相關資訊。 

專案採購管理 

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之特質，即是完全不參與政府採購案之流程，以試辦精

神為主軸，採小規模之方式，提供適當場地與媒合業者、局處為主，將 Top-down

或 Bottom-up 之專案試辦完後，後續要正式導入臺北市政府有所應用，則會交由

臺北市政府相關局處作為接續之採購與接洽，智慧城市不會再參與有關於採購之

流程，故在採購管理之規劃採購管理子流程、執行採購子流程與管制採購子流程

皆無運用。探究其組織特性為委外辦公室，並無法執行政府之正式採購，也有如

在成本管理所述，其試辦案之進行，為業者無償投入，故在此階段當然無任何採

購流程。然而也囿於該組織性質，使其能彈性地進行試辦案件，令臺北市政府不

需花費任何預算亦能在導入新科技之前，檢視臺北市之環境是否合適推行，以避

免往後大量採購所產生之衝突。 

我們走試辦案其實就不會有政府公共工程，我們跟局處的區分，因爲一旦

是採購案的話，就是由局處他們來去做主導，那我們這邊頂多就是跟業者

說，這裡有個採購案，他們可以上去看一下符不符合他們的需求，我們試

辦案結束，然後評估完之後，要走採購完全就是交回去，就不會再參與採

購內容，因爲採購的規則又更嚴謹。（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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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臺北市參與式預算與臺北市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比較 

在探究參與式預算與智慧城市在各知識領域應用現況後，得知兩者的應用層

面頻繁與稀少為相同的，僅有少數子流程運用較不一樣，因此將在同為應用頻繁

與同為應用稀少兩部分別說明兩者子流程之相異處，最後統整為一表格（表 3），

便於查驗。 

同為應用層面較頻繁 

首先在整合管理的七個子流程上，參與式預算在這七個子流程上皆有符合，

而智慧城市唯有在發展專案章程之定義上未非常吻合，原因在於智慧城市將專案

交予經（副）理時，未如同參與式預算以公文之方式或私部門發展一份授權書交

付，而會在其內部管理平台顯示專案之負責人，僅有此點較不相符。而參與式預

算與智慧城市在範疇管理之六個子流程上，僅有規劃範疇管理與建立工作分解結

構子流程與私部門之定義未完全相同，兩者在規劃範疇管理皆未建立規劃書詳細

說明如何規劃案件之範疇，惟有相關之執行步驟，另一個建立工作分解結構子流

程，兩者雖表示有將工作進行分解，但嚴格來說與私部門定義，將工作階層式分

解且每一階層皆有對應成果不盡相同。 

在時程管理之六個子流程上，參與式預算與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皆在發展時

程這個子流程上不盡契合，究其原因在於兩者皆會初步擬定預計完成各項活動之

時間，而受限於諸多因素，原本預計之時間皆可能會有所調整，不過智慧城市之

專案則會有明確的結案時間，參與式預算須提報公民參與委員會後才能予以結案，

無法事先明訂結案日期，為兩者不同之處。 

接續，參與式預算與智慧城市在品質管理三個子流程上皆有相對應，而兩者

在溝通管理之規劃溝通管理子流程，雖皆有不同形式之溝通方式，但皆未建立溝

通管理規劃書。最後，在同為應用層面較頻繁之利害關係人管理中，智慧城市皆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416

105 

 

符合其四個子流程，而參與式預算則是在辨識利害關係人與監視利害關係人兩個

子流程之定義上不契合，雖在辨識利害關係人之過程中，有以里長通知里民以及

尋找附近商家等方式來辨識利害關係人，然而在這過程中較無精準辨識各利害關

係人與錄案之間緊密程度和依賴程度為何。另外，在監視利害關係人之子流程上，

參與式預算也無以不同策略來增進不同利害關係人之參與。值得注意的是，從整

體視角觀之利害關係人管理，與從眾參與者中民眾之角度出發，參與式預算因提

案人為民眾，也較會與跟案件相關的利害關係人—民眾產生連結，並主動邀請提

案人和民眾參與案件相關會議。而智慧城市因提案人為業者，且設置的智慧科技

大都架設在公領域，較少會侵害到民眾的私領域，因此與參與式預算相比，智慧

城市跟利害關係人—民眾的互動程度相對較低，為兩者在此面向較大的差異。 

同為應用層面較稀少 

在資源管理的六個子流程上，因智慧城市無實質投入，故在此面向上皆無任

何採用，而參與式預算則是在估算活動資源以及獲得資源的子流程上稍微吻合，

如同前述分析，當錄案之工程招標後，所需之物料、設備等資源皆由廠商負責與

詳細編列，承辦人員僅會在過程中討論。參與式預算在風險管理之七個子流程中，

皆無明確之應用，而智慧城市則是在規劃風險管理與辨識風險之運用上較符合專

案管理定義，其受訪者也表示在進行定性與定量風險分析上不會如私部門之風險

管理一樣詳細，僅會就基本面向進行分析，故在風險管理應用上的差異，雖智慧

城市在應用風險管理上不如私部門風險管理上的精確，但參與式預算之不同局處

皆是幾乎無所應用，撇除在工程面向大都有固定的合作廠商，能降低一定程度的

風險外，並無再施行任何之風險管理。另外，不管是智慧城市或是參與式預算皆

表示在執行案件過程中皆無非常重大或明確之風險產生，故在規劃風險回應子流

程上，兩者皆以假設方式想像如何回應，而實施風險回應以及監視風險上即無實

質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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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採購管理之三個子流程上，智慧城市如同資源管理，因為無實質投入之因

素，故在此管理層面無實際運用，而公部門在執行採購時均需遵守公共工程委員

會以及採購法之規定，參與式預算在執行錄案之採購亦是如此，因此其在採購管

理之三個子流程上與私部門之定義並不是非常相符。參與式預算與智慧城市在成

本管理的面向上，首先智慧城市在沒有提供任何資源於專案之情況下，在該管理

面向上，只會提供業者有關於政府未來採納之相關成本建議，故四個子流程均無

運用，而參與式預算則是只有在規劃成本管理之子流程較貼切私部門之運用，在

估算成本、決定預算以及管制成本之運用上較不如原有定義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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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專案管理 49 項子流程異同表30 

專案管理子流程 
參與式 

預算 

智慧城市 

專案辦公室 
專案管理子流程 

參與式 

預算 

智慧城市 

專案辦公室 

發展專案章程   規劃資源管理   

發展專案管理計畫書   估算活動資源   

指導與管理專案工作   獲得資源   

管理專案知識   發展團隊   

監視與管制專案工作   管理團隊   

進行整合變更管制   管制資源   

結束專案或階段   規劃溝通管理   

規劃範疇管理   管理溝通   

蒐集需求   監視溝通   

定義範疇   規劃風險管理   

建立工作分解結構   辨識風險   

確認範疇   進行定性風險分析   

管制範疇   進行定量風險分析   

規劃時程管理   規劃風險回應   

定義活動   實施風險回應   

排序活動   監視風險   

估算活動期程   規劃採購管理   

發展時程   執行採購   

管制時程   管制採購   

規劃成本管理   辨識利害關係人   

估算成本   規劃利害關係人參與   

決定預算   管理利害關係人參與   

管制成本   監視利害關係人參與   

規劃品質管理      

管理品質      

管制品質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30 表格中符號為相符；符號為不相符；符號為介於相符與不相符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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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臺北市參與式預算（以下簡稱為參與式預算）與臺北市智慧城市專

案辦公室（以下簡稱為智慧城市）承辦人員，探究專案管理在公部門應用現況，

以及了解是否會因組織形式之不同而使採用的管理模式產生差異。以下茲就研究

結果綜整梳理，提出研究發現，進行討論，最後再提供相關研究建議與研究限制。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承接前述研究分析結果，將在此部分進行綜整與比較，並回顧研究問題，探

討參與式預算與智慧城市兩個組織在運用專案管理之異同。以及檢視兩者在運用

各管理模式過程中皆非常著重的管理面向，與是否有受公部門環境之影響。並再

釐清組織性專案管理成熟度模式(OPM3)運用在公部門專案管理上須調整之處。 

應用專案管理之重要性 

參與式預算與智慧城市皆運用專案管理的特點執行公共事務，參與式預算以

主責機關的方式體現，讓主題多元的參與式預算錄案皆能有一相應的機關負責後

端的執行，以此方式鏈結民眾與相關局處；智慧城市則是以智慧治理小組呈現，

提供民間業者將創新的資通訊科技與臺北市政府之局處對話平台。兩者在採用專

案管理的模式下，無論是面對民眾或者是業者、廠商都能提供直接的對應窗口，

使其快速地得到回應，也免去民眾或業者等提案人一項事務可能須接洽不同局處

的繁瑣，與減去與多個機關來回商討的疲倦。而兩者除了能快速回應之外，亦扮

演重要的聚攏角色，參與式預算與智慧城市將不同協辦機關及合作廠商的資源與

想法整合，適時地將訊息民眾或業者溝通討論，以及將意見反饋給相關局處，作

為中間的互動管道，並確切的完成案件進度，使其更有效率的將案件內容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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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型態產生之差異 

參與式預算與智慧城市為臺北市政府執行公共事務體制上之內外組織，前者

依提案內容按其相關性分配至市府各局處執行參與式預算之提案，後者則為委外

之專責機關媒合業者創新科技與市府局處相關資源，以進行智慧資通訊科技之提

案。接續研究分析結果，本研究原認為在臺北市政府組織內的參與式預算，會因

為組織特性較保守，於應用專案管理層面上會稀少許多，然而兩者在管理模式之

應用層面頻繁與稀少是相同的，但從細部的各子流程觀之，發現其原因囿於內外

部組織性質差異而有所不同。 

首先，以參與式預算 PM 機關觀之，其為政府體制內的組織，在將錄案賦予

承辦人，或於執行過程中聯繫提案人、相關利害關係人時，會先以公文的官方措

施為之，後續再以 E-mail 等多元通訊軟體接洽。而智慧城市則無發公文之權力，

因此不會以公文作為聯繫管道之方式之一，且本身為委外組織，故也不會行使任

何具強制性指令。從此點能發現，就算智慧城市為實行臺北市政府公共事務之單

位，但礙於組織類型不同，即無任何公權力，是為公權力應用上之差異，而在一

些諸如整合管理中發展專案章程、溝通管理中規劃溝通管理等面向子流程雖都有

應用，然也為此點之差異產生些許區別。 

再者，參與式預算透過承辦人撰寫里程碑的方式，將錄案執行過程之每一細

節公諸於網路上，便於大眾查詢。而智慧城市則是透過內部系統紀錄專案之實行

過程。兩者以不同的形式記錄案件內容，除了皆能達到控管時間的流程外，亦能

達到監督品質之效，皆屬時程管理與品質管理的應用。而更進一步的深入探討，

兩者在監督的程度上卻是大為不同。參與式預算能易於網路上查詢相關訊息，諸

如主責機關、協辦機關與承辦人等資料，而智慧城市公告於大眾檢視之資料僅有

結案後之成果，其執行過程僅由內部檢視，且也不是每一案皆會公布於官網，因

此當一般大眾要查閱相關資料進行了解與檢驗時，較難以詳盡得知智慧城市之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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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故一般來說政府組織常受外界所監督，也極力要求資料開放，是兩者在資料

公開程度之不同。 

另則，即是預算來源上的區別，參與式預算的資源由 PM 機關的年度預算編

列，而智慧城市則是由提案的業者所提供，其組織成員的薪水亦是由母組織給予，

並無臺北市政府之預算挹注。智慧城市之資源若是由臺北市政府所給予，必定會

受到更多的法規限制與限縮提案類型，少了許多彈性與失去試驗的精神。故在此

兩者資源來自不同的形式，由業者提供資源之智慧城市，其在採購管理、成本管

理與資源管理面向上不會過度干涉如何運用，尊重業者自主性，是以在這三管理

面向無所採用。而參與式預算在公部門的體系下，即使其有一定權限可以進行調

整，但在採購、成本與資源管理的應用皆受到一定程度的法規所限，卻也無法如

私部門能靈活應用。兩者在採購管理、成本管理與資源管理同樣都是應用層面較

稀少的三面向，雖然結果皆相同，事實上背後最大主因之預算其來源有所相異。 

公部門脈絡下呈現之重要管理模式 

承上述論及的監督面向觀之，並從預算來源得知，參與式預算執行錄案之經

費為機關的預算，是由議員審查核准之，而智慧城市則是由外部業者提供，不須

經過議會同意。然而不論參與式預算或者是智慧城市皆有受到議員之監督，雖無

法論及監督的程度、管道還有監督事項，但皆因在執行臺北市政府公共事務，會

受到議員一定程度上之關注，故在利害關係人管理面向上皆會將議員納入考量，

並思考議員可能會因為關心案件進而需要何種資料，藉此降低可能因議員突發之

監督而帶來措手不及之額外事務，並會適當地提供資訊給議員參考，與將其提供

之意見納為討論。 

而公部門的利害關係人不同於私部門，私部門的利害關係人有特定的標的客

群，公部門的利害關係人較為多樣化，除須面對原本的提案人、協辦機關外，還

有前述論及的議員以及可能受此案件影響的不特定民眾須進行溝通、協調。因此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416

112 

 

在與多元利害關係人斡旋的過程中，溝通管理也佔舉足輕重的角色，面對不同的

利害關係人其溝通技巧與方式會有所差異，而參與式預算與智慧城市之承辦人與

經（副）理皆表示若能在溝通面向處理得當，在後續案件進行的過程中，反對的

聲浪會降低很多，並能較順利的完成案件內容與目標。本研究在訪談的過程中，

詢問參與式預算的承辦人與智慧城市的經（副）理，在十大管理面向當中，以哪

一管理最為重要，而其大都認為溝通管理是在所有管理面向十分重要的管理層面。 

因此不管是臺北市政府內部或外部組織，專案管理面向中的利害關係人管理

與溝通管理，皆會因為公部門透明的監督與多元參與者的特質使其呈現重要性，

而此兩管理面向也為 Grasik（2016）認為在執行公共專案時，應特別注意利害關

係人管理、溝通管理與採購管理三面向中之其中二項。 

組織性專案管理成熟度模式(OPM3)測量方式  

承襲前述於組織性專案管理成熟度模式（以下簡稱 OPM3）的研析，此一部

分將以其測量方式進行另一面向探討。OPM3 以最佳典範（Best Practices）做為

衡量題項，一個最佳典範皆會有標準化（Standardizing）、可測量的（Measuring）、

可控制的（Controlling）以及可改進的（Continuously improving）四個層面進行測

量，並且以是或否二分法的方式來判斷一組織有無達成該最佳典範的層面。而其

最佳典範即為專案管理 49 項子流程，兩個僅為名稱上之差異。在研究的進程中，

本研究僅以專案管理 49 項子流程之簡易方式探討組織在子流程上有無運用的情

形，並無再深入地以 OPM3 模式去了解每一子流程在四個層級應用狀況為何。而

本研究從研究結果中認為，若 OPM3 單以簡易的二分法來斷定參與式預算或智

慧城市有無該最佳典範過於片面，在訪談的過程中能得知參與式預算與智慧城市

在運用每一子流程上，大多會呈現有稍微採用，或者有應用概念但並沒有非常精

確地做到該子流程，故若只以有或無檢視該組織現狀會過於武斷，可能會出現假

若受測者在該子流程之某一層級上勾選無，以其結果檢視該子流程可能是組織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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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改善的地方，但其實組織真正運用之程度可能比無還要高，這將使組織分散資

源投注於非即時性需改善的子流程上，是以二分法的方式較不易真實衡量出實際

情況。 

從前述研究發現能得知，參與式預算與智慧城市以宏觀探究其管理層面的應

用頻繁與稀少是相同的，然以微觀檢視各子流程仍會發現不同之處。是以不管是

參與式預算錄案或智慧城市的提案，兩者在執行過程中環境脈絡較為複雜，參與

式預算需考慮多元因素諸如公共性、適法性等，以及時間急迫性與多重利害關係

人的影響，會較於私部門專案而言較為繁雜（傅凱若，2020：78），智慧城市執

行過程中亦是如此，且會有不同於參與式預算的影響因素。故公部門專案在專案

管理成熟度模式上，除了須衡量專案管理十大管理模式之應用狀況，亦須融入許

多不同的公部門特質，因而在多樣化的公部門專案上較難以發展出能一體適用的

專案管理成熟度模式。 

第二節 實務建議 

本研究以全面性之角度檢視參與式預算與智慧城市目前應用專案管理的現

況與細節。在本節依據研究分析與研究發現，與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的洞察與省

思，提出相關建議，使往後在應用專案管理面向上能更為順暢。 

鼓勵精進專案管理相關知識 

參與式預算為臺北市政府內部組織，其人員由考試分發組成，在執行參與式

預算錄案整體運用專案管理的面向上，其程度不低於外部組織的智慧城市。然而

在研究者訪談的過程中，智慧城市因經（副）理自身學習領域的影響外，亦有母

組織提供的相關課程，使其本身對於專案管理的相關概念較為熟悉。反觀參與式

預算的同仁，須花費較多的時間去了解每一步驟係屬專案管理哪一層面，研究者

也耗費較多時間解釋專案管理子流程之概念，因此可鼓勵參與式預算人員學習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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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管理相關知識。另外從訪談的過程中，也能了解參與式預算較少提供專案管理

的相關課程或培訓，故建議能適當地提供資源，並使課程或培訓內容能與參與式

預算的概念結合，亦能將專案管理的思維內化，運用在更廣泛與不同的事物上。 

結合公部門特質 

智慧城市為執行臺北市政府公共事務，作為市府局處與私部門業者的溝通平

台，期許臺北市變得更智慧。而在智慧城市運作的歷程中，少不了來自於議會或

者是媒體的壓力與監督，礙於公部門的特性，縱使智慧城市為非臺北市政府正式

編組，依舊會受到不小的注目。更進一步而言，智慧城市在資料開放上的範圍較

小，更會受到外界的疑慮，固然智慧城市的經理說明，因有些科技有智財權等相

關疑慮，無法公開，但若是能適當的將案件之執行步驟，諸如何時與業者或局處

溝通或是協調等過程公告周知，又或者簡易說明目前案件進行的近況，除了能讓

民眾更加了解智慧城市該組織的功能外，也能讓民眾獲得知的權利，令資料更加

透明。 

有些智慧科技的設置對民眾而言，可能是難以操作，又或者是偏離日常生活，

而將選拔提案等有關細節積極的讓民眾參與，使民眾參與其中，不僅可提高智慧

城市先前調查民眾的認同度外，也能更深入了解對民眾而言，什麼才是真正的智

慧城市型態，以及在民眾的日常生活中，何種智慧科技是對生活有助益的，是為

符合執行公共事務，以民眾需求為先之特性。 

組織性專案管理成熟度模式(OPM3)再精確 

秉承前述在研究分析的過程中與研究發現的結果，雖在公部門難以發展出一

套屬於自己之組織性專案管理成熟度模式(OPM3)（以下簡稱 OPM3），但仍可採

用私部門之 OPM3 衡量方法，藉此檢視自身組織在哪一面向較為欠缺，進而改善

之。首先 OPM3 的衡量方式顯然過於簡化，在公部門的體系下顯然較不適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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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研究建議將 OPM3 是或否的二分法方式改為五等尺度量表，以此方式讓受

測者衡量自身在應用上的程度，除了能讓受測者本身不會過度拘泥於有或無的狀

態下，亦能達到檢測組織在哪一面向或最佳典範上較缺乏與須改進之處。 

另一方面，OPM3 的題項敘述過於簡易，縱使是研讀過專案管理的人員也未

必能清楚了解每一最佳典範的涵意，是以建議增加 OPM3 的題目敘述，又或者提

供最佳典範之名詞解釋，讓受測者在填答時，有相關疑問能對照名詞解釋，以防

止受測者出現隨意勾選的現象。並再輔以公部門言詞進行題項詞語的轉化，例如

專案一詞在參與式預算稱為錄案，因此可將指導與管理專案或監視與管制專案等

最佳典範，更改為指導與管理錄案或監視與管制錄案等用語，又專案經理在智慧

城市稱為經（副）理，參與式預算為承辦人，因而可在問卷開頭語與題項中以經

（副）理、承辦人稱呼，使其更加貼切公部門專案管理模式，愈加符合受測者自

身環境。 

最後，在最新版本之專案管理知識體系指南（2018）中，有因應趨勢針對管

理面向的調整，以及更改與增加各管理面向之最佳典範，例如人力資源管理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變更為資源管理（Resource management），本研

究便依照最新的十大管理面向探討專案管理於參與式預算與智慧城市之應用現

況。然而組織性專案管理成熟度模式（OPM3）（2008）並未隨者專案管理知識體

系指南之更新而更改其量表，是以在舊有的量表中缺乏一些最佳典範，以及名稱

也未更名，因此在往後使用量表評估時，可如同本研究依照最新版本之最佳典範

進行施測，並隨時檢視是否有再進行更新，以使其符合最新趨勢與因應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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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本節先闡述臺北市參與式預算（以下簡稱參與式預算）與臺北市智慧城市專

案辦公室（以下簡稱智慧城市）在研究進行中的限制，再綜整研究發現提出相關

研究建議，以供往後在執行更深入研究時能參採之。 

研究限制 

時間與資源上限制 

本研究以參與式預算與智慧城市作為研究對象，然而在參與式預算部分，囿

於時間與資源上限制，僅挑選較常承辦案件之機關進行訪談，無法廣泛的以所有

承辦過參與式預算之機關承辦人為研究對象。且參與式預算人員流動較高，故在

挑選的機關中，有些承辦人已離職、業務繁忙或者是承辦案件過程中不愉快，拒

絕接受訪談。 

無法涵蓋全部專案機關 

不管是臺北市政府內部組織或外部組織，皆有可能有其他機關採用專案管理

模式來實行公共事務，然而本研究無法涵蓋全部有參採專案管理之機關進行研究，

僅以規模較大且不只有單一案件形式，以及目前仍在執行之參與式預算與智慧城

市兩者進行探究。 

未來研究建議 

深究專案管理、計畫管理與專案組合管理三範疇 

在前述討論中，本研究僅針對專案管理十大知識領域與五大過程組之 49 項

子流程進行探討。在未來研究中，能針對參與式預算與智慧城市兩者對於計畫管

理與專案組合管理在組織內部的定義為何，如何執行或管理等問題進行更深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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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究，並在不同層次的應用狀況進行研究，從中更加了解目前組織成熟度的現

況位於何種層次，進一步將結果反饋於組織。 

進行量表測試 

在組織性專案管理成熟度模式（OPM3）依據本研究相關結果進行調整後，

可再對於參與式預算與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人員進行問卷施測。輔以量化之相關

資料再更深入之剖析，以及將量化結果再進行反饋，使其有更廣泛與細緻的發現

與討論，並依其結果將量表再作進一步的調整。 

另外，在進行量表測試的同時，有如前述所指每一最佳典範皆搭配第一層標

準化（Standardizing）、第二層可測量的（Measuring）、第三層可控制的（Controlling）

以及第四層可改進的（Continuously improving）四個階梯，施測的結果能知曉組

織目前為何種專案管理成熟度等級，因此整體量表題目較為龐大。而 OPM3 之衡

量架構固然嚴謹，對於初次施行專案管理之組織，需給予較多的時間閱讀題目，

並適時地安撫受測者，以及將受測者填寫時之狀況反饋，使往後再檢驗組織成熟

度時，能更為順暢。 

再從本研究發現觀之，不管是參與式預算或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在成本管理、

採購管理、資源管理以及風險管理面向應用較為稀少，若進行問卷施測應能得知

這些管理面向位於較為初階的第一層。因此本研究建議往後在對其他組織進行問

卷評量其成熟度時，若先以第一層之題目進行施測，再從其結果檢視在此層級中

何種管理面向平均值較低，即能了解這些管理面向在第一層已無太完整的發展，

便無需再往下深入衡量其他層級。而其他在第一層已有較成熟發展的管理面向方

可再施行接續層級的測量，藉此方式減少問卷題數與衡量時間，除了能使受測者

更有效率填答問卷外，也能減少受測者抗拒填寫問卷題數較多的情況，增加填答

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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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不同參與者對專案管理看法 

本研究以實際執行專案管理之承辦人員為研究對象，然而不管是參與式預算

還是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都由多元管理者規劃參與而成，如參與式預算為民政

局與研考會；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為資訊局，了解不同管理者對於此種管理模式

應用的想法或是認為哪些層面是值得再學習之處，以及探究參與式預算與智慧城

市參與之民眾和業者認為哪些面向較不足與需要改進之處，皆能更加全觀的得知

專案管理運用現況，以即使往後採用專案管理之模式益發周全。 

研擬適當組織性專案管理成熟度（OPM3）衡量框架 

囿於組織性專案管理成熟度模式衡量框架較為龐大，若要將不同公部門的特

質融合於問卷中，則此架構勢必更為複雜。因此若將本研究結果以及前述三項研

究建議實行後的結論，綜合闡釋與條分縷析，希冀能為參與式預算和智慧城市擬

定適當評量模式，更貼切公部門的情境，愈能找出運用專案管理上的弱項與提出

適切的改進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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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訪談大綱 

臺北市參與式預算 

一、請問您從會前會(審議工作坊前會議)即開始負責此錄(提)案嗎？ 

二、在執行錄(提)案之過程中機關之角色為何？ 

三、在執行錄(提)案之過程中如何決定要執行之活動有哪些？ 

四、在執行錄(提)案之過程中，如何規劃整體之資源運用？ 

五、在執行錄(提)案之過程中有沒有進行相關風險之管理？ 

六、在執行錄(提)案前或過程中，如何規劃其品質，以符提案人或相關利害

關係人之期望和標準？ 

七、在執行錄(提)案之過程中，有沒有相關採購/招標之程序？ 

八、在執行錄(提)案時，有沒有發展團隊，以分工進行提案內容之不同業務？ 

九、在執行錄(提)案之過程中，如何監督該案之進度？又或者進行哪些程序

以監督之？ 

十、在執行的過程當中，有沒有哪些因素是最重要？最關鍵的？又或者是哪

些面向是在沒有準備好，可能會導致執行提案不順暢？ 

十一、在上述之所有問題中，有沒有哪些程序或文件是在執行過程中有採用

但尚未提及的？ 

敬愛的受訪者您好： 

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撥冗參與訪談。研究者目前正在進行「公部門專案管理之比較

研究—以臺北市參與式預算與智慧城市為例」的論文撰寫，期望藉由您的寶貴經驗分

享能有更深入的理解。受訪者之個資均會匿名處理，並僅作為學術研究之用，不作其

他用途，敬請安心分享。最後，感謝您對臺北市參與式預算的貢獻與對本研究的鼎力

相助，於此致上最誠摯之謝意！歡迎您給予本研究指教與建議,再次感謝您的協助! 

 

敬祝 

平安 健康 順心！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碩士生 :林姿妤 

指導教授:傅凱若 博士 

E-mail:a0929720886@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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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 

一、請問您在專案中主要負責之部分為何？您透過什麼樣的方式了解專案

細節？ 

二、專案在執行之過程中機關之角色為何？ 

三、專案在執行之過程中如何決定要執行之活動有哪些？ 

四、專案在執行之過程中，如何規劃整體之資源運用？ 

五、專案在執行之過程中有沒有進行相關風險之管理？ 

六、專案在執行前或過程中，如何規劃其品質，以符提案人或相關利害關係

人之期望和標準？ 

七、專案在執行之過程中，有沒有相關採購/招標之程序？ 

八、專案執行在時，有沒有發展團隊，以分工進行提案內容之不同業務？ 

九、專案在執行之過程中，如何監督該案之進度？又或者進行哪些程序以監

督之？您如何控管每一領域之專案進行？ 

十、在執行的過程當中，有沒有哪些因素是最重要？最關鍵的？又或者是哪

些面向是在沒有準備好，可能會導致執行提案不順暢？ 

十一、在上述之所有問題中，有沒有哪些程序或文件是在執行過程中有採用

但尚未提及的？ 

敬愛的受訪者您好： 

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撥冗參與訪談。研究者目前正在進行「公部門專案管理之比較

研究—以臺北市參與式預算與智慧城市為例」的論文撰寫，期望藉由您的寶貴經驗分

享能有更深入的理解。受訪者之個資均會匿名處理，並僅作為學術研究之用，不作其

他用途，敬請安心分享。最後，感謝您對臺北市智慧城市專案管理辦公室的貢獻與對

本研究的鼎力相助，於此致上最誠摯之謝意！歡迎您給予本研究指教與建議,再次感

謝您的協助! 

 

敬祝 

平安 健康 順心！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碩士生 :林姿妤 

指導教授:傅凱若 博士 

E-mail:a0929720886@gmail.com 




